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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1.1.11.1.11.1.1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1.1.1.1 根据渔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保证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船具

备安全航行和作业的技术条件，制定《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船建造规范》（以下简称“本规范”）。
1.1.1.2 本规范是渔船设计、建造的技术标准。

1.1.21.1.21.1.21.1.2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1.1.2.1 本规范适用于船长小于 40 m 的用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和不饱和聚酯树脂以手工成型或辅以喷射

成型工艺建造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船（以下称为 GFRP 船舶）。

1.1.2.2 当船长大于或等于 40m 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本局）按规定程序公布认可

的相应规范执行。

1.1.2.3 若采用其他种类树脂、增强材料或其他成型工艺时，应经本局同意。

1.1.31.1.31.1.31.1.3 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1.1.3.1 本规范由本局负责解释。

1.1.41.1.41.1.41.1.4 等效等效等效等效

1.1.4.1 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如认为某项规定不适用于某船，可提出相应的理论计算或试验依据，

船舶检验机构可在等效的前提下给予处理。

1.1.4.2 本局可以考虑符合船舶登记或建造所在国有关船体、舾装设备及机械装置的公认标准的各项要

求，但这些要求至少应和本规范等效。

1.1.51.1.51.1.51.1.5 规范生效规范生效规范生效规范生效

1.1.5.1 本规范生效时间刊登在扉页上。

1.1.5.2 本规范生效前已开工建造（指已安放龙骨或第一分段已开工）的渔船，仍按原依据的规范进行

建造；本规范生效时尚未开工建造的渔船，应依照本规范的要求进行设计、建造。

1.1.5.3 本规范未作规定者，应符合本局其他的相关规定。

1.1.61.1.61.1.61.1.6 设计声明书设计声明书设计声明书设计声明书

1.1.6.1 渔船设计、建造部门依照本规范或其他规范设计的渔船，应当在图纸审查的时候提交渔船设计

声明书，对规范的符合性作出声明。

第 2 节 定义及名词术语
1.2.1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1.2.1.1 船长L （m）：沿夏季载重水线，由艏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对无舵柱的船舶，由艏柱

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但均不应小于夏季载重水线总长的96%，且不必大于97%；对无舵杆的船

舶，为夏季载重水线总长的97%。

1.2.1.2 型宽BBBB （m）：系指在船舶的最宽处，由一舷的外板外缘量至另一舷外板外缘之间的水平距离。

1.2.1.3 型深DDDD （m）：系指在船长L 中点处，从镶口线（见图1.2.1.5）量至舷侧上层连续甲板上表面

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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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无甲板船，量至舷顶；

（2）对甲板呈阶梯状的船舶，当船中处有升高甲板时，其型深应量至较低部分主甲板与升高甲板

相平行的延伸线。

1.2.1.4 设计吃水 dddd （m）：系指在船长 L的中点处，从镶口线量到夏季载重水线的垂直距离。

1.2.1.5 镶口线：系指船底外表面与外龙骨的交线，如果没有外龙骨，镶口线就是船的底线，见图 1.2.1.5。

图 1.2.1.5 镶口线

1.2.1.6 船中部：系指船长中点处前后各为0.2L之间的区域。

1.2.1.7 船首部：系指船中部区域以前的部分。

1.2.1.8 船尾部：系指船中部区域以后的部分。

1.2.1.9 满载排水量△（t）：系指船上所有按规定配备的船员、设备、货物、备品、附件及索具等都装

备齐全，并装满燃油、滑油、淡水、食品和供应品，额定乘员全部上船，船处于立即可以启航状态时所

排开水的质量。

1.2.1.10 高速船：系指在满载排水量时的最大航速V，同时满足下列两式的船舶：

V ≥ 3.7▽0.1667 m/s
V ≥10 kn

式中：▽— 满载排水量△对应的排水体积，m3；

V— 船舶在满载排水量时，以核定的最大持续推进功率在静水中航行能达到的航速，kn。
1.2.1.11 强力甲板：构成船体等值梁剖面最上层翼板的纵通连续甲板。

1.2.1.12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位于强力甲板以上，由一舷伸至另一舷或其侧壁板离船体舷侧板向内不大

于船宽（B）4%的围蔽建筑称为上层建筑；其他围蔽建筑称为甲板室。

1.2.1.13 渔船：系指从事捕捞鱼类或其他水生生物资源的船舶

1.2.2 名词术语名词术语名词术语名词术语

1.2.2.1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缩写为GFRPGFRPGFRPGFRP）：以玻璃纤维或玻璃纤维制品作

增强材料的增强塑料。

1.2.2.2 树脂：一种具有不同的、高的相对分子量的固态、半固态或假固态、有时也可以是液态的有机

物质。通常有一个软化或熔融范围，当受力作用时有流动倾向，断裂时呈贝壳状。广义地说，此术语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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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作为 GFRP 基本材料的任何聚合物。

1.2.2.3 热固性树脂：固化后在热或溶剂作用下，不熔不溶的树脂。

1.2.2.4 不饱和聚酯树脂：由饱和二元酸、不饱和二元酸（或酸酐）和二元醇缩聚而成的线性聚合物，

经过交链单体或活性溶剂稀释形成具有一定粘度的树脂溶液。

1.2.2.5 胶衣：用以改善 GFRP 表面性能的表面树脂层。

1.2.2.6 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系指由玻璃纤维或其制品制造的增强材料，包括玻璃纤维短切毡、玻璃纤

维布和粗纱。

1.2.2.7 无碱玻璃纤维（EEEE玻璃纤维）：碱金属氧化物含量很少，具有良好电绝缘性的玻璃纤维（其碱

金属氧化物含量一般小于 1%）。

1.2.2.8 浸润剂：在玻璃纤维制造过程中，主要为改善工艺性而施加于玻璃纤维上的物质。

1.2.2.9 引发剂：促使树脂单体分子活化成游离基从而固化的物质。

1.2.2.10 促进剂：在树脂固化过程中，用量很少即能加快反应速度的物质。

1.2.2.11 添加剂：为改良或调整树脂的某些性能所添加的物质。

1.2.2.12 积层板：系指由浸透树脂的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相继铺设并固化而成的复合材料板材。

1.2.2.13 夹层结构：以面板（蒙皮）与轻质芯材组成的一种层状复合结构。按其芯材形式或材料的不

同，通常有蜂窝、泡沫等夹层结构。

1.2.2.14 空隙率：GFRP 中空隙体积所占 GFRP 总体积的百分比。

1.2.2.15 手糊成型：在涂好脱模剂的模具上，用手工铺放增强材料并涂刷树脂胶液，直到所需厚度为

止，然后进行固化的一种成型方法。

1.2.2.16 喷射成型：将树脂、引发剂及短切纤维同时喷到模具或芯模上成型制品的方法。

1.2.2.17 环氧树脂：分子中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环氧基的低分子量物质及其交联固化产物的总称。

1.2.2.18 乙烯基酯树脂：是由双酚型或酚醛型环氧树脂与甲基丙烯酸反应得到的一类变性环氧树脂。

1.2.2.19 夹筋板结构：由上、下面板和中间骨材构成的结构型式，骨材与上下面板固结。

1.2.2.20 真空成型工艺：真空成型分为真空导入成型工艺和真空袋压成型工艺。

真空导入成型工艺：在模具上铺“干”增强材料，然后铺真空膜，并抽出体系中的空气，在模具型腔

中形成一个负压，利用真空产生的压力把树脂通过预铺设的管路导入增强材料的纤维层中，让树脂浸润

增强材料最后充满整个模具，制品固化后揭去真空膜材料，从模具上得到所需制品的成型工艺。

真空袋压成型工艺：将产品密封在模具和真空袋之间，通过抽真空对产品加压，使产品更加密实、

力学性能更好的成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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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材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12.1.12.1.12.1.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2.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船舶使用的树脂、纤维等非金属材料（包括热固性树脂、纤维增强材料及与之

相关的材料）或其制品的制造、试验和检验。

2.1.1.2 船用树脂、纤维等非金属材料或其制品应当取得船用产品证书。

2.1.1.3 凡本章未列入的船用非金属材料或其制品（包括新材料、新产品），其化学组成、力学性能和

其他特殊性能，应按本局接受的有关标准进行试验或检验。

2.1.1.4 对用于船体结构件、管道等塑料制品的材料除应满足本章第2节的规定外，还应分别满足本章

第3节或第七章的有关规定。

2.1.22.1.22.1.22.1.2 认可与检验认可与检验认可与检验认可与检验

2.1.2.1 生产船用树脂、纤维等非金属材料或其制品的工厂应按本局规定的程序申请型式认可或工厂认

可。

2.1.2.2 认可后的检验，可以根据非金属材料或其制品以及生产过程控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检验方式。

2.1.2.3 凡经检验合格的船用非金属材料或其制品的标签、外包装或产品上应至少在一处明显位置标有

ZY 标志，并以独有的编号（如批号）作出标记，使所有出厂产品可以追溯至基本材料的原始批次。

第 2 节 原材料

2.2.12.2.12.2.12.2.1 热塑性树脂热塑性树脂热塑性树脂热塑性树脂

2.2.1.1 生产热塑性树脂的工厂应对所生产的每种热塑性树脂提供以下技术数据：

（1）外观；

（2）熔点（℃）；

（3）熔融流动指数；

（4）密度（kg/m3）；

（5）体积密度或比容（kg/m3）；

（6）水份及挥发物含量（%）；

（7）成型收缩率（%）；

（8）填料/增强材料含量（如有时）。

2.2.1.2 生产热塑性树脂的工厂应对所生产的每种热塑性树脂，按照规定的工艺技术条件，采用适用的

模塑或挤塑的方法制作试件并对其进行下列项目的测试：

（1）屈服或断裂时拉伸应力（N）；

（2）屈服或断裂时拉伸弹性模量（MPa）；

（3）拉伸断裂延伸率（%）；

（4）压缩强度（MPa）；

（5）弯曲强度（MPa）；

（6）载荷下变形温度（马丁耐热性、维卡软化点或热变形温度）（℃）；

（7）密度（kg/m3）。

2.2.22.2.22.2.22.2.2 热固性树脂热固性树脂热固性树脂热固性树脂



5

2.2.2.1 常用热固性树脂主要有不饱和聚酯树脂（间苯型、邻苯型、双酚A 型）、乙烯基酯树脂、环氧

树脂等。

远洋渔船以及船长大于或等于24m的其他渔船使用的不饱和聚酯树脂应为间苯型。

2.2.2.2 对根据产品或加工性能需要事先加入树脂的添加剂（如触变剂、填料、颜料等无机物）应予以

说明。

2.2.2.3 生产热固性树脂的工厂应对所生产的每种热固性树脂提供以下技术数据。

（1）不饱和聚酯树脂（间苯型、邻苯型、双酚A 型）及乙烯基酯树脂：

① 外观；

② 密度或相对密度（kg/m3）；

③ 粘度25℃（Pa﹒s）；

④ 凝胶时间25℃（min）；

⑤ 固体含量或挥发物含量（%）；

⑥ 酸值（mgKOH/g）；

⑦ 无机物含量（如有，包括触变剂、填料、颜料等）（%）。

⑧ 热稳定性（特定加热条件下，加热期间内一定时间间隔的粘度和其他现象的变化）。

（2）环氧树脂：

① 外观；

② 密度或相对密度（kg/m3）；

③ 粘度25℃（Pa﹒s）；

④ 凝胶时间25℃（min）；

⑤ 挥发物含量（%）；

⑥ 环氧值（%）；

⑦ 有机氯值、无机氯值（%）；

⑧ 无机物含量（如有）（%）。

2.2.2.4 生产热固性树脂的工厂应对所生产的每种热固性树脂，按照规定的工艺技术条件制作浇铸体试

件。引发剂/促进剂类型与树脂的比例及固化技术要求（固化/后固化的温度、时间)应与拟采用树脂相匹

配，并作记录。

2.2.2.5 应对浇铸体试件进行下列项目的测试：

（1）密度或相对密度（kg/m3）；

（2）固化后体积收缩率（%）；

（3）巴柯尔硬度；

（4）弯曲强度（MPa）、弯曲弹性模量（MPa）；

（5）拉伸强度（MPa）、拉伸模量（MPa）；

（6）压缩强度（MPa）、压缩模量（MPa）；

（7）拉伸断裂延伸率（%）；

（8）吸水量（%）；

（9）热变形温度（℃）。

2.2.32.2.32.2.32.2.3 增强材料增强材料增强材料增强材料

2.2.3.1 增强材料应与拟增强的树脂有良好的相容性。

2.2.3.2 生产增强材料的工厂应对所生产的每种增强材料提供下列适用项目的技术数据：

（1）增强材料的类型；

（2）每一方向的纤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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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续纤维或纱线的线密度（Tex）；

（4）纤维表面精整和/或处理；

（5）纤维材料密度；

（6）纤维、粗纱或织物的拉伸断裂强度（MPa）和断裂延伸率（%）；

（7）可燃物含量（%）；

（8）含水率（%）；

（9）浸润剂或处理剂类型及含量（%）；

（10）编织方式；

（11）单位面积织物或毡片的质量（g/m2）；

（12）织物或毡片的宽度、厚度（mm）；

（13）相容性（适用于何种聚合物或树脂）；

（14）其他必要的项目。

2.2.3.3 由多层不同类型增强材料毡片、布、织物组合成的增强材料，还应列出其详细的结构及结构特

征：如纱/线密度、类型、重复频度及排列方向等。

2.2.3.4 应按树脂生产厂建议的固化技术要求制作的积层板（对无捻粗纱可按有关标准制成棒状）试件，

进行各种必要的力学性能试验，积层板试件的制备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采用认可的树脂；

（2）增强材料至少平行铺敷3层且积层板厚度不小于4 mm；

（3）记录所采用树脂、增强材料的重量和单位面积重量以及积层板厚度；

（4）对不同类型玻璃纤维增强材料推荐使用如下的不饱和聚酯树脂质量含量（%）：

① 短切纤维毡 65～75；
② 无捻粗纱布 45～55；
③ 无捻粗纱单向布 45～55；
④ 短切纤维毡＋无捻粗纱布 55～60；
⑤ 无捻粗纱 50；
⑥ 喷射用无捻粗纱 70；
⑦ 其他类型粗纱 50。

（5）对采用非玻璃纤维类增强材料可按生产厂建议的体积百分含量进行。

2.2.3.5 对使用纤维缠绕方法成型的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可视为单向增强材料，建议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

质量含量（30±5）% 进行试验。

2.2.3.6 应对按2.2.3.4 制备的积层板试件进行下列适用项目的性能测定：

（1）树脂含量或纤维含量（%）；

（2）密度（kg/m3）；

（3）吸水率（%）；

（4）硬度（巴柯尔—对热固性树脂）；

（5）载荷下变形温度（马丁耐热性、维卡软化点或热变形温度）（℃）；

（6）拉伸强度（MPa）
（7）拉伸弹性模量（MPa）；

（8）拉伸断裂延伸率（%）；

（9）压缩强度（MPa）；

（10）压缩弹性模量（MPa）；

（11）弯曲强度（MPa）；

（12）弯曲弹性模量（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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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层间剪切强度（MPa）；

（14）冲击韧性（kJ/m2）。

2.2.3.7 如用于对玻璃纤维无捻粗纱、毡、布认可，弯曲强度尚应进行潮湿状态的试验，试验前试件应

在蒸馏水中煮沸2 h。
2.2.3.8 试验时，应根据纤维增强材料在层板中的排列方向取样。一般喷射无捻粗纱和短切纤维毡取任

一方向；单向材料取0°方向；无捻粗纱、无捻粗纱布取0°和90°方向；多层组合增强材料按需要取0°、
45°、90°或－45°方向。

2.2.42.2.42.2.42.2.4 芯层材料芯层材料芯层材料芯层材料

2.2.4.1 夹层板的芯层材料如使用硬质泡沫塑料或轻木，材料生产厂一般应提供下列项目的数据：

（1）材料类型；

（2）密度（kg/m3）；

（3）规格（块体、粘有稀网布、有否沟槽）；

（4）厚度（mm）；

（5）片材/块体的尺寸（mm）；

（6）表面处理（如有）。

2.2.4.2 材料生产厂应提供完善的使用方法、施工说明以及注意事项等技术文件，以保证芯材被正确使

用。

2.2.4.3 硬质泡沫塑料芯材应为闭孔型，并应有说明其尺寸稳定性的资料（线收缩率测定数据）。

2.2.4.4 采用的硬质泡沫塑料芯材应与拟使用的铺层树脂（例如不饱和聚酯树脂、环氧树脂）相容。

2.2.4.5 对每种泡沫塑料芯材应提供下列适用项目的试验数据：

（1）密度（kg/m3）；

（2）吸水率（%）；

（3）压缩强度（MPa）；

（4）压缩弹性模量（MPa）；

（5）拉伸强度（MPa）；

（6）拉伸弹性模量（MPa）；

（7）剪切强度（MPa）；

（8）剪切弹性模量（MPa）；

（9）建议的最高使用温度（℃）。

2.2.4.6 压缩强度和弹性模量应至少有5个相应温度试验值，即从环境温度至建议的最高使用温度或70
℃（选较大者）范围内5个点。

2.2.4.7 轻木块应充分干燥，含水率不超过12%，无疏松木节、孔洞、腐朽、虫害、油眼、霉变、裂纹

等缺陷。木材表面应适当处理并涂以稀释剂稀释的树脂涂料。

2.2.4.8 应对轻木进行下列项目测试：

（1）密度（kg/m3）；

（2）含水率（%）；

（3）拉伸强度（顺纹和横纹）（MPa）；

（4）压缩强度（顺纹和横纹）（MPa）；

（5）压缩弹性模量（顺纹和横纹）（MPa）；

（6）剪切强度（顺纹）（MPa）。

2.2.4.9 如轻木块是粘结在一载体织物（如稀网布）上，应采用与建议的树脂体系相适应的粘结剂来粘

结。



8

2.2.4.10 泡沫芯材和轻木作为夹层结构的结构芯层，尚应制成两种典型厚度（15 mm和30 mm）的夹层

结构板，进行表观剪切性能试验。夹层结构板制备要求如下：

（1）采用认可的增强材料和合适类型的认可树脂；

（2）两侧面板厚度相同，并应采用相同铺敷顺序的短切原丝毡和无捻粗纱方格布交替铺成，厚度

不应大于正常芯材厚度的1/5；
（3）玻璃纤维质量含量：对短切原丝毡为30%，无捻粗纱方格布为50%；

（4）无捻粗纱方格布的经向纤维与试样长度方向一致；

（5）制备时尚应考虑芯材生产厂建议的使用规程，如涂敷粘结膏糊、表面底漆等；

（6）固化系统应与所采用树脂的要求相同；

（7）如采用真空袋压成型方法制作，则另行考虑。

2.2.52.2.52.2.52.2.5 树脂机座垫片浇铸料树脂机座垫片浇铸料树脂机座垫片浇铸料树脂机座垫片浇铸料

2.2.5.1 用于填塞机器、设备底座与其基座间的空隙，以保持准确定位的双组份热固性树脂浇铸料在使

用前应经产品认可。

2.2.5.2 浇铸料生产厂应提供完整的施工技术文件，包括施工操作方法、要求和安装程序等供备查。

2.2.5.3 浇铸料机座垫片的认可是随材料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用于装置上时所达到的最小发热值来确

定。

2.2.5.4 浇铸料生产厂应确定在拟使用条件下浇铸料因固化反应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

2.2.5.5 固化的浇铸料机座垫片应测定下列性能：

（1）巴柯尔硬度；

（2）压缩强度（MPa）；

（3）压缩弹性模量（MPa）；

（4）冲击韧性（kJ/m2）；

（5）固化线性收缩率（%）；

（6）热变形温度（℃）；

（7）吸水量（在人造海水、蒸馏水中浸泡7天）（%）；

（8）吸油量（在柴油、润滑油中浸泡7天）（%）；

（9）可燃性。

2.2.5.6 浇铸料生产厂应有合适的试验方法和数据，证明在足够长的承压时间内不同温度下树脂垫片产

生的压缩蠕变量不足以影响使用。

2.2.5.7 拟认可的树脂机座垫片的使用条件为最大载荷3.5 MPa，温度不超过80℃。浇铸体的力学性能

要求如表2.2.5.7。

表2.2.5.72.2.5.72.2.5.72.2.5.7 树脂机座垫片浇铸体力学性能要求

压缩强度
MPa

压缩弹性模数
MPa

冲击韧性
kJ/m2 巴柯尔硬度

热变形温度

℃
可燃性

≥120 ≥5000 ≥2 ≥35 ≥80 自熄

2.2.5.8 如浇铸料拟使用于艉轴管和艉轴衬套安装，除2.2.5.7 规定外，还应提供其拉伸强度和拉伸弹性

模量的测定数据。

2.2.62.2.62.2.62.2.6 试样与试验试样与试验试样与试验试样与试验

2.2.6.1 一般要求

2.2.6.1.1 试验一般应在有资质的独立试验室进行。

2.2.6.1.2 如生产厂的试验条件和能力完善，也可在验船师在场情况下，由生产厂自行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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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1.3 所有试验均应由合格的试验人员，按规定的程序在合格的试验设备上实施。

2.2.6.1.4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应按本局接受的国际或国家标准进行。生产厂提供的书面试验大纲应经

船舶检验机构审核同意。

2.2.6.1.5 试验材料（原材料或产品的试验样品材料）应由验船师或其指定人员选定，并加以标识。在

试件制造过程中，标识应保持完好。如需转移，应取得现场验船师同意。

2.2.6.2 试件的制备

2.2.6.2.1 生产船用非金属材料或其制品的工厂，应提供充裕的试验材料，以确保验船师抽取足够样本

供试样制作。

2.2.6.2.2 热固性树脂试件应根据成品的生产条件按树脂生产厂建议的固化系统（包括引发剂/促进剂及

用量比例）、固化时间、温度等制备。

2.2.6.2.3 如有后固化要求的热固性树脂试件，应按树脂生产厂的建议确定后固化条件。

2.2.6.2.4 后固化推荐使用加热炉进行，加热炉应能均匀加热、有效保温，有适当温控措施和记录显示。

如产品体积过大可考虑采用本局同意的替代方法后固化。

2.2.6.2.5 机座垫片浇铸料的固化试件应按材料生产厂的技术要求制备，然后在2.2.5.4确定的发热温度

下后固化。

2.2.6.2.6 如采用增强材料，增强材料和树脂之比一般应和成品相同，或按2.2.3.4（4）的建议选取。

2.2.6.2.7 如积层板试件是专为认可试验而制作，则增强材料一般应平行铺敷。

2.2.6.2.8 增强热固性树脂积层板和夹层结构板的制备，可按材料生产厂的建议或分别按 2.2.3.4 和

2.2.4.10 要求制备。

2.2.6.3 试样的制备

2.2.6.3.1 试样的尺度、数量和取向应符合本局接受的国际或国家标准的规定。

2.2.6.3.2 试样应从试件上截取。

2.2.6.3.3 试样在积层板试件上的取位区一般应距板边30 mm以上，最小不得小于20 mm。取位区上应

无气泡、分层、树脂积聚、皱褶、翘曲等缺陷。

2.2.6.3.4 试样如有方向性要求，应按纤维主排列方向取样，并应严格保证纤维方向和铺层方向与试验

要求相一致。

2.2.6.3.5 采用机加工方法制备试样，加工过程中应有适当措施确保试样的温升不影响试样的性能。加

工中禁止用油冷却，同时防止试样分层、刻痕或局部受挤压。

2.2.6.3.6 试样的成型表面尽量避免加工。必须加工时，应至少保留一个成型表面。

2.2.6.4 试验操作

2.2.6.4.1 试验环境条件和试验前试样的状态调节应符合本局接受的国际或国家标准的规定。

2.2.6.4.2 力学性能测定用的试验机应由本局承认的机构或组织，按本局接受的标准至少每年校准一次。

物理性能测定用的试验设备应符合该项试验方法的有关规定。

2.2.6.4.3 变形测量应使用合适的延伸仪或应变仪。

2.2.6.4.4 从每一待测试件中所切取的试样数应符合本局接受的国际或国家标准的规定。应保证每项力

学性能试验的同批有效试样数在5个以上。

2.2.6.4.5 如试样由于制备不当或因试验机误操作失效，则应将其判废，并用新试样替代。

2.2.6.4.6 5个一组试样中有一个试验结果单值超过或低于平均值2个以上的标准差，此结果应予判废，

并应对另一试样进行试验。对任一组试验中仅允许有一个被判废。

2.2.6.5 试验

2.2.6.5.1 热固性树脂浇铸体试样应按2.2.2.5规定的有关项目进行试验。

2.2.6.5.2 增强材料试样应按2.2.3.2规定的有关项目进行试验。

2.2.6.5.3 积层板试样应按2.2.3.6规定的有关项目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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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5.4 泡沫芯材和轻木应分别按2.2.4.5和2.2.4.8规定的有关项目进行试验。

2.2.6.5.5 夹层板试样的表观剪切性能可按4 点弯曲试验方法进行环境温度和70℃下试验，试验跨距不

少于400mm。

2.2.6.5.6 机座垫片试样应按2.2.5.5的规定进行试验，并满足2.2.5.7的要求。

2.2.6.5.7 试验结果应符合本规范或本局接受的国际或国家标准。

2.2.6.6 试验报告

2.2.6.6.1 应列表记录每个试样的性能测定值、算术平均值及标准差、必要时尚应有试样的破坏情况说

明。

2.2.6.6.2 试样和试件的制备情况，包括（如适用）：

（1）引发剂/促进剂的类型及混合比；

（2）树脂重量和/或所有采用的增强材料；

（3）采用增强材料的层数；

（4）浇铸体/层板试件的尺寸、形状及外观质量；

（5）固化/后固化情况；

（6）其他认为必要的项目，如试验环境温、湿度、试样状况调节等。

第 3 节 船体材料

2.3.12.3.12.3.12.3.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2.3.1.1 建造GFRP船舶船体用的原材料（如玻璃纤维、不饱和聚酯树脂、芯材等）除本节规定外，还

应符合本章第2节的有关规定。

2.3.1.2 建造厂应持有材料生产厂提供的每批供货材料标明2.3.2.3、2.3.4.5 和2.3.5.4中规定的有关项目

的合格证书和船用产品证书，以备验船师追溯或必要时抽检。

2.3.1.3 如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厂因某些原因需要混合不同批次的不饱和聚酯树脂，则混合后的树脂应

按2.3.2.3进行性能测试。混合后的合格树脂应另授批号。

2.3.1.4 建造厂在收到材料时应进行下列核查：

（1）船用产品证书；

（2）材料有相应的批号，每批附有相应标签；

（3）每批材料应作外观检查，检查其批号、外观质量和有效期；

（4）同一批中的每一单元都应有批号和出厂日期；

（5）如发现不合格品应采取措施立即隔离封存；

（6）上述检查结果应记录，并与材料合格证和/或制造厂本身验收结果相对照并保存。

2.3.22.3.22.3.22.3.2 树脂树脂树脂树脂

2.3.2.1 铺敷用的树脂应为认可的船用不饱和聚酯树脂、乙烯基酯树脂或环氧树脂等。

2.3.2.2 不饱和聚酯树脂性能应是实际用在产品中的含有添加剂（如有，包括填料）的最终形式不饱和

聚酯树脂的性能。二氧化硅或其他触变剂的添加量应是防止流淌或滴挂的最小需要量。

2.3.2.3 每批取样按本局接受的国际或国家标准对胶衣树脂、铺敷用树脂及罩面层树脂（如有）进行液

态树脂和固化浇涛体及标准玻璃钢层板（仅针对铺敷用树脂）的下列适用性能测试并提供相应数据：

（1）液态树脂性能（25℃）：

① 外观；

② 酸值或环氧值（mgKOH/g）；

③ 粘度（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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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凝胶时间（指明引发剂/促进剂）（min）；

⑤ 固体含量（类型和数量）（%）。

⑥ 密度（t/m³）；
⑦ 单体或挥发物含量。

（2）固化浇铸体性能（25℃）：

① 巴柯尔硬度；

② 热变形温度（℃）；

③ 拉伸强度（MPa）
④ 拉伸模量（MPa）；

⑤ 拉伸断裂延伸率（%）；

⑥ 弯曲强度（MPa）
⑦ 弯曲模量（MPa）；

⑧ 体积收缩率（%）；

⑨ 吸水率（%）。

2.3.2.4 铺敷用树脂浇铸体应具有表2.3.2.4的性能：

铺敷用树脂浇铸体性能 表2.3.2.42.3.2.42.3.2.42.3.2.4

项目 标准 不饱和聚酯/乙烯基树脂 胶衣树脂/罩面树脂/环氧树脂

拉伸强度(MPa) ISO 527-4-1997 ≥45 ≥55

拉伸断裂伸长率(%) ISO 527-4-1997 ≥1.5 ≥2.0

弯曲弹性模量(MPa) ISO 178-2010 ≥2700 ≥2700

弯曲强度(MPa) ISO 178-2010 ≥80 ≥100

热变形温度(℃) ISO 75-2-2013 ≥60 ≥60

巴柯尔硬度 ASTM D2583-2013 ≥35 ≥35

吸水性(mg) ISO 62-2008 ≤100 ≤80

注：1．试验所用试样应经50℃下后固化24h制备。

2．吸水性测试试样尺寸为50mm × 50mm × 4mm,试验条件为在23℃下浸泡672h。

2.3.2.5 如有耐火要求，应选用阻燃型树脂。

2.3.2.6 胶衣树脂应为船用耐水型不饱和聚酯树脂，其断裂伸长率应大于2%。胶衣树脂与玻璃纤维增

强材料间的黏着性能应良好，断裂伸长率应大于铺层树脂，其差值一般应大于1%。

2.3.32.3.32.3.32.3.3 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

2.3.3.1 加入不饱和聚酯树脂中的引发剂/促进剂、颜料、填料、阻燃剂、触变剂等添加剂的用量应有限

制，种类应为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厂推荐的，且应不明显改变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各项性能（如粘度等），

也不应影响积层板的所有强度性能。

2.3.3.2 添加剂一般应由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厂按照认可的工艺程序添加，并相应进行试验。当不饱和

聚酯树脂含有一种能在树脂系统中沉析的组分时，建造厂有责任在使用前履行树脂生产厂关于搅拌和调

整的建议。

2.3.3.3 由施工人员添加的填料，应分散地加入。添加的填料的种类和用量应为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厂

推荐的。当添加量超出生产厂推荐值时，需经专门试验并认可。填料应仔细充分混合进不饱和聚酯树脂

中，随后静置一段时间，以保证卷进的空气逸出。混合方法应遵循树脂生产厂的建议，搅拌时间和速率

应适当。船体外板的树脂除经许可外不应添加填料。

2.3.3.4 引发剂/促进剂的种类和用量应符合不饱和聚酯树脂生产厂的规定，可以根据操作条件和环境条

件作适当调节。在确保不饱和聚酯树脂完全聚合固化的同时，凝胶时间应满足在模具铺敷层板的各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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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3.42.3.42.3.42.3.4 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玻璃纤维增强材料

2.3.4.1 船用纤维增强材料应为认可的无碱玻璃纤维、高强/高模玻璃纤维或其他特种纤维，以及上述纤

维的织物或制品。

2.3.4.2 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应无杂质、污染、霉变、瑕疵等缺陷，且应严格按照材料生产厂的建议贮存

在干燥、通风、无尘、温度变化不大的场所。

2.3.4.3 玻璃纤维增强材料与不饱和聚酯树脂间应有良好的粘结性和浸润性。

2.3.4.4 每批取样按下列适用项目，采用本局接受的标准对玻璃纤维增强材料进行测试并提供相应数

据：

（1）无捻粗纱：

① 玻璃纤维成分；

② 浸润剂类型和含量（%）；

③ 原丝号数和股数；

④ 单纤维公称直径（μm）；

⑤ 拉伸断裂强度（MPa）。
（2）玻璃纤维布：

① 玻璃纤维成分；

② 浸润剂类型和含量；

③ 经纬向的原丝号数和股数；

④ 经纬向的单纤维公称直径（μm）；

⑤ 厚度（mm）；

⑥ 宽度（cm）；

⑦ 单位面积质量（kg／m2）；

⑧ 经纬向密度（根／cm）；

⑨ 经纬向拉伸断裂强度（MPa／布条 25 mm×100 mm）。

（3）玻璃纤维毡：

① 玻璃纤维成分；

② 单纤维公称直径（μm）；

③ 原丝类型（短切或连续）；

④ 宽度（cm）；

⑤ 单位面积质量（kg／m2）；

⑥ 可燃物含量（%）；

⑦ 粘结剂类型及在苯乙烯中的溶解度（s）。

2.3.52.3.52.3.52.3.5 芯材芯材芯材芯材

2.3.5.1 芯材一般采用硬质泡沫塑料、轻木、耐水胶合板等。

2.3.5.2 硬质泡沫塑料芯材应经认可并满足下列要求：

（1）闭孔型、防水、防油；

（2）与树脂系统相适应；

（3）良好的抗老化稳定性；

（4）在60℃应保持良好的强度；

（5）为适于模塑，如芯材制成粘贴在大网眼纱布背衬材料上的薄片状小块，则其背衬材料和粘结

剂应分别与铺敷树脂兼容并可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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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需要，泡沫芯材应按芯材生产厂的建议进行调整处理。处理温度可略高于使用过程中受到

的最高温度，以保证清除泡孔中滞留的残余发泡剂气体；

（7）用作夹层板芯材的泡沫塑料，其密度应不小于80 kg/m3，基本力学性能应不低于表2.3.5.2 （7）

的要求。

表2.3.5.22.3.5.22.3.5.22.3.5.2（7777） 硬质泡沫塑料芯材基本力学性能

材 料
密度

（kg/m3）

压缩强度

（MPa）

压缩弹性模量

（MPa）

剪切强度

（MPa）

剪切弹性模量

（MPa）

聚氨酯泡沫塑料（PU）

80 0.40 11.0 0.34 5.20

100 0.60 16.0 0.47 8.70

120 0.86 21.0 0.60 12.0

140 1.15 27.0 0.74 17.0

聚氯乙烯泡沫塑料（PVC）

80 0.40 12.0 0.35 7.60

100 0.57 18.0 0.47 11.0

120 0.75 25.0 0.60 14.6

140 1.00 33.0 0.75 18.8

2.3.5.3 轻木芯材应经产品认可并应为：

（1）横切竖放的端纹形式；

（2）灭菌处理；

（3）均质化；

（4）含水率不大于12%；

（5）为适于模塑，如芯材制成粘贴在大网眼纱布背衬材料上的薄片状小块，则背衬材料和粘结剂

应分别与铺敷树脂兼容并可溶。

（6）用作夹层板芯材的轻木，其轻木芯材的基本力学性能应不低于表2.3.5.3（6）的要求。

表2.3.5.32.3.5.32.3.5.32.3.5.3（6666） 轻木芯材基本力学性能

表观密度

（kg/m3）

强 度（MPa）
压缩弹性模量（MPa）

剪切弹性模量

（MPa）
压 缩 拉 伸

剪切应力方向 应力方向

平行木纹 垂直木纹 平行木纹 垂直木纹 平行木纹 垂直木纹

96 5.00 0.35 9.00 0.44 1.01 2300 35.20 105

144 10.60 0.57 14.60 0.70 1.64 3900 67.80 129

176 12.80 0.68 20.50 0.80 2.00 5300 98.60 145

2.3.5.4 根据所使用的每种泡沫芯材或轻木芯材，每批取样按下列适用项目，采用本局接受的标准进行

测试。测试结果应不小于表2.3.5.2（7）或表2.3.5.3（6）的数值：

（1）材料类型；

（2）密度（kg/m³）；

（3）片材/ 块料尺度（m）；

（4）厚度（mm）；

（5）拉伸强度（MPa）；

（6）压缩强度（MPa）
（7）压缩弹性模量（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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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剪切强度（MPa）；

（9）剪切弹性模量（MPa）；

（10）含水率（%）；

（11）其他必要的说明（如使用温度、带槽、粘有稀网布）。

2.3.5.5 与芯材配套使用的芯材粘结剂应为芯材生产厂建议的类型并按照其施工说明书使用。同时应在

材料数据表和施工图上标明。

2.3.5.6 使用松木、胶合板等木质材料作芯材时，这些木质芯材应清洁并经干燥处理，含水率不应超过

18％，不允许明显有损于强度的任何缺陷存在。

2.3.62.3.62.3.62.3.6 预埋材料预埋材料预埋材料预埋材料

2.3.6.1 因结构需要，被封进内部或粘结固定于积层板上的预埋材料或组件应耐腐蚀，且不影响树脂系

统的固化。

2.3.6.2 预埋件材料在使用前应进行适当的表面处理，使其与树脂具有良好的粘接性。

2.3.6.3 使用木质材料作预埋件时，应充分干燥，无明显的节疤、边材、横纤维、开裂、腐烂等缺陷。

2.3.6.4 木材表面应适当处理并涂以经稀释剂稀释的树脂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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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型工艺

第 1 节 工艺认可
3.1.1 建造厂在船舶建造前应制定GFRP船舶成型工艺规程，并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核。

3.1.2 GFRP 船舶成型工艺规程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建造条件说明，包括环境控制 、材料的储存和管理；

（2）不饱和聚酯树脂、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和芯材的技术规格；

（3）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凝胶时间和控制方法；

（4）铺敷方法，包括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类型、排列方向和顺序、铺敷层数、树脂的混合方法和树

脂适用期；

（5）脱模方式和脱模的技术参数；

（6）部件和构件的连接方式（包括二次粘接、金属与非金属构件的连接、芯材粘接工艺等）；

（7）铺敷设备种类、型号及特征参数；

（8）固化条件与说明；

（9）质量保证的措施；

（10）由试板试验得到的积层板性能。

3.1.3 GFRP 船舶成型工艺认可试验：

（1）每艘新造船在开工前，建造厂均应在与成型车间相同的施工条件下，由铺敷作业人员按送审

的工艺规程糊制一块供校验用的试板。试板通常应为能代表船体外板的平板。对用同一型号图

纸、同一工艺规程、同一生产条件生产的GFRP船舶，允许做一块试板。

（2）试板应表面平整、均匀、无气泡、无分层和纤维裸露等缺陷。

（3）积层板的试样应在同一试板上截取，其数量和规格按本局接受的有关标准进行加工，供进行

拉伸、压缩、弯曲等力学性能试验。同时测定其密度、巴柯尔硬度、树脂含量等项目。

（4）上述性能试验结果应满足表3.1.3（4）的要求，并提交船舶检验机构确认。

（5）对于夹层板试板，应按本局接受的有关标准进行剪切试验。剪切强度应不低于芯材剪切强度

的1.33倍。此外，还应做夹层面板试板，供其他性能试验。试验要求、方法和结果与积层板试

板相同。

（6）应使用以玻璃纤维短切毡和玻璃纤维布交替铺敷成型的积层板。

表3.1.33.1.33.1.33.1.3（4444） 试板的性能指标

项目 标准
玻璃纤维增强材料

（短切毡与无捻粗纱正交布交替）

拉伸强度（MPa） ISO 527-4-1997 126

拉伸弹性模量（MPa） ISO 527-4-1997 7000

弯曲强度（MPa） ISO 14125-1998 175

弯曲弹性模量（MPa） ISO 14125-1998 7000

压缩强度（MPa） ISO 604-2002 119

压缩弹性模量（MPa） ISO 604-2002 7000

层间剪切强度（MPa） ISO 14130-1997 19

手糊成型时树脂含量（%，质量） ISO1172-1999 55～65

真空成型时树脂含量（%，质量） ISO1172-1999 35～45

巴柯尔硬度 ASTM D2583-201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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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态弯曲强度保留率

（2h 沸水浸泡后的）
GB/T 2573-2008 ≥80%

第 2 节 成型工艺

3.2.13.2.13.2.13.2.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3.2.1.1 每道工序或每道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层片敷设的时间间隔应尽量缩短，以保证不饱和聚酯树脂仍

有反应活性，减少形成不必要的二次粘结。

如需搁置一定时间，应采取措施（如覆盖一层薄布，成型时撕去）保持清洁，防止灰尘等污染，使

后续敷层与前层能牢固粘结。

3.2.1.2 在铺敷成型期间，应同时制作供验证用的试板。

试板可在船体开口或船体外延部位截取。如不可行，应在与实际生产相同的环境条件、原材料、配

方和工艺方法下（除胶衣层外），由一般作业人员在约45°角放置的平板模具上模拟制作。固化后取样，

测定各项性能。

对船长小于12m 的船舶，可免予提供试板进行试验。

3.2.1.3 无论中断的铺敷成型、二次粘结或修理，积层板或构件的层间粘结一般应做到铺敷的第一层材

料以玻璃纤维短切毡开始。

3.2.23.2.23.2.23.2.2 生产条件生产条件生产条件生产条件

3.2.2.1 建造厂应设有能满足材料生产厂建议的贮存材料要求的材料仓库。一般应具备下列存放和管理

条件：

（1）仓库应封闭、防日晒、清洁、干燥、按需要通风、无尘；

（2）不饱和聚酯树脂、引发剂和促进剂应贮存在生产厂建议的温度且通风良好的处所。贮存周期

应不超过其自身的活性期。

（3）填充剂和添加剂应贮存在密封的不透湿、无灰尘的容器内；

（4）不饱和聚酯树脂、玻璃纤维增强材料使用前应在相似于铺敷成型车间的温度和湿度下存放48 h；
（5）芯材应贮存在干燥的处所并加以防护；

（6）对被认为彼此间是危险的材料，应分开存放；

（7）引发剂应贮存在远离车间的阴凉干燥处所。

3.2.2.2 铺敷成型应在车间内进行，车间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1）应能够防止雨水和风砂对产品构成有害的侵袭，车间应干燥、清洁、有充分通风和良好照明，

并有适当防护措施，避免任何由于光线或人造光源影响树脂的正常固化；

（2）除使用低温不饱和聚酯树脂外，成型车间的温度应控制在15℃~32℃之间，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85％，并保持稳定，防止结露或冷凝。喷射成型区域的湿度一般应不小于40%。使用低温不饱

和聚酯树脂时，成型车间温度应不低于树脂生产厂推荐的最低温度；

（3）车间应设有湿度和温度的检测装置。

3.2.2.3 用于铺敷成型的模具应注意下列要求：

（1）成型模具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不易变形。模具尺寸、光洁度应满足产品的要求，型线

和形状应当顺畅；

（2）模具结构应用适当的材料制造，不应受树脂及辅助材料侵蚀，也不应影响树脂的固化；

（3）施用脱模剂应不影响树脂固化，涂敷应均匀，不遗漏。在使用之前，所有的模具都应置于铺

敷成型车间温度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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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从事铺敷成型工作的管理和作业人员至少应具备下列能力：

（1）作业人员应经专门培训，了解增强材料和树脂的特点，熟练掌握铺敷成型工艺，具有判断和

排除缺陷的能力；

（2）质量管理人员应具有对工艺和施工质量进行判断的能力，负有对整个成型过程进行严格监测

的责任。

3.2.2.5 生产、计量和试验设备应经校验，定期检定，并由合格人员操作管理。

3.2.33.2.33.2.33.2.3 不饱和聚酯树脂液配制不饱和聚酯树脂液配制不饱和聚酯树脂液配制不饱和聚酯树脂液配制

3.2.3.1 应根据车间环境条件、制品厚度、铺敷面积、成型方法和用胶量来确定胶衣树脂液和铺敷用树

脂液的配制。树脂液应有适当的粘度、合适的凝胶时间和预期要求的固化度。

3.2.3.2 树脂液的粘度应适度，以利于涂敷操作和浸透增强材料层，避免流胶引起的缺胶或树脂积聚。

3.2.3.3 凝胶时间应能够适应车间内部温度变化的各种需要。时间长短应以单体不过度挥发损失，垂面

无流挂，能浸透增强材料为依据。

3.2.3.4 成型施工前应进行树脂液的凝胶试验，以确定树脂的最佳配料比。对大型或厚度较大的室温固

化制品，树脂需用量大，一般可采用多次小量配制的原则，以延长可用时间。不饱和聚酯树脂和乙烯基

酯树脂大多采用变化促进剂用量，而不通过变化引发剂来调整凝胶时间。这个凝胶时间应为在模具铺敷

层板的凝胶时间，即该树脂的工作寿命。

3.2.3.5 应按配方比例配制树脂液，一般先将促进剂（包括各种添加剂）和树脂充分混合搅拌均匀。使

用前再添加引发剂搅拌均匀。搅拌时间和速度应适当，避免空气卷入。已加入促进剂的树脂液存放期不

能过长。

3.2.43.2.43.2.43.2.4 开工准备开工准备开工准备开工准备

3.2.4.1 模具周边应保证清洁、干燥、空气中无污染物。

3.2.4.2 铺敷前，所有材料应处于铺敷车间的温度。

3.2.4.3 不饱和聚酯树脂和胶衣、添加剂、引发剂、促进剂应严格按照生产厂建议的配比和施加顺序充

分搅拌混合，静置去除气泡。

3.2.4.4 模具已涂敷足够脱模剂，表面干燥、清洁，模具温度应与铺敷车间温度一致。

3.2.53.2.53.2.53.2.5 涂敷胶衣涂敷胶衣涂敷胶衣涂敷胶衣

3.2.5.1 用刷子、辊筒或喷涂设备涂布含引发剂/促进剂的胶衣树脂。

3.2.5.2 胶衣施涂应厚薄均匀，无流挂现象，厚度在0.4 mm~0.6 mm 之间。第二道应待第一道完全固化

后涂敷。

3.2.5.3 胶衣外露表面应采取保护措施，保持清洁、无灰尘和污染物。

3.2.63.2.63.2.63.2.6 罩面层铺敷罩面层铺敷罩面层铺敷罩面层铺敷

3.2.6.1 罩面层铺敷应在胶衣树脂凝固到“指干”状态（初步凝胶但未完全固化）下进行。

3.2.6.2 按图纸要求在湿树脂上铺放不大于300 g/m²的短切纤维毡或其他罩面材料，并使用足够的树脂

以完全浸透。

3.2.6.3 用脱泡辊轻轻滚压罩面层。确保浸透纤维并清除层中的空气和孔隙。留意不损伤胶衣层。

3.2.73.2.73.2.73.2.7 单层板铺敷成型单层板铺敷成型单层板铺敷成型单层板铺敷成型

3.2.7.1 单层板铺敷成型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1）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的布置应尽可能连续，积层板厚度不应有突变，以保持铺层强度的连续性；

（2）应以玻璃纤维短切毡和玻璃纤维布交替铺敷成型；

（3）相邻的同一层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层片间一般都应顺着其边缘和端部搭接。搭接宽度应不小于

50 mm。层板中的接缝位置（无论同一层或相邻层）至少应相互错开1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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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层板厚度变化应缓慢，过渡区的宽度应不小于厚度差的30倍。

3.2.7.2 用刷涂或喷涂方法把含引发剂/促进剂的不饱和聚酯树脂施涂至整个罩面层（或胶衣层）表面，

按要求铺放一道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层并施足不饱和聚酯树脂液直至增强材料完全浸透，滚压铺层，清除

卷入的空气和孔隙。

3.2.7.3 铺敷成型时应严格控制每层不饱和聚酯树脂的用量，对于玻璃纤维短切毡，不饱和聚酯树脂质

量含量为65%～75%，对于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布，不饱和聚酯树脂质量含量为45%～55%，对于4︰1玻
璃纤维无捻粗纱单向布，不饱和聚酯树脂质量含量为45%～55%。

3.2.7.4 铺放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层时应注意层片类型、重量、纤维取向、交替顺序、边缘和端部的搭接、

铺放的时间间隔、凝胶时间。保证完全浸透，避免流胶、白斑、分层、皱褶及明显气泡的现象发生。

3.2.7.5 应避免在厚积层板糊制中产生过热的现象。铺敷厚积层板时，操作人员应预先进行演示，以证

明湿——湿铺敷的层数和固化期间总温度对固化后层板的力学性能无有害影响。

3.2.7.6 铺敷应尽可能按连续方法安排，若需要分次成型时，其间隔期应在24 h以内或不饱和聚酯树脂

生产厂建议的时间范围内，并且界面所用不饱和聚酯树脂应选择无蜡树脂。如用有蜡树脂则再次成型前

应做打毛等处理。

3.2.7.7 当中断铺敷时，成型界面尚应采用措施保持清洁，后续的增强材料层第一层应为玻璃纤维短切

毡。

3.2.83.2.83.2.83.2.8 夹层板铺敷成型夹层板铺敷成型夹层板铺敷成型夹层板铺敷成型

3.2.8.1 夹层板可用有抗弯曲、拉伸、压缩、剪切和挠曲能力（例如胶合板），或者基本上无抗弯曲、

拉伸、压缩、剪切和挠曲能力（例如轻木、泡沫塑料）的芯材铺敷。

3.2.8.2 对夹层板铺敷成型，应遵循单层板的铺敷成型要求。

3.2.8.3 芯材外层应是玻璃纤维短切毡，毡应施足树脂浸透，也可以使用适当的粘结膏糊或混合物替代。

按要求铺放芯材后应把足够的不饱和聚酯树脂或膏糊施涂至芯材和后续的层片（通常为玻璃纤维短切

毡）上，让其浸透并滚压。随后把真空膜压至面板上。

3.2.8.4 如把芯材铺设至已预制的面板上时，则应在铺层固化发热过后尽快实施。

3.2.8.5 如把芯材铺设至不平的铺层表面，应修整铺层表面或芯材外廓，以保证取得均匀的粘结。

3.2.8.6 粘结前，芯材应保持清洁，并按要求涂以密封底漆。底漆应固化且不妨碍后续所使用粘结方法

中所含材料的正常固化。

3.2.8.7 对使用硬质芯材的板材，应当采用真空袋压工艺。芯材应预先设置贯穿孔，以保证有效除去芯

材下的空气。真空袋压成型后，应在贯穿孔处看到粘结膏糊。这种贯穿孔的大小、数量和分布应符合施

工规程和材料生产厂的要求。

3.2.8.8 芯材的接头应斜嵌接并粘牢或采用类似的有效方法连接。

3.2.8.9 如夹层板中要求有预埋件，预埋件应为有抗挤压能力的材料，并应严格按照要求与芯材和面板

良好粘结。

3.2.8.10 应尽量避免切割芯材。如确实需要，仅能单面切割，并且切割面应朝上使用在板材的外露表

面上。

3.2.8.11 初凝和固化期间施加的真空度应避免可能发生汽化沸腾和单体过度损失。

3.2.8.12 每道施工工序都应随时清除多余的固化粘结材料，并在最后夹层面板铺敷前清洁板材并涂上

与树脂匹配的底层涂料。

3.2.93.2.93.2.93.2.9 脱模与固化脱模与固化脱模与固化脱模与固化

3.2.9.1 模制件铺敷完成后，在与壳体铺敷相当的环境下，壳体在模具中搁置时间应不少于48 h。
3.2.9.2 模制件脱模时，其巴柯尔硬度应不小于40。
3.2.9.3 模制件应在其内部构件安装完毕后方能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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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4 模制件脱模后，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支撑。

3.2.103.2.103.2.103.2.10 二次胶接二次胶接二次胶接二次胶接

3.2.10.1 二次胶接通常只有在整体成型不能实现或内部构件胶接至船体或修理时采用。

3.2.10.2 二次胶接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1）胶接区域应清洁；

（2）打磨时（尤其高受力区域），应不损伤任何结构的玻璃纤维，避免造成层板减薄；

（3）二次胶接铺敷上去的第一层应为玻璃纤维短切毡；

（4）经打磨或撕去皮层的表面，铺敷前应用溶剂擦拭并干燥。

3.2.113.2.113.2.113.2.11 缺陷修整缺陷修整缺陷修整缺陷修整

3.2.11.1 经外观检查，船舶应无表面缺陷及瑕疵。允许对较小的表面缺陷进行修整，其修整程序应包

括在成型工艺规程中。

3.2.11.2 对可能影响强度的缺陷修补，船舶建造厂应提供切实可行的书面修补技术文件（包括修理区

域、使用材料和修理工艺程序等），证明可达到规定的强度，并经船舶检验机构审核同意，方可实施。

3.2.123.2.123.2.123.2.12 断水处理要求断水处理要求断水处理要求断水处理要求

3.2.12.1 所有穿过水密舱壁的帽型构件应在水密舱壁处采取水密断水措施。

3.2.133.2.133.2.133.2.13 手糊成型工艺手糊成型工艺手糊成型工艺手糊成型工艺

3.2.13.1 敷制层板的每层增强材料时，应使树脂充分浸渍增强材料并涂敷均匀，且应严格控制树脂含

量。

3.2.13.2 应严格控制每层树脂的用量。各铺层之间的树脂含量应均匀，以保证层板的厚度和质量。层

板的厚度偏差不得大于 5%。

3.2.13.3 铺排纤维增强材料层时应尽量减少接缝的数目，同一层纤维增强材料片边缘采用搭接的方法

连接。不同铺层的接缝应错开 150mm，五层之内接缝应不重叠。若采用搭接时，搭接的宽度应不小于

50mm。纤维增强材料层少于五层的层板不应采用对接方式。

3.2.13.4 敷制过程中，应消除气泡，避免增强材料片滑移。如果发现有纤维裸露、缺胶和积胶等缺陷，

应在敷制下一层增强纤维前修补完好。

3.2.13.5 使用环氧树脂时，船厂应根据树脂生产厂建议制订手糊工艺的相关补充规定，以保证质量。

3.2.143.2.143.2.143.2.14 喷射成型工艺喷射成型工艺喷射成型工艺喷射成型工艺

3.2.14.1 纤维和树脂喷射成型法仅在喷射法施工易于保证成型良好的结构面上使用。

3.2.14.2 喷射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校准，以保证喷出的纤维百分比符合预定的要求。在操作期间还应

定时校验。喷射厚度要求均匀，结构层用短切纤维长度不应小于35mm。

3.2. 14.3 当采用喷射成型工艺时，应采取消除气泡的措施。

3.2.15 真空成型工艺真空成型工艺真空成型工艺真空成型工艺

3.2.15.1 干法成型时，对于用于固定增强材料的粘结剂应与成型用树脂有良好的相容性。

3.2.15.2 导流管的数量及布置形式应视铺层的面积大小及形状而定。

3.2.15.3 真空成型前应确保真空膜与模具之间的密封性，若真空膜的宽度不够需要拼接时，应采用合

适的措施确保拼接处密封良好。

3.2.15.4 真空度的确定与所用树脂的粘度有关，应按照船厂的工艺规程或树脂厂家的推荐选择。抽真

空之后、导入树脂前应对整个真空膜进行检漏，发现泄漏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密封，之后进行树脂导入。

3.2.15.5 树脂导入之后待放热完成，固化冷却之后可以撤去真空膜。

3.2.15.6 采用真空膜湿法作业时，应在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尚未固化前进行。采用真空膜干法作业时，

应保证树脂的均匀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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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检查与试验

3.3.13.3.13.3.13.3.1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3.3.1.1 建造厂在铺敷成型过程中应经常进行外观检查。如发现积层板起泡、空洞、分层、皱摺、树脂

流挂或堆积、空隙率过大等，应采取直接的补救措施予以修复。应进行下列项目检查：

（1）检查模具的工作面，确保其清洁，且脱模剂已完全均匀覆盖到整个工作面；

（2）铺敷第一层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前的胶衣检查，包括厚度、均匀度和凝胶情况；

（3）检查不饱和聚酯树脂混合情况。检查和记录基体树脂、引发剂/ 促进剂和添加剂的用量；

（4）检查玻璃纤维增强材料是否均匀浸渍、压实，检查是否按原定要求的顺序、方向铺放及搭接；

（5）检查和记录不饱和聚酯树脂/玻璃纤维比；

（6）检查固化过程，如发现固化不良或起泡、有下述情况的，应采取直接的弥补措施予以纠正：

① 空隙延伸至其他铺层；

② 空隙大于 12 mm；

③ 在每一铺层任何 150 mm×150 mm 的区域，大于 3 mm 的空隙数多余 6 个；

④ 在每一铺层任何 300 mm×300 mm 的区域，大于 3 mm 的空隙数多余 20 个。

（7）监测并记录室内温度、湿度和凝胶时间。

3.3.1.2 铺敷竣工后应进行外观的全面检查。对轻微缺陷可以在脱模前矫正，铺敷部位应无开口、孔隙、

凹槽、裂纹或纤维外露。

3.3.1.3 脱模前，测量并记录船体硬度及其他必要的尺度。

3.3.23.3.23.3.23.3.2 试样试样试样试样

3.3.2.1 在铺敷成型期间应按3.2.1.2规定同时制作供验证的试板。

3.3.2.2 试样的截取按2.2.6.3有关规定加工制备。

3.3.33.3.33.3.33.3.3 试验试验试验试验

3.3.3.1 在铺敷成型前，应对树脂进行凝胶试验，确定凝胶时间，试验组分应不少于5组。

3.3.3.2 脱模前，在船首部、中部、尾部区域应用巴柯尔硬度测试仪测量船体左右舷的甲板、舷侧板、

船底板、龙骨板的硬度值，测量的点数应不少于22个，并取其算术平均值。在没有胶衣的表面，测量的

巴柯尔硬度值应不小于40。
3.3.3.3 在积层板成型固化后按接受的有关标准测定积层板的纤维/树脂含量（质量）。通常采用烧失法，

对特殊增强材料（碳纤维等）可用酸蚀法。

3.3.3.4 积层板厚度的测量一般应不少于10点，测量点应均匀分布。如采用电子测量的方法，则应有相

同结构的对照板。测得的厚度应不小于设计厚度。

3.3.3.5 积层板试样下列项目的性能测试应由本局认可或承认的测试单位按照接受的有关标准和试验

方法进行：

（1）纤维含量；

（2）拉伸强度和模量；

（3）弯曲强度和模量；

（4）剪切强度和模量；

（5）层间剪切强度；

（6）湿态弯曲强度保留率；

（7）芯材剪切强度和模量（参加强度校核的芯材）；

（8）芯材与面板胶结面平拉试验（参加强度校核的芯材）。

3.3.3.6 试验结果应按2.2.6.6有关要求编制成试验报告。各项性能试验的测试结果不应低于积层板的设



21

计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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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连接

第 1 节 一般规定
4.1.1 除甲板和艉封板可以分开糊制外，船体外板应整体糊制，不允许对接。

4.1.2 船体构件的连接可采用现场糊制、胶接或机械连接等方法。

4.1.3 当骨材交叉时，应在大骨材上开口，使小骨材连续通过。当骨材尺寸相近时，一般应使纵向骨材

保持连续。骨材相交处应选用毡片或毡、布交替铺层连接。

4.1.4 如设计要求扶强构件与积层板敷成整体时，应在积层板成型后尽快敷制扶强构件。该工艺应使用

慢凝树脂。

第 2 节 胶接
4.2.1 胶粘剂一般应采用与成型船体相同的树脂。对于艉轴管等特殊部位，则应选用环氧类胶粘剂。若

采用高强度胶粘剂胶接时，所用的胶粘剂的化学性能应与被粘物的化学性能互相适应，且热膨胀系数相

近。

4.2.2 胶接表面应平整，但不宜光滑，胶接前应对胶接表面打磨，对附着在表面的灰尘、水份等影响胶

接质量的物质应当清除干净。

4.2.3 对接接头应采用多层铺敷工艺胶接。对接接头分为双面接头和单面接头，见图 4.2.3（1）和（2）

所示。接头在采用与积层板相同的原材料连接时，连接用增强纤维的总层数应不少于被连接层板增强纤

维的总层数。对积层板边缘不开坡口的对接接头铺层总厚度应不小于原积层板的总厚度，如图 4.2.3（3）

所示。

如 n 为偶数，则 n`= n/2+1 层；如 n 为奇数，则 n`= (n+1)/2 层。

图 4.2.3（1）

图 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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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3）

4.2.4 角接一般应两侧连接，每侧应采用先窄后宽的方法逐层铺敷角形层板。角接接头的每边宽度应大

于所连接的两层板中较厚者厚度的14倍，并且角材宽度之半处的厚度应大于被连接构件中较薄者厚度之

半（如图4.2.4所示）。

图 4.2.4

4.2.5 舱壁及重要构件应在两侧采用连接毡片或等效方法与相邻结构连接，每侧各层连接毡片的单位面

积重量之和应不低于受连接的构件中较轻者的1/2，也不应低于900 g/m2毡或等效重量，每层毡片应比前

一层两边都宽25 mm。这里所指的一层可以由总厚度不大于2 mm的若干条同样宽度的增强材料叠铺而

成。

4.2.6 甲板需要分段连接时，接头应当设在舱壁与甲板横梁或强横梁与横梁之间。甲板对接接头应采用

图4.2.3（1）、（2）的型式。

4.2.7 纵向桁材和骨材穿过横向构件处的连接方式，可采用图4.2.7的形式。连接支承构件的加强板应不

小于桁材或纵向骨材底部搭接边的宽度，其厚度应不小于桁材或纵向骨材底部搭接边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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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纵向和横向构件的连接

4.2.8 积层板一般应避免采用二次胶接。若必须采用二次胶接时，其胶接面的最后一层增强材料应当采

用玻璃纤维短切毡。胶接前应将已固化构件的待胶接表面打毛，并清除石蜡、油脂、污物和灰尘。二次

胶接的第一层增强材料应采用玻璃纤维短切毡。对于承受交变等动载荷的接点，除了用胶粘剂作两次胶

接外，应在外面糊 GFRP 增强角材。见图 4.2.8。

图4.2.8 二次胶接

4.2.9 连接 GFRP 的典型增强角材见图 4.2.9。每个增强角材宽度之半处的厚度不应小于下列各项规定

之值。

图 4.2.9 GFRP 构件的增强角材

（1）单层板与单层板 两个连接的层板中较薄板板厚的一半。

（2）夹层板与夹层板 两个连接的夹层板中较薄板的表层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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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夹层板与单层板 单层板板厚的一半或夹层板表层的板厚，取其中小者。

同时每个增强角材的厚度也不应小于下面规定之值：

当 L＜18 m 时： 最小厚度为 4 mm；

当 18 m≤L＜27.5 m 时： 最小厚度为 5 mm；

当 27.5 m≤L时： 最小厚度为 6 mm；

4.2.10 GFRP 积层板的所有裸露边缘都应用树脂封闭，夹层板的边缘及其开孔的边缘应用浸透树脂的

短切纤维毡封闭。为了疏水或通过电缆而在夹层板或扶强材内设置的套管应埋在衬垫混合物内。

4.2.11 夹层板或扶强材内设置的套管应用衬垫混合物包裹。

第 3 节 机械连接

4.3.1 一般规定一般规定一般规定一般规定

4.3.1.1 机械连接可用于积层板与积层板或金属构件与积层板之间的连接。连接材料如螺栓、铆钉等。

4.3.1.2 机械连接件应尽可能与积层板垂直贯通，积层板连接孔内应涂抹足够的树脂或树脂腻子等。螺

栓帽不能裸露在外，应用玻璃钢包敷达到有效防水。

4.3.1.3 采用螺栓的连接方式，应遵循下述规定：

（1）螺栓的直径应不小于被连接件中的最小厚度，且不小于6 mm；

（2）螺栓及垫片应采用不锈钢件或镀锌；

（3）螺栓组应受力均匀，并采取防止松动及渗漏措施；

（4）若螺栓的直径为 d，则螺栓孔的中心距应不小于3 d且不大于肋距，螺栓孔中心距积层板边缘

的距离应不小于3 d，螺栓孔与螺栓的直径之差应小于0.4 mm；

（5）垫圈直径应不小于螺栓直径的2.5倍。

（6）连接孔的设计应尽可能降低连接孔处的应力集中；

（7）在连接处应对被削弱的层板采取补强措施；

（8）应避免使用柱头螺栓连接；

（9）连接螺栓装配时应在螺栓上涂抹树脂和在螺孔填满树脂，再进行固定连接。

4.3.1.4 机械连接应不损害层板的密封性。为了避免层板直接与金属接触，连接螺栓外表面应涂上密封

胶，连接孔中纤维暴露面应充填树脂。

4.3.2 芯材的连接芯材的连接芯材的连接芯材的连接

4.3.2.1 参与强度计算的骨架的有效芯材以及用木材为芯材的桁材、纵向骨材等，其芯材的接头应采用

嵌接。

4.3.2.2 木质芯材的连接接头应为斜嵌接，并可带有钩槽、锁键或同时带有钩槽和锁键。

4.3.2.3 嵌接接头的坡度应不大于 l：6。每个嵌接端和钩槽的高度及每只键的宽度和高度，约为构件高

度的 25％（见图 4.3.2.3）。
4.3.2.4 具有两个或更多个嵌接接头的构件，接头的间距应不小于 1.5 m。

4.3.2.5 芯材连接螺栓的直径约为构件宽度的 17％，每个嵌接接头的连接螺栓应不少于 4 只。垫圈的材

料应与螺栓相同，并且在螺栓头和螺帽的下面均应安放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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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3

4.3.3 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4.3.3.1 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螺栓直径和螺栓间距参照表 4.3.3.1 的要求，中间值可采用内插法求取。

表 4.3.3.14.3.3.14.3.3.14.3.3.1 连接螺栓以及甲板与船体外板连接角材的搭接宽度

船长 L
（m）

连接螺栓

最小搭接宽度

（mm）最小螺栓直径（mm）
最大螺栓间距（mm）

无限航区 限定航区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5
40

6.50
7.75
9.00

10.25
11.50
12.75
14.00
15.25
16.50
17.35
19.40

152.5
165.0
177.5
190.5
203.0
216.0
228.5
241.5
254.0
262.5
283.0

228.5
241.5
254.0
266.5
279.5
292.5
305.0
317.5
330.0
341.0
360.0

63.5
75.0
87.5
100.0
112.5
125.0
137.5
150.0
162.5
171.0
192.0

4.3.3.2 当采用 GFRP 角材胶接时，角材折边的厚度至少等于船体外板或甲板板厚的一半，取其中大者。

角材折边的宽度参照表 4.3.3.1 中的搭接宽度要求。

4.3.3.3 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处应采用金属、木材、橡胶、塑料或其它经认可的材料制成的护条、嵌

线、护舷材或扶手等加以保护。防护条的尺寸及其耐磨程度，视船在使用中可能碰撞的严重程度而定。

4.3.3.4 防护条的安装方式应使其在修理或更换时不致影响甲板与船体外板连接的完整性。

4.3.4 船体结构节点船体结构节点船体结构节点船体结构节点

4.3.4.1 船体结构的节点连接形式及接要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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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船体结构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15.1.15.1.15.1.1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5.1.1.1 本章适用于具有连续甲板结构的渔船。

5.1.1.2 本章适用于下列主尺度比范围的渔船：

（1）海船：L/D≤14；B/D≤2.5；
（2）河船：L/D≤18；B/D≤4。
对于主尺度比超出上述范围的 GFRP 船舶，将予以特别考量，对其结构尺寸予以适当修正。

5.1.1.3 对船长小于 12 m 的无甲板船舶，本章规定可适当放宽，但应经本局同意。

5.1.25.1.25.1.25.1.2 积层板厚度积层板厚度积层板厚度积层板厚度

5.1.2.1 每层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增强的层板厚度 t可按下式求得：

R

g

G

g

R

g WW
G

W
t

γγγ 1000100010
−+

⋅
= （mm）

式中：Wg— 玻璃纤维短切毡或方格布的单位面积设计重量，g/m2；

γR— 固化后的树脂比重，可取 1.2，如果在树脂液内添加填料等时例外；

G— 层板的玻璃纤维含量（质量比），%；

γG— 玻璃纤维短切毡或方格布的比重，除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取 2.5。
5.1.2.2 对于采用玻璃纤维短切毡及方格布以外的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制成的积层板厚度，应按照材料生

产厂商提供的材料性质计算，并经本局同意。

5.1.2.3 实际积层板的厚度因树脂多少的原因，与按 5.1.2.1 计算的结果可能有约±15％之误差。在考量

积层板的力学性能时，实际积层板的厚度可按上述计算值予以校对。

5.1.2.4 本章所规定的板厚，不包含小于 300 g/m2 的毡或任何重量的布与胶衣树脂一起构成的表面层。

5.1.35.1.35.1.35.1.3 积层板力学性能积层板力学性能积层板力学性能积层板力学性能

5.1.3.1 本章 GFRP 构件尺寸以玻璃纤维短切毡和玻璃纤维布交替铺敷成型的积层板为基准，其力学性

能指标应不低于表 3.1.3（5）所列值。

5.1.3.2 当设计采用的积层板的力学性能高于 5.1.3.1 基准要求时，可按下列规定进行修正：

（1）规范要求的积层板厚度乘以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所得系数中的大者：

K1= (175/σb)1/2

K1= (7000/Eb)1/3

式中：σb—设计采用的积层板弯曲强度，MPa；
Eb —设计采用的积层板弯曲模量，MPa。

（2）规范要求的剖面模数乘以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所得系数中的大者：

K2= 175/σb

K2= 126/σt

式中：σb— 设计采用的积层板的弯曲强度，MPa；
σt— 设计采用的积层板的抗拉强度，MPa。

5.1.45.1.45.1.45.1.4 带板带板带板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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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 本章所要求构件的剖面模数，除另有规定外，均为连同带板的有效值。

5.1.4.2 带板为单层板时，带板的有效宽度 be按下列公式计算，取其小者：

be= S mm

be= 20t + bs mm

式中：t — 带板实际厚度，mm；

S — 骨材间距，mm；

bs— 骨材底脚的宽度，mm，见图5.1.4.2。

图 5.1.4.2

5.1.4.3 带板为夹层板时：

（1）如芯材为泡沫塑料、轻木等无效芯材时，带板的有效宽度 be按下列公式计算，取其小者：

be = S mm

be = 11d mm

（2）如芯材为胶合板等有效芯材时，带板的有效宽度 be按下列公式计算，取其小者：

be = S mm

be= 35d mm

式中：d — 带板的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mm；

S — 骨材间距，mm。

5.1.55.1.55.1.55.1.5 帽型材帽型材帽型材帽型材

5.1.5.1 帽型剖面构件的腹板高度 h与厚度 t之比值以及顶板宽度 b与厚度 t1之比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 5.1.5.1。

h/t≤30

b/t1≤20

b1≥0.2 h且 b1≥50 mm，也不必大于 6 t。

b2≈ 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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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图 5.1.5.1

5.1.5.2 帽型材的芯材应满足 2.3.5 的要求。

5.1.5.3 本章相关公式中的计算结果，对于帽型结构，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1）帽型材顶部的面积应不小于型材面板的计算面积；

（2）用无效芯材时，帽型材每侧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型材腹板计算厚度的 0.7 倍。

5.1.65.1.65.1.65.1.6 夹层板结构夹层板结构夹层板结构夹层板结构

5.1.6.1 如船体外板、甲板或舱壁采用夹层板结构时，其内、外积层板的厚度比应不小于 0.8，否则其

结构尺寸应予特别考虑。

5.1.6.2 夹层板结构，其芯材原则为一层构成，芯材的厚度应不大于 25 mm。若芯材为特殊组成与设计，

其厚度需增加，则应经本局认可。材料试验包含芯材之接合面时，芯材可计入强度。

5.1.75.1.75.1.75.1.7 对航行作业于遮蔽水域和内河的船舶的折减对航行作业于遮蔽水域和内河的船舶的折减对航行作业于遮蔽水域和内河的船舶的折减对航行作业于遮蔽水域和内河的船舶的折减

5.1.7.1 对航行作业于遮蔽水域的海洋船舶，除支撑甲板货物的甲板结构构件，支撑重货物的内底板结

构构件及深舱结构构件外，其他部位的板厚可减少 5%，总纵强度可减小 5%，骨材的剖面模数可减少

7.5%。

5.1.7.2 对于内河船舶，除支撑甲板货物的甲板结构构件，支撑重货物的内底板结构构件及深舱结构构

件外，其他部位的板厚可减少 10%，总纵强度可减小 10%，骨材的剖面模数可减少 15%。

第 2 节 结构设计原则

5.2.15.2.15.2.15.2.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2.1.1 船体结构设计应保证船舶能够承受营运期间可能遭受的最大外力。

5.2.1.2 可采用直接计算法设计船体结构，从 GFRP 湿态强度极限值考虑，所取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4。
相对挠度应不大于 L/500。
5.2.1.3 本章的规定适用于单板结构的船体外板，包括一系列扶强材加强的 GFRP 外板及甲板；或夹芯

结构的船体外板，该夹芯结构包括由 GFRP 积层于芯材两侧而构成，并假定芯材及面材为有效结合。夹

芯结构的 GFRP 板块受侧向负荷时，面材承受弯曲力矩而芯材承受剪力。

5.2.25.2.25.2.25.2.2 结构连续性结构连续性结构连续性结构连续性

5.2.2.1 船中 0.5L 区域与艏艉端之间构件尺寸变化应逐渐过渡。

5.2.2.2 参与船体总纵强度的纵向构件，除在整体舱柜的端壁处中断外，一般应在整个船长范围内保持

连续。船底部和主甲板的纵向强力构件应尽可能设置在同一垂直平面内。纵向次要构件在舱壁处中断时，

应设置连接肘板以保证结构的纵向连续性。位于舱壁两侧的纵向构件和肘板均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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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横骨架式结构的横向构件也应尽可能保持连续。横向次要构件在纵舱壁或纵向主要构件处中断

时，同样应设置肘板，且骨材和肘板均应对齐。

5.2.2.4 船底实肋板、舷侧强肋骨以及甲板强横梁应布置在同一横剖面内，并牢固连接。强肋骨与强横

梁的连接处应设肘板，肘板的臂长应不小于肋骨跨距的 1/8。特殊情况应经本局同意。

5.2.2.5 支柱和舱壁应上下对齐，以提供有效支撑和减小偏心负荷。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内的强力隔壁应

与船体内主要构件布置在同一平面内。

5.2.2.6 主甲板上有台阶时，应将台阶两侧的甲板至少在 1 个肋距内缓慢倾斜并有效连接，或将主甲板

边板自台阶端壁处至少延伸 2 个肋距，并以适当方式有效连接，以确保强度的连续性。

5.2.2.7 主要支承构件应布置成能确保有足够的强度连续性。应避免高度或横截面突变。

5.2.2.8 应特别注意下列部位结构的连续性：

（1）船体构架型式变化处；

（2）主要或次要构件的连接处；

（3）艏艉端和机舱；

（4）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的端部。

5.2.2.9 在结构不连续会产生应力集中处，应提供足够的补偿和加强。

5.2.2.10 除特殊情况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外，所有构件的端部均应连接于其支承构件上。

5.2.2.11 船体的附体应与船体内主要构件布置在同一平面上。

5.2.35.2.35.2.35.2.3 结构中断处的补强结构中断处的补强结构中断处的补强结构中断处的补强

5.2.3.1 舷侧顶列板在上层建筑中断的部位应按下述要求予以加强：

（1）在船中部 0.4L区域，厚度应增加 30%，增厚范围在中断端壁的每侧应不小于 B/6 或 1.0 m，取

其大者；

（2）在船中部 0.4L区域以外，厚度应增加 15%，增厚范围同本条（1）；
（3）舷顶列板的宽度应不小于 0.4 m。

5.2.3.2 上层建筑中断部位的上甲板边板应予增厚，中断部位在船中部 0.4L区域时应增加 30%，在其

他区域应增加 15%。增厚部位的宽度应不小于 0.4 m，增厚的长度在上层建筑端壁的每侧各不小于 B/6
或 1 m，取其大者。

5.2.3.3 当上层建筑在位于船中部 0.4L区域中断时，侧壁板应逐渐消失过渡到舷顶列板，过渡长度不

小于上层建筑高度，并用扶强材支撑。在其他区域中断时，过渡长度可适当减少。

5.2.3.4 上层建筑端部的下面应设支柱、隔壁、舱壁或其他强力构件以支撑上层建筑。

5.2.45.2.45.2.45.2.4 开口开口开口开口

5.2.4.1 在高应力区域应尽量避免开孔。如果必须，则开孔形状应特殊设计以减小应力集中因素。

5.2.4.2 应尽量避免在外板上特别是靠近干舷甲板的区域开口，如需开口，所有开口应有足够大的圆角；

开口直径大于 150 mm 时，应在周边至少加厚 50%予以补偿，加厚范围应不小于两倍开口直径区域。

5.2.4.3 船体外板及舷墙上开口的位置，应避开上层建筑的端部。任何在船体外板上接近上层建筑端部

必须的开口，应尽可能减小，且开成圆形或椭圆形。

5.2.4.4 甲板开口角隅的圆弧半径应不小于开口宽度的 1/10，且在角隅处应适当加强。

5.2.4.5 甲板开口距甲板边缘或舱口侧边的距离，应不小于开口宽度的 1.5 倍，否则应作保证该断面面

积至少相等的补强，且前后各延伸 500 mm。

5.2.4.6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侧壁上如开门、窗、孔，其角隅尽可能为圆角，若需用直角开口，则应进行

足够的加强。

5.2.4.7 主要骨材上如需开孔通过电缆、管路时，开孔角隅应为圆角；开孔的边缘至骨材顶板的距离应

不小于骨材腹板高度的 40%；开孔高度超过桁材或强横梁腹板高度的 1/3 时，开口必须补强。但上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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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端部不应开孔。

5.2.4.8 为了疏水或通过电缆而在夹层板或扶强材内设置的套筒应埋在衬垫混合物内。

5.2.4.9 GFRP 单层板的所有开口的边缘都要用树脂封闭，夹层板的边缘及其开孔的边缘应用浸透树脂

的毡封闭。

5.2.55.2.55.2.55.2.5 骨材间距骨材间距骨材间距骨材间距

5.2.5.1 船体肋骨或纵骨的标准间距为 500 mm。距艏垂线 0.2L向前区域内及艉尖舱内肋骨间距应不大

于 500 mm。肋骨间距为 750 mm 或以上时，应对船体主要构件的结构及尺寸另行特别考虑。

5.2.5.2 船长小于 20 m 船的肋骨或纵骨间距应不大于 500 mm。

第 3 节 总强度

5.3.15.3.15.3.15.3.1 最小中剖面模数最小中剖面模数最小中剖面模数最小中剖面模数

5.3.1.1 最小中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CL2Bw(Cb+0.7) cm3

式中：C— 系数，C=0.37L+33，但不小于 40.4；
L— 船长，m；

Bw— 满载水线处的船宽，m；

Cb— 船舶在满载水线下的方形系数。

5.3.25.3.25.3.25.3.2 中剖面惯性矩中剖面惯性矩中剖面惯性矩中剖面惯性矩

5.3.2.1 中剖面惯性矩 I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I=4.2WL cm4

式中：W— 按本节5.3.1.1计算的中剖面模数，cm3；

L— 船长，m。

5.3.35.3.35.3.35.3.3 中剖面模数的计算中剖面模数的计算中剖面模数的计算中剖面模数的计算

5.3.3.1 计算总纵强度时，通常取船中±5%L范围内结构最弱处的横剖面作为校核剖面。

5.3.3.2 所有在船中部 0.4L范围内连续的船体纵向构件均可计入船中剖面模数，但上述构件上的开孔

面积应予以扣除。

5.3.3.3 船中 0.4L 范围内，长度超过 0.2L 的上层建筑一般可认为参与总纵强度，但如上述上层建筑的

侧壁上有大量开孔，且开孔纵向孔径之和超过该建筑长度的 1/2，或上层建筑和甲板室与主船体的连接

采用弹性结构型式时，则认为该建筑不参与总纵强度。

5.3.3.4 结构芯材若采用木材或胶合板时，芯材的剖面模数可予以计入，计入时，将芯材横剖面面积乘

以芯材的抗拉弹性模量与所包 GFRP 的抗拉弹性模量之比（该比值取值应不大于 1）。骨材芯材面积的

折减应保持垂向高度不变，夹层板材的芯材仅在厚度方向予以折减。

5.3.3.5 对采用夹层结构作为部分船体构件的船舶，船体梁总纵弯曲时，由若干夹层结构构件组成的船

中相当剖面模数 We 应按下式计算：

EY
IE

W ii
e
∑= cm3

式中：E — 计算点处材料的弹性模量，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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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计算点至船中剖面中和轴的垂向距离，cm；

Ei、Ii— 分别为船中剖面的各个构件材料的弹性模量（MPa）和各个构件对船中剖面中和轴的惯

性矩（cm4）。

5.3.3.6 芯材计入纵向强度时，不论骨材或板材的芯材，其嵌接接头应符合 4.3.2 的规定。

5.3.45.3.45.3.45.3.4 特殊规定特殊规定特殊规定特殊规定

5.3.4.1 对船长 L＜15m，且 L/D＜12 的 GFRP 船舶，可免于校核船体的总纵强度及刚度。

第 4 节 船体外板
5.4.15.4.15.4.15.4.1 龙骨龙骨龙骨龙骨

5.4.1.1 龙骨应在整个船长范围内保持连续。

5.4.1.2 平板龙骨

5.4.1.2.1 船体平板龙骨的厚度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1.5 倍，宽度应不小于 0.1 倍的船宽，见图

5.4.1.2.1。

图 5.4.1.2.1

5.4.1.3 方龙骨和艉鳍

5.4.1.3.1 方龙骨的围长应不小于 0.1 倍的船宽。

5.4.1.3.2 方龙骨和艉鳍的尺寸应不低于图 5.4.1.3.2 所示的规定，且应加横隔板或有适当的填充，以保

证有足够的刚性。

5.4.1.3.3 若方龙骨内加固定压载，则方龙骨的增厚部位应不小于 2.0t，如图 5.4.1.3.3 所示。图中 b1为

龙骨底部的宽度，其值不应小于 250 mm。H1为龙骨底部厚度向龙骨每侧延伸的高度，H1=0.5b1。

图 5.4.1.3.2 图 5.4.1.3.3

5.4.25.4.25.4.25.4.2 船中部船中部船中部船中部 0.40.40.40.4LLLL区域船体外板区域船体外板区域船体外板区域船体外板

5.4.2.1 单板结构的船体外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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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1 舷侧外板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dst 026.096.13 += mm

式中：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d— 设计吃水，m；

L— 船长，m。

5.4.2.1.2 船底板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dst 026.063.14 += mm

式中：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d— 设计吃水，m；

L— 船长，m。

5.4.2.1.3 船长大于 30 m 时，舷顶列板应在船中部 0.4L区域增厚 50%，并逐步向艏艉端过渡到原外板

厚度。舷顶列板的宽度不小于 0.02 L。符合本款规定时，上层建筑中断部位舷顶列板可不再按 5.2.3.1
的规定加强。

5.4.2.2 夹层板结构的船体外板厚度

5.4.2.2.1 夹层结构的船体外板厚度（即内层积层板、外层积层板及芯材的合计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列

公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其大者：

t=C1S(d+0.026L) （mm）；或

t=C2tf （mm）

式中：C1— 系数，C1= C3/τa ；
τa— 夹层板芯材的剪切强度，MPa；
S— 肋骨间距，m；

C2及 C3— 表 5.4.2.2.1 所列值，α及β值为表中的中间值时，C2及 C3可以内插法求其值；

tf— 5.4.2.1 规定的单板结构厚度，mm。

表 5.4.2.2.15.4.2.2.15.4.2.2.15.4.2.2.1 CCCC2222及 CCCC3333值

β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C2

α=0.8 1.57 1.38 1.27 1.20 1.16 1.13 1.11 1.11 1.07

α=1.0 1.49 1.32 1.21 1.15 1.12 1.09 1.07 1.05 1.04

C3 20.7 21.5 22.2 22.8 23.4 24.0 24.5 24.9 25.4

表中：α— GFRP 外层积层板或内层积层板中，较薄板除以较厚板之值。

β— GFRP 外层积层板与 GFRP 内层积层板厚度之和除以芯材厚度之值。

5.4.2.2.2 夹层结构船体外板的内层积层板与外层积层板各自的厚度，应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

不得小于 2.4 mm。

( )3 44
4 026.05.3 LdSCt +=

（mm）

式中：C4— 系数，由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4

4
11
⎟⎟
⎠

⎞
⎜⎜
⎝

⎛
=

cf

c

c E
E

t
C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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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 内层积层板和外层积层板的弯曲弹性模数，MPa；
Ec— 芯材的压缩弹性模数，MPa；
σc— 芯材的压缩强度，MPa；
tc — 芯材厚度，mm；

S — 肋骨间距，m。

5.4.35.4.35.4.35.4.3 船首、尾部船体外板船首、尾部船体外板船首、尾部船体外板船首、尾部船体外板

5.4.3.1 除 5.4.3.3.1 的规定外，单板结构的船首、尾部船体外板的厚度，可自船中部向艏、艉端逐渐减

薄，艏、艉端部的船体外板厚度应不小于船中部船体外板厚度的 85%。

5.4.3.2 夹层结构的船体外板船中部以外部分应与船中部结构相同。

5.4.3.3 船首部船底板的加强

5.4.3.3.1 船首部船底板在下列规定位置之前，如图 5.4.3.3.1 所示的船底斜度小于 15°的平坦部分应予

加强：

（1）V/L1/2≤1.5： 距艏垂线 0.25L
（2）V/L1/2＞1.5： 距艏垂线 0.3L

式中：V— 船舶设计航速，kn；
L— 船长，m。

图 5.4.3.3.1 船底斜度

5.4.3.3.2 船首部船底加强部位的单板结构船体外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LCSt = （mm）

式中：C— 系数，由表 5.4.3.3.2 查得，α为表中的中间值时，C以内插法求得；

S— 船体外板板格短边长，即肋骨间距、桁材间距或纵骨间距，以较小者为准，m；

α— 船体外板板格的长宽比，即肋骨间距、桁材间距或纵骨间距中的较大者除以 S 所得之值。

表 5.4.3.3.25.4.3.3.25.4.3.3.25.4.3.3.2 CCCC值

α 1.0 1.2 1.4 1.6 1.8 2.0 及以上

C 5.20 5.80 6.18 6.42 6.55 6.61

5.4.3.3.3 夹层结构的船首部加强部位的船底板厚度，应大于按 5.4.2.2.1 计算所得之值。计算时 C3应取

表 5.4.2.2.1 所列值的 1.8 倍。

5.4.3.3.4 船长小于 20 m，且航速小于 14 kn 的 GFRP 船舶或经船舶检验机构认为具有足够艏吃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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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RP 船舶，船首部加强部位的船底板厚度可适当减薄。

5.4.3.4 尖舭型船和有艉封板的船舶

5.4.3.4.1 尖舭型和有艉封板的船舶，其折角部位的外板厚度应在折角的两侧各不小于 B/40 的范围内增

厚 50%，如图 5.4.3.4.1。

图 5.4.3.4.1

5.4.3.4.2 艉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船中部舷侧外板的厚度，其骨材要求与舷侧外板的骨材要求相同。

5.4.3.4.3 安放舷外机和艉推进装置的艉封板一般应采用芯材为胶合板或类似的刚性和合适材料的夹

层板，其厚度一般应不小于表 5.4.3.4.3 的要求。

表 5.4.3.4.35.4.3.4.35.4.3.4.35.4.3.4.3 夹层结构的艉封板厚度

发动机功率

（kW）

艉封板厚度 （mm）

舷外机 艉推进装置

18 ～＜ 30 30 35

30 ～＜ 60 35 40

60 ～＜ 150 40 45

＞ 150 按具体情况作特别考虑 按具体情况作特别考虑

5.4.3.4.4 艉封板的设计应确保由舷外机或艉推进装置引起的弯矩和推力传递至船体结构时不产生过度

的应力。

5.4.4 局部加强

5.4.4.1 可能与锚、锚链等碰擦处的外板，应予适当加强。锚唇周围，应设置足够宽度的金属护板。

5.4.4.2 安装桅、吊杆牵索及链条眼板处的舷墙板厚度应在其前后不小于 1 个肋距的范围内增加 25%。

5.4.4.3 船底板在艉轴架、轴包套及有附体贯穿部位的厚度应至少增加 50%。承受局部负荷处，如螺旋

桨上方和舵柱附近区域的船体外板应适当加强。

5.4.4.4 渔船在渔捞作业或其他作业可能致使船体外板严重磨损的部位，建议安装金属（或非金属）护

板或滚轮。在小艇收放或放置的部位，应适当加强。在渔捞作业、泵水作业、装卸货作业或航行时可能

与其他船接触的部位，也应适当加强。

5.4.4.5 在拖网绞架处的舷侧外板的厚度，应不小于按 5.4.2.1.1 及 5.4.2.2 所得板厚的 1.3 倍。若舷侧，

装设两部或两部以上拖网绞架，则在该绞架间舷侧外板的最小厚度，应不小于按 5.4.2.1.1 及 5.4.2.2 所

得板厚的 1.2 倍。

在舷墙、舷顶列板及设计满载水线处应装设半圆金属或耐磨的非金属护舷杆，装设范围为自每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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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绞架前支脚之前至少 0.025L处，延伸至该绞架支脚之后至少 0.045L处。上述范围的护舷材间应装设

垂直或斜的半圆护舷杆。

5.4.4.6 艉滑道拖网渔船的滑道底板厚度，应不小于按 5.4.2.1.1 及 5.4.2.2 计算所得之值的 1.3 倍。滑道

侧板的厚度，应不小于按 5.4.2.1.1 及 5.4.2.2 计算所得之值的 1.1 倍。

在滑道底板及滑道侧板易受到严重磨损的部位，建议装设金属护板。

5.4.4.7 采用舷外挂机时，则艉封板与舷侧板连接处角隅应作加强，连接角隅处厚度应不小于1.5倍舷侧

板厚，加强处与艉封板、舷侧板连接的宽度应不小于100mm。

5.4.4.8 艉封板上挂机连接螺栓处的芯材应预开孔，开孔直径应不小于连接螺栓直径的 5 倍。开孔处应

用玻璃纤维和树脂的混合物填充，确保钻孔处周围为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5.4.5 特殊规定特殊规定特殊规定特殊规定

5.4.5.1 长度小于 12 m 的 GFRP 小艇可以无骨建造，即船体外板不设骨材加强。此种船型的船体外板

厚度应适当增厚，并经本局同意。其内部舱柜、油柜、房间舱壁等应有骨材加强。

第 5 节 甲板

5.5.15.5.15.5.15.5.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5.1.1 上甲板成阶梯式时，应按 5.2.2.6 的规定过渡。

5.5.25.5.25.5.25.5.2 甲板计算水头甲板计算水头甲板计算水头甲板计算水头

5.5.2.1 露天干舷甲板及第一层上层建筑甲板距艏垂线 0.3L处之前部分：

h=0.02L+0.76 m

5.5.2.2 非露天干舷甲板及干舷甲板以下的其他甲板：

h=0.01L+0.61 m

5.5.2.3 露天第一层上层建筑甲板距艏垂线 0.3L处之后部分：

h=0.02L+0.46 m

5.5.2.4 上述以外的其他甲板：

h=0.01L+0.30 m，且不小于 0.46 m。

5.5.2.5 对于载货甲板，若载荷值（t/m2）大于上述 h值，应以实际载荷为准。

5.5.2.6 渔船若在甲板上装载渔获物时，h值按上述各条规定或下式计算所得之值，取其大者：

h=0.023L+1.0 m

5.5.35.5.35.5.35.5.3 单板结构的甲板厚度单板结构的甲板厚度单板结构的甲板厚度单板结构的甲板厚度

5.5.3.1 上甲板厚度

5.5.3.1.1 船中部的上甲板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1）对横骨架式

  0.18 hst = mm，

（2）对纵骨架式

hst 0.15= mm

式中：s— 骨材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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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计算水头，m，见 5.5.2。
5.5.3.1.2 船中部0.4L区域以外至端部，上甲板的厚度可逐渐减薄至0.85t。
5.5.3.1.3 船长大于30 m时，甲板边板的厚度在船中部0.4L区应增厚50%，并逐渐向艏艉端过渡，甲板

边板的宽度应不小于0.02L，此时，甲板边板在上层建筑中断处可不再按5.2.3.2的要求加强。

5.5.3.2 其他各层甲板的厚度

5.5.3.2.1 其他各层甲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0.13 hst = mm

式中：s、h同 5.5.3.1。
5.5.3.3 船长小于 12121212 mmmm的甲板厚度

5.5.3.3.1 当船长小于 12 m 且无甲板货物时，甲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10+= Lt mm

5.5.3.4 顶篷甲板的厚度

5.5.3.4.1 船长不小于 12 m 的船，其顶篷甲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 3.5 mm；船长小于 12 m 时，其顶篷甲

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 3.0 mm。

5.5.45.5.45.5.45.5.4 夹层结构的甲板厚度夹层结构的甲板厚度夹层结构的甲板厚度夹层结构的甲板厚度

5.5.4.1 夹层结构的甲板厚度（内层积层板、外层积层板及芯材的总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列公式计算

所得之值，取其大者：

t=C1sh mm

t=C2tf mm

式中：C1、C2 — 为 5.4.2.2.1 所规定之值；

s— 甲板纵骨或甲板横梁的间距，m；

h— 甲板计算水头，m，见 5.5.2；
tf— 为 5.5.3 所规定的甲板厚度，mm。

5.5.4.2 夹层结构的内层积层板厚度与外层积层板厚度 t均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 2.4
mm。

( )3 4
45.3 ShCt = mm

式中：C4— 为 5.4.2.2.2 所规定之值；

S — 甲板纵骨或甲板横梁的间距，m；

h — 甲板计算水头，m，见 5.5.2。

5.5.55.5.55.5.55.5.5 甲板的局部加强甲板的局部加强甲板的局部加强甲板的局部加强

5.5.5.1 甲板开口应按 5.2.4 的有关规定加强。

5.5.5.2 甲板上常有重物移动等易磨损的部位，应适当增加甲板厚度或以覆盖的方式予以保护。

5.5.5.3 安装受力设备或装载其他重物的甲板特别受力部位，应适当增强。

5.5.65.5.65.5.65.5.6 甲板防滑甲板防滑甲板防滑甲板防滑

5.5.6.1 船员经常活动的甲板面，应采取可靠的防滑措施。

5.5.75.5.75.5.75.5.7 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5.5.7.1 甲板与船体外板的连接应符合 4.3.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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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2 所有连接均应采取搭接方式，并以螺栓固定。连接方式不同于本规定者，应经本局特别认可。

5.5.7.3 若采用折边形式连接，则船体外板折边及甲板折边的厚度应分别等于船体外板和甲板的厚度。

5.5.7.4 船体外板与甲板的接合面应以聚酯腻子或其他认可材料予以密合。

5.5.7.5 当采用GFRP角材胶接时，角材的厚度至少应为船体外板厚度或甲板厚度二者中较厚者的一半。

第 6 节 船底骨架

5.6.15.6.15.6.15.6.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6.1.1 中内龙骨应在全船范围内连续，并尽可能向艏艉端延伸。

5.6.1.2 若设有方龙骨且方龙骨的尺寸按本节的规定折算不小于 5.6.2.1.1～5.6.2.1.3 规定时，可以不设

中内龙骨。

5.6.1.3 若机舱内设有前后贯通的基座纵桁，当其间距不超过 2.0 m，且在舱壁另一面有良好过渡时，

可以不设中内龙骨，但中内龙骨应在中断处舱壁背面有不少于 2 个肋距的延伸过渡。

5.6.1.4 当中内龙骨距舭部转角的下缘大于 2.0 m 时应设置旁内龙骨。

5.6.1.5 旁内龙骨应均匀设置并尽可能向艏艉延伸。

5.6.1.6 自船中部 0.4L区域至艏艉端，中内龙骨及旁内龙骨腹板的厚度可逐渐减少到 85％，面板剖面

积可减少至 80％。

5.6.1.7 单层底所有船底肋板、旁内龙骨、及非水密隔壁上均应预制或切割适当的流水孔，以确保舱底

水自由到达污水阱。双层底的所有非水密肋板、旁桁材、船底及内底纵骨上均应有适当的流水孔和透气

孔，以免水及空气聚积于舱内。孔的边缘应按照 5.2.4.9 的规定予以密封。

5.6.1.8 5.4.3.3 所规定区域的船首底部的中内龙骨、旁内龙骨、肋板、船底骨材等的尺寸应予适当增加。

5.6.1.9 推力轴承附近的机舱底部桁材及肋板应适当加强。

5.6.25.6.25.6.25.6.2 横骨架式单层底结构横骨架式单层底结构横骨架式单层底结构横骨架式单层底结构

5.6.2.1 中内龙骨

5.6.2.1.1 中内龙骨腹板的高度 h和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t=0.4L+4.7 mm

h=50l mm

式中：l— 肋板上表面处左右舷壳板之间的水平距离，m。

5.6.2.1.2 中内龙骨面板的宽度 b和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b=4L+30 mm

t=0.4L+4.7 mm

5.6.2.1.3 机舱内中内龙骨的腹板及面板厚度，应分别不小于上述规定值的 1.25 倍。

5.6.2.2 旁内龙骨

5.6.2.2.1 旁内龙骨腹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3L+3.5 mm

5.6.2.2.2 旁内龙骨面板的宽度 b及厚度 t应分别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b=3.2L+24 mm

t=0.3L+3.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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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2.3 旁内龙骨的高度应不低于该处肋板的高度。

5.6.2.2.4 机舱内旁内龙骨的腹板及面板厚度，应不小于 5.6.2.1 所规定的中内龙骨腹板及面板的厚度。

5.6.2.3 肋板

5.6.2.3.1 应在每个肋位处设置肋板。

5.6.2.3.2 肋板顶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该处腹板的厚度。肋板腹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且不小于 4 mm：

t = 0.4L mm

5.6.2.3.3 肋板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34shl2 cm3

式中：s— 肋距，m；

h— 计算水头，自 l的中点至基线向上 d+0.026L 点间的垂直距离，但不小于 0.5D，m；

l— 肋板跨距，m。

5.6.2.3.4 除船首部船底的加强按 5.6.1.8 的规定外，船中部 0.4L区域以外至艏、艉端，肋板厚度和剖

面模数可逐渐减小至 85%。

5.6.2.3.5 与主机基座隔板及肘板相连的肋板，其厚度应不小于中内龙骨的厚度，其剖面模数应增加

50%。

5.6.2.3.6 横舱壁下的肋板，应满足所在部位的水密舱壁或深舱壁的要求。

5.6.35.6.35.6.35.6.3 纵骨架式单层底结构纵骨架式单层底结构纵骨架式单层底结构纵骨架式单层底结构

5.6.3.1 船底纵骨应连续不间断，或按 5.2.2.2 的要求在中断处设置肘板。

5.6.3.2 纵骨架式单层底结构的中内龙骨及旁内龙骨应符合 5.6.2.1 及 5.6.2.2 的规定。

5.6.3.3 支承船底纵骨的肋板间距，在机舱区域，应不超过 1 m，在主机至推力轴承之间，应不超过 0.5
m，在其他区域，应不超过 2 m。肋板应符合 5.6.2.3 的规定。

5.6.3.4 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48shl2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h— 计算水头，自船底纵骨至基线向上 d+0.026L 点间的垂直距离，但不小于 0.5D，m；

l— 纵骨跨距，m。

5.6.45.6.45.6.45.6.4 双层底双层底双层底双层底

5.6.4.1 一般要求

5.6.4.1.1 本条规定适用于船底部分或全部为双层底的结构。

5.6.4.1.2 双层底内淡水舱与油舱间应设置油/水密结构的隔离空舱。

5.6.4.1.3 测深管处下面的船底板，应适当增厚或以适当方式保护。

5.6.4.1.4 构成深舱的内底板、桁材腹板及肋板的厚度及其扶强材，除符合本条桁材腹板及肋板规定外，

还应符合本章第 10 节深舱的有关规定。

5.6.4.1.5 双层底中断处船底纵向骨架应保持连续性。中断区域的单层底中内龙骨和旁内龙骨应为双层

底中桁材和旁桁材的直接延续部分。

5.6.4.2 内底板

5.6.4.2.1 内底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应不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85%：

dSt 1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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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 — 肋距或纵骨间距，m；

d — 吃水，m。

5.6.4.2.2 内底板应与舷侧外板及舱壁等牢固连接。

5.6.4.3 中桁材

5.6.4.3.1 中桁材的厚度，应符合 5.6.2.1.1 对中内龙骨腹板的规定。

5.6.4.4 旁桁材

5.6.4.4.1 当中桁材距舭部转角下缘的距离大于 2.0 m 时，应设置旁桁材。

5.6.4.4.2 旁桁材的厚度应符合 5.6.2.2.1 对旁内龙骨腹板的规定。

5.6.4.5 实肋板

5.6.4.5.1 实肋板间距应不大于 2.4 m，且应在下列处所设置实肋板：

（1）机舱内主机座范围每个肋位应设1实肋板，主机座范围外应不超过2个肋位设1实肋板。

（2）推力轴承座下方（如设有时）；

（3）横隔壁下方；

（4）5.4.4.3所规定的船首底部范围。

5.6.4.5.2 实肋板的尺寸应符合 5.6.2.3 的规定。

5.6.4.5.3 单板结构的实肋板应设置加强材，其间距应不大于 1.2 m。

5.6.4.5.4 肋板上设有人孔或减轻孔时，应以适当方式加强。

5.6.4.5.5 水密肋板除应符合本节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本章第 9 节水密舱壁的相应规定。

5.6.4.6 横骨架式组合肋板

5.6.4.6.1 双层底采用横骨架式结构时，在不设置实肋板的肋位上应设置组合肋板。

5.6.4.6.2 若船底横向骨材无撑柱时，其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30Shl2 cm3

式中：S— 肋骨间距，m；

h— 计算水头，h = d+0.026L或货物重量的水头，m，取其大者；

l—骨材跨距，取主要构件（如中桁材、旁桁材等）的间距，m。

5.6.4.6.3 若内底板横向骨材无撑柱时，其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25.5Shl2 cm3

式中：S— 肋骨间距，m；

h— 计算水头，h = d+0.026L或货物重量的水头，m，取其大者；

l—骨材跨距，取主要构件（如中桁材、旁桁材等）的间距，m。

5.6.4.6.4 若船底横向骨材及内底板横向骨材设有撑柱时，其剖面模数W可适当减小。

5.6.4.7 纵骨架式船底纵骨

5.6.4.7.1 船底纵骨的结构尺寸应符合5.6.3.4的规定。

5.6.4.7.2 内底板纵骨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45.6Shl2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h— 计算水头，取自实肋板跨距 l的中点至基线向上 d+0.026L 点间的垂直距离，或货物重量水

头，取其大者，m；

l—纵骨跨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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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 舷侧骨架

5.7.15.7.15.7.15.7.1 横骨架式舷侧结构横骨架式舷侧结构横骨架式舷侧结构横骨架式舷侧结构

5.7.1.1 肋骨跨距大于 2.4 m 时，应设置舷侧纵桁，舷侧纵桁的尺寸与强肋骨相同，且每 4 个肋距应设

有舱壁或强肋骨以支持舷侧纵桁。

5.7.1.2 当舷侧纵桁支撑肋骨时，肋骨的剖面模数可减少至按 5.7.1.6 计算所得值的 50%。

5.7.1.3 在机舱区域，应设置间距不大于 4 个肋距的强肋骨，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相邻肋骨剖面模数的

4 倍，腹板的横剖面面积应不小于相邻肋骨腹板横剖面面积的 2 倍。

5.7.1.4 其他舱长度超过 4 m 时，应设强肋骨或将肋骨的剖面模数增大 50%。

5.7.1.5 距艏垂线 0.15L范围内的肋骨和强肋骨的剖面模数应分别按 5.7.1.6 和 5.7.2.4 计算所得值增加

15%。

5.7.1.6 肋骨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26shl2 cm3

式中：s— 肋骨间距，m；

l— 肋骨跨距，舷侧处自内底板或单底肋板上缘至甲板横梁上缘的垂直距离，m。距艏垂线 0.25L
处之后的肋骨跨距在舯部量取；距艏垂线 0.15L处至 0.25L处之间的肋骨跨距应取该区域中

最大的肋骨跨距；距艏垂线 0.15L处之前的肋骨跨距在距艏垂线 0.15L处量取；

h— 跨距中点到舷侧主甲板下缘的垂直距离，且不小于 D，m。

5.7.1.7 深舱区域肋骨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深舱扶强材计算所得的剖面模数。

5.7.25.7.25.7.25.7.2 纵骨架式舷侧结构纵骨架式舷侧结构纵骨架式舷侧结构纵骨架式舷侧结构

5.7.2.1 舷侧纵骨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26shl2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取横隔舱壁之间、强肋骨之间隔或横向隔舱壁与强肋骨之间的距离，m；

h— 纵骨距船中部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且不小于 D 。

5.7.2.2 当船长小于 20 m，型深小于 0.9 m 时，可不设舷侧纵骨，但应在舷侧采取折角、折边等措施，

并校核船体的总纵强度。

5.7.2.3 船中部之前和之后区域，纵骨的剖面模数可向艏艉端逐渐递减，至艉端处可为 5.7.2.1 所规定值

的 85%，距艏垂线 0.15L之前区域的纵骨的剖面模数应满足 5.7.2.1 的要求。

5.7.2.4 强肋骨的间距应不大于 2 m，其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22Shl2 cm3

式中：S— 强肋骨间距，m；

l— 强肋骨跨距，m；

h— 跨距中点距甲板下表面与舷侧外板交点的垂直距离，m，且不小于 D。

第 8 节 甲板骨架

5.8.15.8.15.8.15.8.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8.1.1 露天甲板的梁拱高度建议采用 B/50。
5.8.1.2 在甲板室的端部及角隅处、上层建筑两端、承载集中载荷的纵、横骨材的下方，应采用支柱或

其他适当的方法予以支撑。支撑甲板的支柱，应符合 5.8.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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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3 安装桅杆、吊杆、甲板机械等受力构件部位的甲板骨架应适当加强。

5.8.1.4 舱口部位应设有短桁材支撑。

5.8.25.8.25.8.25.8.2 横骨架式横骨架式横骨架式横骨架式

5.8.2.1 每个肋位均应设置横梁，且应与肋骨对正。横梁与肋骨应以肘板或其他等效的方式牢固连接。

肘板的臂长应不小于 5.7.1.6 中规定的肋骨跨距 l值的 1/8。
5.8.2.2 横梁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9shl2 cm3

式中：s— 横梁间距，m；

l— 横梁跨距，m，取自肘板内侧至最近的甲板主要构件或甲板主要构件间的水平距离，但船中

部跨距取值应不小于 0.25B，船首、尾部主甲板横梁以及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甲板横梁跨距取

值应不小于 0.2B。
h— 甲板计算水头，m，见 5.5.2。

5.8.2.3 支撑横梁的甲板纵桁，其间距应不大于 2.4 m。

5.8.2.4 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CShl2 cm3

式中：C— 系数，船中部为 19，其他部位为 16；
S— 甲板纵桁支撑的甲板面积的平均宽度，m；

h— 甲板计算水头，m，见 5.5.2；
l— 甲板纵桁的跨距，m，支柱之间或支柱与舱壁之间的距离，取其大者。

5.8.2.5 甲板纵桁承受集中载荷时，其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CShl2+0.1cPl cm3

式中：C、S、l、h同 5.8.2.4；
P— 集中载荷，kN；

c— 集中载荷位置系数，按表 5.8.2.5 选取。

表 5.8.2.55.8.2.55.8.2.55.8.2.5 系数 cccc

k 1 3 5 7 9 11 13 15

c 25 20 15.5 11.5 8.4 6.0 4.5 3.7

k— 纵桁支撑点距集中载荷中心的长边与短边的比值。

5.8.35.8.35.8.35.8.3 纵骨架式纵骨架式纵骨架式纵骨架式

5.8.3.1 船中部的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6.5shl2 cm3

式中：s— 纵骨间距，m；

l— 纵骨跨距，m，强横梁之间或强横梁与舱壁之间的距离，取其大者；

h— 甲板计算水头，m，见5.5.2。
5.8.3.2 船中部 0.4L区域至船端部，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 W可逐渐减小至 5.8.3.1 规定值的 85%。

5.8.3.3 支撑甲板纵骨的强横梁间距应不大于 4 个肋距，其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6.5Shl2 cm3

式中：S— 强横梁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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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强横梁跨距，m，舷侧与舷侧之间，或舷侧与支柱（或纵舱壁）之间，支柱与支柱之间的距

离，取其大者；

h— 甲板计算水头，m，见5.5.2。

5.8.45.8.45.8.45.8.4 支柱支柱支柱支柱

5.8.4.1 一般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5.8.4.1.1 支柱下的支承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有效地分散荷重。甲板间的支柱应尽可能与下面的

支柱在同一垂直线上。当上下支柱不在同一垂直线上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将载荷传递到下面的支柱上。

5.8.4.1.2 双层底和深舱内不应选用管型支柱或空心矩形剖面的支柱。

5.8.4.1.3 支柱的尺寸应符合本条的规定。钢质支柱的尺寸也可按附录B选取。

5.8.4.2 支柱的负荷

5.8.4.2.1 支柱所承受的载荷P应按下式计算：

P=7.06abh+P0 kN

式中：a— 支柱所支持的甲板面积的长度，m，见图5.8.4.2.1；
b— 支柱所支持的甲板面积的平均宽度，m，见图5.8.4.2.1；
h— 支柱所支持的甲板的计算水头，m，见5.5.2；
P0— 上方支柱所传递的载荷，kN。

图5.8.4.2.1

5.8.4.2.2 当上下支柱不在同一垂直线上时，则下方支柱的负荷P应按下式计算：

P=7.06abh+cP0 kN

式中：a、b、h— 见5.8.4.2.1；
P0— 上方支柱的载荷，kN；

c— 系数，c=2(l1/l)3－3(l1/l)2+1；
l— 下方相邻两支柱中心线之间或支柱中心线与舱壁间的距离，m；

l1— 上方支柱中心线与下方计算支柱中心线之间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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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3 支柱的剖面积

5.8.4.3.1 钢质支柱的剖面积 A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A
P

l r
=

−12 26 51. . cm2

式中：P— 支柱所承受的载荷，kN，按 5.8.4.2 的规定计算；

l— 支柱有效长度，m，取支柱总长的 0.8 倍；

r— 支柱剖面的最小惯性半径，cm；r =(I/A)1/2，其中I为支柱剖面最小惯性距，cm4，A为支柱剖

面面积，cm2；对实心圆形支柱，r=0.25D；对空心圆形支柱，r=0.25(D2+d2)1/2，其中D为支柱

外径，d为支柱内径，cm。

5.8.4.3.2 铝质支柱的剖面积 A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rl
abhA
−

=
72.1
17.2

cm2

式中：a、b、h— 见 5.8.4.2.1；
l— 支柱有效长度，m，取支柱全长的 0.8 倍；

r— 支柱剖面的最小惯性半径，cm。

5.8.4.4 支柱的壁厚

5.8.4.4.1 管形支柱、组合型支柱的壁厚应不小于4 mm。

5.8.4.4.2 鱼舱内宜选用厚壁型支柱。

5.8.4.5 支柱上下方的结构加强

5.8.4.5.1 支柱上下端处的结构应能合理地承受和传递载荷。在支柱的上端和下端应设置肘板和腹板或

加厚板。在组合式支柱两端应设置纵向和横向的肘板。

5.8.4.5.2 支柱应设置在实肋板或纵桁材上，并应在实肋板或纵桁材上设置垂直加强筋。在支柱下面的

肋板和纵桁材上不得开设人孔。

5.8.4.5.3 在轴隧上或其他较弱的结构上设置支柱时，该部位的结构应作适当加强。

5.8.4.5.4 对于压载舱或其他液舱内的支柱，应注意可能受拉的影响。

第 9 节 水密舱壁

5.9.15.9.15.9.15.9.1 水密舱壁的布置水密舱壁的布置水密舱壁的布置水密舱壁的布置

5.9.1.1 防撞舱壁

5.9.1.1.1 防撞舱壁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船长L≥24 m时，距艏垂线应不小于0.05L，且不大于0.05L +1.35 m；

（2）当船长L＜24 m时，距艏垂线应不小于0.08L，且不大于0.15L。
5.9.1.1.2 通过防撞舱壁的管子，应安装适当的、且可在干舷甲板上操作的阀，其阀体应设在防撞舱壁

的艏尖舱一侧。在干舷甲板以下的防撞舱壁上不得设门、人孔、通风导管或其他任何开口。

5.9.1.1.3 干舷甲板以上防撞舱壁的开口数目，在适合船舶的设计和正常作业的情况下而减至最少，此

类开口应能关闭成风雨密。

5.9.1.2 艉尖舱舱壁

5.9.1.2.1 所有 GFRP 船舶应在适当位置设置艉尖舱舱壁。艉轴管应置于艉尖舱内或封闭于其他适当结

构的水密处所内。

5.9.1.3 机舱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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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3.1 机舱前、后端应设置水密舱壁。艉尖舱舱壁可作为机舱后舱壁。

5.9.1.4 舱壁高度

5.9.1.4.1 5.9.1.1 至 5.9.1.3 所规定的水密舱壁高度，除下列（1）、（2）所规定者外，应延伸至干舷甲板：

（1）对于有长艏楼的船舶，防撞舱壁应延伸至艏楼甲板，该部分应保持风雨密。如舱壁的延伸部

分位于艏垂线后不小于0.05L处，则不一定要和防撞舱壁在同一平面内，此时，形成阶梯的这部

分干舷甲板须保持风雨密。

（2）艉尖舱舱壁可以止于设计吃水线以上第一层平台甲板，但该平台甲板与艉尖舱舱壁应当围成

艉部水密结构。此时在该平台甲板至干舷甲板间应设置适当的构件以保持足够的强度。

5.9.1.5 锚链舱

5.9.1.5.1 当锚链舱设置于防撞舱壁后方或艏尖舱内时，该锚链舱应为水密结构且应设置适当的排水措

施。锚链舱内，沿中线应设置隔壁分开锚链。

5.9.25.9.25.9.25.9.2 水密舱壁的结构水密舱壁的结构水密舱壁的结构水密舱壁的结构

5.9.2.1 单板结构的舱壁厚度

5.9.2.1.1 单板结构的舱壁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0.12= mm

式中：s — 舱壁扶强材间距，m；

h— 沿船体中线自舱壁板下缘至甲板顶部的垂直距离，m。

5.9.2.2 耐水胶合板舱壁厚度

5.9.2.2.1 耐水胶合板舱壁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hst 0.22=

式中：s、h见 5.9.2.1.1。
5.9.2.3 夹层结构的舱壁厚度

5.9.2.3.1 夹层结构舱壁板的厚度（即内层积层板、外层积层板及芯材的总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列公式

计算所得之值，取其大者：

t=C1sh mm

t=C2tf mm

式中：tf— 单板结构的厚度，按 5.9.2.1.1 的规定，mm；

s— 舱壁扶强材间距，m；

h— 见 5.9.2.1.1；
C1 及 C2— 见 5.4.2.2.1。

5.9.2.3.2 夹层结构舱壁板的内层积层板及外层积层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

于 2.4 mm。

( )3 4
45.73 shCt = mm

式中：s— 舱壁扶强材间距，m；

h— 见 5.9.2.1.1；
C4— 见 5.4.2.2.2。

5.9.2.4 舱壁垂直扶强材

5.9.2.4.1 垂直扶强材应尽可能与甲板或船底纵向构件在同一垂直平面内，并有效连接。若甲板纵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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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壁垂直扶强材对准有困难时，则应采取适当支撑措施。

5.9.2.4.2 垂直扶强材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cshl2 cm3

式中：c— 系数，按下列规定选取：

扶强材两端用肘板连接： 18.0
扶强材一端用肘板连接： 24.0
扶强材两端削斜时： 28.8

s— 扶强材间距，m；

l— 扶强材跨距，m；水平桁材可视为支撑点；

h— 从扶强材跨距中点至甲板中心线处舱顶的距离，m。

5.9.2.4.3 甲板纵桁下的舱壁扶强材还应符合支柱的规定。

5.9.2.5 舱壁水平桁材

5.9.2.5.1 舱壁高度大于2.5 m时应设置水平桁材。水平桁材应尽可能与舷侧部位的骨材相连接。

5.9.2.5.2 若舱壁设有水平桁材时，其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21.7shl2 cm3

式中：s— 桁材支撑面积的平均宽度，m；

l— 桁材跨距，m；

h— 桁材至甲板中心线处的垂直距离，m。

5.9.35.9.35.9.35.9.3 防撞舱壁防撞舱壁防撞舱壁防撞舱壁

5.9.3.1 防撞舱壁的厚度应不小于按 5.9.2.1.1、5.9.2.2.1 及 5.9.2.3.1 计算所得值的 1.15 倍。

5.9.3.2 防撞舱壁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 5.9.2.4.2、5.9.2.5.2 计算所得之值的 1.25 倍。

第 10 节 深舱

5.10.15.10.15.10.15.10.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10.1.1 适用

5.10.1.1.1 本节所述的深舱是指用于装载液体的舱，其在舱室或甲板间构成船体的一部分。

5.10.1.2 布置

5.10.1.2.1 燃油舱与淡水舱之间应设有隔离空舱。

5.10.1.2.2 船员舱不应直接邻接油舱，船员舱与油舱间应以通风良好且可通行的隔离舱隔开，如油舱顶

部无开孔，且以不小于 38 mm 厚度的不燃材被覆，则船员舱与油舱顶部间的隔离舱可免除。

5.10.1.2.3 淡水舱顶不允许设有厕所或有污水管路通过。非饮用水管不允许通过淡水舱。

5.10.1.3 结构细节

5.10.1.3.1 淡水舱、燃油舱及其他航行时不保持满载的深舱，应适当设置制荡舱壁。

5.10.1.3.2 深舱如由一舷至另一舷，且其宽度超过4 m时，在中纵剖面处应设置纵舱壁或制荡舱壁；如

舱宽超过8 m，则应在左、右舱的上半部设置制荡板。艏尖舱宽度超过4 m时，在中纵剖面处应设置制

荡舱壁。

5.10.1.3.3 深舱的内表面应铺设一层不低于 600 g/m2 的玻璃纤维短切毡或短切纤维，此铺层不计入构件

尺寸，铺层上面应涂一层厚的树脂或其它合适的涂层。

5.10.1.3.4 深舱内的扶强材、肋骨和横梁等构件不得贯穿深舱的周界。

5.10.1.3.5 测深管下部底板应增加层积厚度或采用适当的方法，防止测深杆引起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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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4 其他要求

5.10.1.4.1 深舱内，所有非水密构件上应开设适当的流水孔及通气孔，以保证气体能自由流向通气管，

液体能自由流向吸口。流水孔及通气孔的边缘应按 5.2.4.9 的规定用树脂封闭。

5.10.1.4.2 所有舱柜应设有出入孔，舱柜内的非水密构件上应设有人孔，其大小及数量应确保能到达舱

柜内各角落。

5.10.1.4.3 舱柜出入孔盖应采用金属或 GFRP 制成，出入孔盖与舱柜采用螺栓密封连接，螺栓直径 d
应不小于 6.5 mm，其间距应不小于 6d。螺栓中心距 GFRP 盖边缘不小于 3d，或距金属盖边缘不小于

2d。
货舱内若无保护材时，则出入孔盖需予保护以免受货物损坏。

5.10.1.4.4 货舱与深油舱的分隔舱壁应装设护条或衬板，舱壁与护条或衬板之间应有适当距离，沿舱壁

周围设有排水道。

5.10.1.4.5 管路的装配部位，应考虑管的膨胀、收缩和振动等因素而牢固地安装，以免在油柜壁上产生

局部应力。

5.10.1.4.6 油柜内的金属部件应按 8.2.2.1（2）的要求适当接地。

5.10.25.10.25.10.25.10.2 舱壁舱壁舱壁舱壁

5.10.2.1 舱壁的厚度应不小于按 5.9.2.1～5.9.2.3 计算所得之值的 1.15 倍，且在计算时 h值应取舱壁板

下缘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距离。

5.10.35.10.35.10.35.10.3 舱壁垂直扶强材舱壁垂直扶强材舱壁垂直扶强材舱壁垂直扶强材

5.10.3.1 舱壁垂直扶强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5.9.2.4计算所得之值的1.25倍，且在计算时h值应取舱

壁板下缘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距离。

5.10.45.10.45.10.45.10.4 舱壁水平桁材舱壁水平桁材舱壁水平桁材舱壁水平桁材

5.10.4.1 舱壁水平桁材的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 5.9.2.5 计算所得之值的 1.25 倍，且在计算时 h值应取舱

壁板下缘至溢流管顶端的垂直距离。

5.10.55.10.55.10.55.10.5 底部及顶部构件底部及顶部构件底部及顶部构件底部及顶部构件

5.10.5.1 深舱顶部及底部构件的尺寸除应符合本章第5节及第8节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节有关该

位置的深舱舱壁构件的规定。

第 11 节 基座

5.11.15.11.15.11.15.11.1 主机基座主机基座主机基座主机基座

5.11.1.1 基座纵桁应在足够的长度内保持连续，其形状不应有急剧的突变，其端部应逐渐过渡消失。

5.11.1.2 基座纵桁应在每个肋位以足够高的横隔板及肘板进行有效的支撑，隔板及肘板的厚度应不小

于肋板的厚度，肘板的顶角宜为 45°，但应不小于 30°。
5.11.1.3 当主机功率较大或振动较大时，应采取多种减振措施，并保证基座具有足够的强度与刚度。

5.11.1.4 基座纵桁腹板的厚度应不小于旁龙骨腹板厚度的 1.6 倍，面板厚度应较腹板厚度增加 40%。

基座中有螺栓贯穿处应使用木材做芯材，且应保证芯材与周边 GFRP 结构有效连接。帽形结构还应符合

5.1.5 的规定。

5.11.25.11.25.11.25.11.2 辅机基座辅机基座辅机基座辅机基座

5.11.2.1 发电机、舵机等辅机基座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与刚度，并与船体结构牢固连接。

5.11.35.11.35.11.35.11.3 艉轴架艉轴架艉轴架艉轴架

5.11.3.1 不论单臂艉轴架或双臂艉轴架，如臂的截面采用常规的截面长度与厚度之比约为4-5的拱形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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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或翼形剖面，则艉轴架臂的尺寸应满足5.11.3.2至5.11.3.6所列的要求。对于臂的截面为非常规剖面的，

则应特殊考虑。

5.11.3.2 单臂艉轴架根部截面对其长轴 x-x 的剖面模数 Zxx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2 5

XXZ 2.23 10SKd l −= × cm3

式中：K——艉轴架的材料系数，K=400/ tσ ，其中 tσ 是艉轴架材料的抗拉强度，N/mm2;
ds——艉轴的规范直径，mm，按下式计算：3

d 128 e
S

e

N
n

= mm，其中 Ne 为艉轴传递的额定功率，kW，ne为艉轴传递额定功率 Ne 时

的每分钟转速，r/min；
l——单臂尾轴架的长度，mm，从艉轴架根部截面的形心量至艉轴架轴毂中心。见图 5.11.3.4。

5.11.3.3 单臂艉轴架臂长方向上臂的任何截面的面积，不得小于根部截面积的 60%。

5.11.3.4 如采用双臂艉轴架，双臂夹角应不小于 50°。双臂的任何拱形/翼形剖面的厚度 t 应不小于下式

计算所得之值：
0.50.52

0.5 2
2

0.01122.24 1 1 10s
s

lt K d
Kd

−
⎡ ⎤⎛ ⎞
⎢ ⎥= + + ×⎜ ⎟
⎢ ⎥⎝ ⎠⎣ ⎦

cm

式中： l——双臂中较长臂的长度，mm，从艉轴架长臂根部截面的形心量至艉轴架轴毂中心。见图

5.11.3.4。
K 和 ds同 5.11.3.2。

图 5.11.3.4
5.11.3.5 双臂艉轴架双臂的任何拱形/翼形剖面，对其长轴 x-x 的剖面模数 Zxx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

之值：

Zxx=0.45t3 cm3

式中：t——按 5.11.3.4 公式计算所得的剖面厚度，cm。

5.11.3.6 对于空心臂的艉轴架，其臂在根部处和轴毂处的截面积，都应不小于剖面模数满足上述要求

的实心臂艉轴架的臂在根部处和轴毂处的截面积。

5.11.3.7 不论采用双臂艉轴架还是单臂艉轴架，其轴毂尺寸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轴毂厚度： t=0.2dW(K1+0.25) mm
轴毂长度： l =0.35dW mm

式中：dW——艉轴架处的艉轴直径，mm；

K1——材料系数，K1=σtw/σtb，其中σtw为艉轴材料的抗拉强度，σtb为轴毂材料的抗拉强度。

5.11.3.8 艉轴架固定处的船体骨架应予加强，船体外板按本章 5.4.4.3 加厚。支臂宜伸进船体内，其端部

做复板加强，此复板应与肋板、纵桁和外板牢固连接，如用螺栓连接需满足第 4 章第 3 节的相关规定，

并做好相应的水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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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节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

5.12.15.12.15.12.15.12.1 围壁板围壁板围壁板围壁板

5.12.1.1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的围壁采用单层板时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1）前壁 t=7.0－0.1(35－L) mm，但不小于5 mm；

（2）侧壁及后壁 t=5.5－0.1(35－L) mm，但不小于4 mm。

5.12.1.2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的围壁采用夹层板时，夹层板面板的最小厚度应满足 5.15.3.2.2 的规定，夹

层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11hs/τc mm

式中：s— 板格短边的长度，m；

h— 计算水头，按下列规定选取：

前端壁： h=0.02L+0.5 m
侧壁和后端壁： h=0.02L+0.25 m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其上层建筑或甲板室前端壁、

侧壁和后壁的计算水头可分别取上述值的 0.9 倍和 0.85 倍。

τc— 芯材的抗剪强度，MPa。
5.12.1.3 距艏垂线 0.25L之前的上层建筑侧壁板及宽度小于船宽的艏、艉楼侧壁板的厚度，尚应不小

于该处舷侧外板的厚度。其他区域的上层建筑侧壁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该处舷侧外板厚度的 0.8 倍。

5.12.1.4 上层建筑中断处应按 5.2.3.3 的规定加强。

5.12.25.12.25.12.25.12.2 围壁扶强材围壁扶强材围壁扶强材围壁扶强材

5.12.2.1 扶强材的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19.5shl2 cm3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l— 扶强材跨距，m；取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高度；

h— 计算水头，m，对于前壁：h=1.0 m；对于侧壁及后壁：h=0.016L+0.27。
5.12.2.2 距艏垂线 0.25L 之前的上层建筑侧壁板的扶强材应适当加强。

5.12.2.3 围壁开口部位应用扶强材加强。

5.12.35.12.35.12.35.12.3 甲板甲板甲板甲板

5.12.3.1 上层建筑及甲板室的甲板结构尺寸应符合本章第 5 节及第 8 节的规定。

5.12.45.12.45.12.45.12.4 出入口的封闭装置及门槛高度出入口的封闭装置及门槛高度出入口的封闭装置及门槛高度出入口的封闭装置及门槛高度

5.12.4.1 凡可能使海水进入船体并危及船舶安全的封闭上层建筑舱壁及其他外部结构围壁上的所有通

道开口，其封闭装置及其门槛高度均应符合本局的相关规定。

5.12.55.12.55.12.55.12.5 窗窗窗窗

5.12.5.1 一般要求

5.12.5.1.1 舷窗、窗的结构及安装位置等应符合本局相关规定。

5.12.5.2 窗玻璃厚度

5.12.5.2.1 外窗玻璃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b

kcpbt
σ6.31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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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 — 窗开口短边长度，mm；

p — 窗玻璃承受的载荷，kN/m2，可按5.15.2.5.1（高速船）或5.12.1.2（非高速船）取值；

c — 系数，查图5.12.5.2.1；
σb— 窗玻璃材料的极限弯曲强度，MPa；
k — 安全系数，钢化安全玻璃：取k＝4.0；聚碳酸脂玻璃：取k＝3.5。

窗开口长宽比=长边/短边

图 5.12.5.2.1

5.12.5.2.2 若为夹层玻璃，则每层玻璃均应是钢化安全玻璃，玻璃层数最多不超过3 层，且3 层玻璃中

任何2 层的厚度差应不大于2 mm，层间塑料薄膜厚度不大于0.76 mm。

5.12.5.2.3 夹层玻璃的厚度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对于2 层的夹层玻璃 t = t1 + t2 = 1.2teq
对于3 层的夹层玻璃 t = t1 + t2 + t3 = 1.5teq

式中：t1、t2、t3 — 分别为各层玻璃厚度，mm；

teq— 按单层钢化安全玻璃厚度公式算得的相当厚度，mm。

5.12.5.2.4 内河船外窗玻璃的厚度可适当减小。

5.12.5.2.5 夹层玻璃的厚度t 还应不小于下列最小值tmin：
上层建筑或驾驶室前窗玻璃： tmin ＝4 mm 钢化安全玻璃；

tmin ＝5 mm 聚碳酸脂玻璃；

其中高速船： tmin ＝5 mm 钢化安全玻璃；

tmin ＝6 mm 聚碳酸脂玻璃；

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侧窗玻璃： tmin ＝3 mm 钢化安全玻璃；

tmin ＝4 mm 聚碳酸脂玻璃。

5.12.5.3 窗玻璃的安装

5.12.5.3.1 外窗玻璃与窗框的连接以及窗框与壁板的连接应牢固、可靠，足以承受船在其营运水域正常

航行时可能遭遇的波浪冲击。外窗玻璃若为聚碳酸脂玻璃，则玻璃嵌入窗框内的深度应不小于窗玻璃短

边长度的0.03 倍。

5.12.5.3.2 外窗玻璃可以采用粘接方式直接与壁板连接，如有必要应在窗玻璃的下缘处设置金属的水平

构件支承玻璃重量。使用的粘接剂应具有抵抗紫外线、低温、高温和清洁用的化学剂的能力。粘接剂的

长效粘接强度等性能指标以及施工要求、程序等文件应经本局认可。

5.12.5.3.3 上述5.12.5.3.2 的粘接方式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玻璃的粘接宽度d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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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b
blPd

t

W

+
=
σ

5.2

mm

式中：PW ＝0.0125(50+0.5V)2 kN/m2；

V — 最大静水航速，kn；
b — 窗的短边长度，m；

l — 窗的长边长度，m；

σt— 粘接剂的最小拉伸强度，MPa。
最小粘接宽度 dmin ＝20b mm。

（2）粘接剂的厚度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对钢化安全玻璃 t = 5l mm；

对聚碳酸脂玻璃 t = 8l mm；

最小粘接剂厚度 tmin = 6 mm，且不大于15 mm。

（3）粘接剂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 0.7 Mpa，在延伸率为 12.5％时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 0.14 Mpa。粘
接剂扯断时的延伸率应大于 50％。

第 13 节 舱口及其他甲板开口

5.13.15.13.15.13.15.13.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13.1.1 所有的开口均应采用骨架加强，且开口关闭时应保持风雨密。

5.13.1.2 干舷甲板上和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的或非封闭的上层建筑中的各种开口，均应用能保持水密

的坚固的盖子关闭。

5.13.1.3 甲板的升降口处应由封闭的上层建筑（或甲板室）或升降口围罩予以防护。

5.13.25.13.25.13.25.13.2 舱口舱口舱口舱口

5.13.2.1 舱口围板

5.13.2.1.1 舱口围板的高度应符合本局的相关规定。

5.13.2.1.2 若要求减小设有垫圈和夹扣锁紧装置的风雨密舱口的舱口围板高度，应经本局同意。

5.13.2.1.3 露天舱口围板的厚度 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55.18 += hst mm

式中：s— 舱口围板扶强材间距，m；

h— 计算水头，m，海船： h = 0.02L+0.5 m；

河船： h = 0.01L+0.4 m 。

5.13.2.1.4 舱口围板上缘应设置适当尺寸的水平扶强材予以加强。当围板高度等于或大于 600mm 时，

在距上缘适当距离处应增设水平扶强材，并应在水平扶强材与甲板之间每隔一档肋距设置垂直加强筋或

肘板。

5.13.2.1.5 露天货舱口围板兼作甲板纵桁时，尚应符合本章第 8 节的有关规定。

5.13.2.2 舱口盖

5.13.2.2.1 舱口盖的结构应符合表 5.13.2.2.1（1）和 5.13.2.2.1（2）的规定。

表 5.13.2.2.15.13.2.2.15.13.2.2.15.13.2.2.1（1111） 舱口盖厚度

材料 最小厚度（m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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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 hS32 但不小于 48mm

GFRP hS16

铝合金 hS11

钢质 0.15.5 +hS 但不小于 4.5mm

式中：S=活动梁间距（木质），m；或加强材间距（其他材质），m；

h=见 5.13.2.2.3。

表 5.13.2.2.15.13.2.2.15.13.2.2.15.13.2.2.1（2222） 舱口盖加强材剖面模数

材料 最小剖面模数（cm3）

GFRP 23.4Shl2

铝合金 13.3 Shl2

钢质 9.4 Shl2

式中：S— 加强材间距，m；

h— 见 5.13.2.2.3；

l— 加强材的跨距，m。

5.13.2.2.2 木质舱口盖应用纹理直顺、尽可能没有节、青皮及裂纹的质量良好的木材制作。木质舱口盖

的两瑞，均应用镀锌钢带圈绕防护。舱口盖板每一支承面至少具有 65 mm 的宽度。

5.13.2.2.3 海船舱口盖上的负荷 h应按如下规定选取，或按舱口盖上实际货物的负荷确定，取其大者：

（1）位置 1①

h=0.010L+0.76 （m）

（2）位置 2②

h=0.008L+0.58 （m）

5.13.2.2.4 内河船舱口盖上的负荷 h应按如下规定选取，或按舱口盖上实际货物的负荷确定，取其大者：

h=0.01L+0.4 （m）

5.13.2.2.5 活动舱口盖的防水帆布及系固装置，应符合本局相关规定。

5.13.35.13.35.13.35.13.3 机舱舱口机舱舱口机舱舱口机舱舱口

5.13.3.1 机舱舱口保护

5.13.3.1.1 机舱舱口应尽可能小，并应设置坚固可靠的机舱棚加以保护。

5.13.3.1.2 机舱棚的门应符合 5.12.4 的有关规定，并从内外两面均可开闭。

5.13.3.1.3 机舱棚围壁板的厚度和扶强材尺寸，应按相应位置的甲板室围壁的要求进行计算。机舱棚顶

板厚度不小于 4 mm；横梁和纵桁应符合本章第 8 节的有关规定，且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 24 cm3。

5.13.3.1.4 除特殊情况外，机舱棚的高度应高于舷墙的高度。

5.13.3.2 其他

5.13.3.2.1 机舱棚顶板上应设置结构坚固的天窗，烟囱及通风筒围板的高度应尽可能高于露天甲板。

①
位置 1—在露天的干舷甲板上和后升高甲板上，以及位于从艏垂线起 0.25L 以前的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

②
位置 2—在位于从艏垂线起 0.25L 以后，且在干舷甲板以上至少一个标准上层建筑高度的露天上层建筑甲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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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节 舷墙、栏杆

5.14.15.14.15.14.15.14.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14.1.1 所有露天甲板上装设的舷墙或栏杆，除本节的规定外，还应满足本局其他的相关规定。

5.14.25.14.25.14.25.14.2 舷墙舷墙舷墙舷墙

5.14.2.1 舷墙可以与船体外板一体成型，也可以是单独的部件。舷墙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干舷甲板上

舷墙板厚度应不小于舷顶列板厚度的 80%，在甲板横梁位置上应设置有效的舷墙扶强材，其间距应不

大于 2 个肋距。。

5.14.2.2 为构成梯口通道或其他开口而切开舷墙时，其开口的两端部应设有足够强度的支柱。

5.14.2.3 舷墙上桅侧稳索和吊杆稳索等的系固处和导缆孔安装处应予以加强。

5.14.2.4 舷墙上的开孔，如排水口、导缆孔及类似的开孔均应有足够的圆角。所有开口的边缘都要按

4.2.10 的规定用树脂封闭。

5.14.35.14.35.14.35.14.3 栏杆栏杆栏杆栏杆

5.14.3.1 甲板周围设有舷缘材时，栏杆的支柱或支撑材应设置在甲板平面上。

第 15 节 高速船

5.15.15.15.15.15.15.15.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5.15.1.1 本节的规定仅适用于限制航区的单体高速船。

5.15.1.2 凡本节未规定者，还应符合本章其他的相关规定。

5.15.1.3 对于一些结构新颖的高速船的船体结构，如本规范未作规定，设计部门可采用合理方法设计，

但须经本局同意。

5.15.1.4 高速船船体结构一般应采用纵骨架式。

5.15.1.5 纵骨架式结构的纵骨间距一般不大于350 mm；横骨架式的肋骨间距一般不大于500 mm。

5.15.25.15.25.15.25.15.2 结构设计载荷结构设计载荷结构设计载荷结构设计载荷

5.15.2.1 重心处的垂向加速度

5.15.2.1.1 船重心处的设计垂向加速度 acg , 一般可取为重心处最大加速度的 1%的平均值.。船东或设

计部门可根据需要选择合理的 acg值，但海船不应大于 1.2 g，内河船不应大于 1.0g。
5.15.2.1.2 船重心处的设计垂向加速度 acg与有义波高 H1/3 和该波高对应的航速 VH 三者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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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重力加速度，取g=9.81，m/s2；

VH— 船在有义波高H1/3的波浪中航行的航速，kn；
H1/3— 有义波高，m；

L — 船长，m；

BWL— 水线宽，m，系指船静浮于水面时，沿满载水线量得的最大型宽；

β— 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船底升角（°），取βmax=30°；βmin=10°；β的取值见图5.15.2.1.2。图中（a）、

（b）、（c）为尖舭船，（d）、（e）为圆舭船；

Δ— 满载排水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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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2.1.2

5.15.2.1.3 设计部门应按营运限制的类别，假设一组船舶可能遭遇的有义波高(H1/3)1～(H1/3)i；其最大值

H1/3max 应不大于下列规定值：

近海航区营运限制 H1/3max =6.0 m
沿海航区营运限制 H1/3max =4.0 m
遮蔽航区营运限制 H1/3max=2.0 m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H1/3max=1.0 m
内河： A级航区 H1/3max=2.0 m

B级航区 H1/3max=1.2 m
C级航区 H1/3max=0.4 m

5.15.2.1.4 对应于 5.15.2.1.3 一组假设的有义波高，设计部门可参考同型船的经验数据或船模试验值或

经本局同意的其他方法，提出相应的一组航速(VH)1～(VH)i。

5.15.2.1.5 根据 5.15.2.1.3 和 5.15.2.1.4 的每一组(H1/3i，VHi)，按 5.15.2.1.2 公式计算出相应的垂向加速

度 acgi，对此，设计部门可调整，直至按 5.15.2.1.2 公式算得的 acgi 不大于所取之值。

5.15.2.1.6 按 5.15.2.1.5 确定的一组 acgi，取其中的最大值作为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设计值。

5.15.2.1.7 由设计部门或船东最终确定船舶重心处垂向加速度的设计值，并按 5.15.2.1.2 公式算出该设

计值对应的一组 H1/3~VH 值，应绘成“船舶在波浪中航行时的限速曲线图”送审，并将此图制成标牌永久

性展示在驾驶位置附近。操船时，必须根据当时目测的有义波高，限制航速。

5.15.2.2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5.15.2.2.1 本条适用于满载状态高速航行时，仍有部分船体浸在水中的高速船。该处的“船底”系指船体

颔线，舭弯曲部或防溅条以下的部位。

5.15.2.2.2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Psl 由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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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s— 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舯前取Ks =1，艉端取Ks=0.5，艉端与船中之间用线性内插法取值；

A— 受力点计算面积，m2，应不小于0.002△/d；
对板格，取板格的承载面积，且A≯2.5S2，其中S为骨材间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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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强筋或桁材，A=承载宽度×跨距；

△— 满载排水量，t；
β— 船体重心处横剖面的船底升角（°），见5.15.2.1.2；
βx— 核算横剖面处的船底升角（°），取βx max＝30°，βx min=10°；
acg— 设计垂向加速度，m/s2，按5.15.2.1.2取值；

dw— 波浪中航行时冲击吃水，取满载静浮状态吃水dw=d，m。

5.15.2.2.3 船底波浪冲击压力 Psl 应不小于按 5.15.2.3.1 计算所得之值。

5.15.2.3 舷侧波浪冲击压力

5.15.2.3.1 舷侧波浪冲击压力Ps 按下式计算：

Ps ＝ 9.81h + 0.15Psl kN/m2

式中：h— 压力计算点到舷侧处干舷甲板上缘（甲板艇）或舷侧顶板上缘（敞开艇）的垂直距离，m，

应不小于0.8 m，也不必大于舷侧范围高度的0.8 倍；

Psl— 该处船底的冲击压力，kN/m2。

5.15.2.3.2 内河高速船舷侧波浪冲击压力Ps 可按下式计算：

Ps ＝ 9.81h + 0.10Psl kN/m2

式中：h、Psl— 同5.15.2.3.1。
5.15.2.4 甲板计算压力

5.15.2.4.1 露天甲板计算压力由下式确定：

Pd1 = Kd (0.2 L+ C) kN/m2

式中：Kd— 纵向压力分布系数。舯前取Kd=1.0，艉端取Kd=0.75，艉端与船中之间用线性内插法取值。

C— 航区系数：

近海和沿海航区营运限制： C=7.6
遮蔽航区和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C=4.6
内河 A级航区： C=4.6

B级航区和J级航段： C=3.9
C级航区： C=3.5

5.15.2.4.2 非露天甲板（包括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甲板）计算压力Pd2 由下式确定：

Pd2 =0.1 L +C kN/m2

式中：C— 航区系数：

海船及内河A级航区： C=4.6
内河 B级航区和J级航段： C=3.9

C级航区： C=3.5
5.15.2.4.3 如甲板上装载重物，则除重物本身重量外，还应考虑船舶的垂向加速度av 对甲板受压的影

响。重物的垂向加速度可取0.5av。船舶的垂向加速度av 按下式确定：

a v = K a a cg m/s2

式中：Ka— 垂向加速度分布系数，舯后取Ka=1.0，船首取Ka=2.0，船首与船中之间用线性内插法取值；

acg— 按本节 5.15.2.1 确定的重心处设计垂向加速度，m/s2。

5.15.2.5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力

5.15.2.5.1 端壁与侧壁的计算压力Psd 由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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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d =15.6 K1K2( CL+0.8−0.3h ) kN/m2

式中：K1— 位置系数，按下列情况取值：

第一层上层建筑前壁： K1=1
第二层上层建筑前壁： K1=0.75
上层建筑、甲板室的侧壁、后壁： K1=0.5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顶板： K1=0.4；

K2— 位置系数，按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所在位置取值：

位于舯前区域： K2=1.0
位于舯后区域： K2=0.75

C— 航区系数：

近海航区和沿海营运限制： C=0.047
遮蔽航区营运限制： C=0.035
平静水域营运限制： C=0.024
内河 A级航区： C=0.035

B级航区和J级航段： C=0.030
C级航区： C=0.026；

h— 压力计算点到满载静浮水线的垂直距离，m。

5.15.2.5.2 海船露天顶板的计算压力Psd 应不小于4.0 kN/m2，但船中之前第一层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顶

板的计算压力Psd 应不小于6.6 kN/m2。内河船对不计入总纵强度的第一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顶板的最小计

算压力Psd可不大于2.0 kN/m
2
；对不计入总纵强度的多层建筑和甲板室的最上层顶板的最大计算压力Psd

应不小于1.0 kN/m
2
。

5.15.2.5.3 第一层上层建筑前端壁的最小计算压力Pmin 应不小于按5.15.2.4.1算得的舯前露天甲板的计

算压力。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其他围壁的最小计算压力应不小于4 kN/m2 。

5.15.2.6 舱壁的计算压力 PPPP
5.15.2.6.1 水密舱壁的计算压力P 按下式确定：

P=10h kN/m2

式中：h— 从压力计算点到舱壁甲板最高点的垂直距离，m。

5.15.2.6.2 液舱舱壁的计算压力P，取以下三者中的大值：

P = (9.81+ 0.5 a v)h kN/m2

⎟
⎠
⎞

⎜
⎝
⎛ += phhP

3
210

kN/m2

P = 10(h +1.0) kN/m2

式中：av— 该处船舶垂向加速度m/s2，按5.15.2.4.3取值；

h— 压力计算点到液舱顶的垂直距离，m；

hp— 液舱顶到空气管顶的垂直距离，m。

5.15.2.6.3 防撞舱壁：

P = 12.5h kN/m2

式中：h— 从压力计算点到舱壁甲板最高点的垂直距离，m。

5.15.2.7 船长 LLLL＜20202020 mmmm的海洋高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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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7.1 船长 L＜20m 的高速船，可按以下规定确定甲板计算压力 Pd 、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

力 P 、舱壁计算压力 Ph。
（1）甲板计算压力 Pd 按下式计算：

露天甲板 Pd ＝0.25L+4.6 kN/m2

非露天甲板 Pd ＝0.1L+4.6 kN/m2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其露天甲板的计算压力可分别取上述值的

0.9 倍和 0.85 倍。

（2）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计算压力 P 按下式计算：

前端壁及扶强材 P ＝5＋0.3L kN/m2

侧壁、尾端壁及扶强材 P ＝2.5＋0.2L kN/m2

顶板及扶强材 P ＝3 kN/m2

式中：L — 船长，m。

对航行于遮蔽航区营运限制及平静水域营运限制的船舶，其上层建筑前端壁及扶强材计算压力可分

别取上述值的 0.9 倍和 0.85 倍。

（3）舱壁计算压力 Ph 按下式计算：

水密舱壁、防撞舱壁及其扶强材 Ph ＝10h kN/m2

液体舱壁及其扶强材 Ph ＝10hd +10 kN/m2

式中：h — 板的下缘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至上甲板的垂直距离，m；

hd — 板的下缘或扶强材跨距的中点至液舱顶的垂直距离，m。

5.15.35.15.35.15.35.15.3 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船体结构的构件尺寸

5.15.3.1 本条规定的船体构件尺寸均以层板的两个主方向上弹性模量之差不超过 20%为基准。

5.15.3.2 最低要求

5.15.3.2.1 单板结构积层板的最小板厚tmin 按下式计算：

LKt 0min = mm

式中：K0 — 系数，由表5.15.3.2.1 查取；

L— 船长，m。

表5.15.3.2.15.15.3.2.15.15.3.2.15.15.3.2.1 系数KKKK0000

部 位 船底外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 壁 板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0 1.45 1.25 1.10 1.10 0.95 0.90 1.20 1.30

5.15.3.2.2 夹层板面板的最小厚度（单面）t min 按下式计算：

LKt 1min = mm ，且不小于2.0 mm，外露面板
①

5.01min −= LKt mm，且不小于1.5 mm，被保护面板
②

式中：K1— 系数，由表5.15.3.2.2查取；

L— 船长，m。

表5.15.3.2.25.15.3.2.25.15.3.2.25.15.3.2.2 系数KKKK1111

① “外露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持续受到液体的浸沉或可能受到局部机械磨损或冲击载荷。
② “被保护面板”系指板的一个侧面不承受上述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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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位 船底外板 舷侧板 甲板板
上层建筑、甲板室 舱 壁 板

前端壁 侧、后壁 顶板 水密舱 防撞舱、液舱

K1 0.7 0.6 0.5 0.5 0.4 0.4 0.45 0.55

5.15.3.3 单板结构积层板厚度的计算

5.15.3.3.1 单板结构积层板的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44.8
fnu

Pt Cs
σ

= mm式中：s— 骨材间距，m，通常指纵骨间距，对桁材或肋板为其承受面积的宽

度；

P — 船体局部强度计算中，构件单位面积上承受正压力的设计值，按5.15.2计算。

σfnu — 积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MPa；
C——板格边长l与短边s之比的修正系数，按如下取值。

(1 0.25 )l lC
s s

= − 如 / 2l s < ；

C=1.0 如 / 2l s≥ 。

5.15.3.3.2 平板龙骨的宽度应不小于 0.lB（B为船宽），其厚度不应小于船底板厚度的 1.5 倍，且尽可

能在整个船长内保持不变。

5.15.3.4 夹层板板厚的计算

5.15.3.4.1 夹层板的总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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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 两面板厚度中心线的距离与两面板的平均厚度之比，且6≤γ≤14；
τc— 夹层板芯材的极限剪切强度，MPa；
K— 系数，对聚氨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K=1.86－0.06γ，且 K≮1；

对聚氯乙烯泡沫塑料芯材夹层板，K=1.95－0.079γ，且 K≮1；
对胶合板芯材夹层板，K=1.0；
对其他芯材夹层板，K另行考虑。

S、P— 见 5.15.3.3.1。
5.15.3.5 骨材的弯曲强度

5.15.3.5.l 骨材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fnu

sPlKW
σ

2

=
cm3

式中：σfnu— 层板的极限弯曲强度，MPa；
K— 系数，由表5.15.3.5.1查取；

l— 骨材跨距，m，当骨材端部设置肘板时，跨距点可取在肘板长度的1/2处；当骨材端部不设置

肘板时，跨距点取在骨材端部。对船体强骨材（如龙骨、实肋板、纵桁等），则与之相交的

舱壁可作为该强骨材的端点。对甲板及上层建筑强骨材（如强横梁、纵桁等），则除舱壁外，

与之相交的支柱点也可作为该强骨材的端点。各骨材的跨距选取同本章非高速船的规定；

s、P— 见5.15.3.3.1。

表5.15.3.5.15.15.3.5.15.15.3.5.15.15.3.5.1 系数K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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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位
K

纵桁、强肋骨、实肋板、强横梁 纵骨、肋板、肋骨、横梁、扶强材

船底 480 400

舷侧 480 400

甲板 480 400

上层建筑 - 400

水密舱壁 - 400

液体舱壁、防撞舱壁 - 480

5.15.3.5.2 对船长小于20m的船舶，龙骨如按5.15.3.5.1计算剖面模数不切实际时，其剖面模数可另行考

虑，但至少应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1）对中内龙骨，其剖面模数应不小于该处实肋板剖面模数的 1.5 倍；对旁内龙骨，其剖面模数应

不小于该处实肋板的剖面模数；

（2）所有船舶均应校核船体总纵强度。

5.15.3.5.3 骨材若采用松木、胶合板等材料作有效芯材时，其剖面模数的计算按 5.3.3.4 的规定。

5.15.3.5.4 主机基座的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基座纵桁应根据主机功率的大小予以加强。基座

纵桁应在每个肋位处设置横隔板和横肘板，以确保有效支承。

5.15.3.6 骨材剪切强度

5.15.3.6.1 桁材的有效腹板面积Ae按下式计算：

Ae = 0.01hw tw cm2 端部无肘板

Ae = 0.01hw tw+ΔAe cm2 端部有肘板

式中：tw— 纤维增强塑料腹板的总厚度，mm；

hw — 计算剖面处减去开孔后的腹板有效高度，mm；

△Ae— 端部有肘板时的附加剪切面积，cm2, 按肘板面板的水平倾角θ 取值，见图5.15.3.6.1。
θ ＝ 45° 时，ΔAe ＝ 0.9f1 ；θ = 0° 时，ΔAe ＝ 0；θ 为中间值时，可用插入法求取ΔAe；

f1— 计算剖面处肘板面板的截面积，cm2。

图5.15.3.6.1

5.15.3.6.2 按5.15.3.6.1计算所得的有效腹板面积Ae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的Aemin值：

u
e

slPA
τ
5.25

min =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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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τu— 夹层板的极限剪切强度，MPa；
s、P、l — 见5.15.3.5.1。

5.15.3.7 支柱

5.15.3.7.1 甲板支柱可采用钢质或铝合金，应符合5.8.4的规定。若采用其他材料的支柱应经本局同意。

5.15.45.15.45.15.45.15.4 总强度总强度总强度总强度

5.15.4.1 一般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5.15.4.1.1 高速船应分别校核高速航行于波浪中波浪冲击情况下的总纵强度和排水航行时的总纵强度。

但对船长L＜15 m，L/D＜12的海洋高速船和L/D＜14的内河高速船，如其船体结构能满足局部强度要求，

则可免于校核船体的总纵强度。

5.15.4.1.2 总纵强度校核时的装载状态应取满载出港装载状态。

5.15.4.1.3 船体梁的剖面模数的计算按 5.3.3 的规定。

5.15.4.1.4 如果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按 5.3.3.3 的规定，认为其不参与船体梁总纵强度,其剖面模数不计入

船中剖面模数，但应采取措施使该上层建筑和甲板室最大程度不参与船体梁的总纵弯曲。

5.15.4.2 高速航行时波浪冲击力引起的总纵弯矩

5.15.4.2.1 由波浪冲击力引起的总纵弯矩MB可按下式计算：

( ) ( ) gn
dB

lnCCM
s

xB ∆⎟⎟
⎠

⎞
⎜⎜
⎝

⎛
+

∆
−+= 2.01175.0121

kN·m

式中：C1— 系数，中拱时：C1=1.0 ，中垂时：C1= －1.0 ；

C2= 0.5；
n— 过载系数，按下式计算： n = acg /g
acg— 重心处垂向加速度，m/s2，见5.15.2.1；
lx— 船中前的半体重心至船中后的半体重心的纵向距离的1/2，m，如 lx 未知，可近似取

lx= 0.25L；
Bs— 船首尾出水，波峰冲击船中区域底部时冲击面积的宽度，m，对于尖舭船、圆舭船的Bs，

可按图5.15.4.2.1所示取。

图 5.15.4.2.1

5.15.4.3 排水状态航行时的总纵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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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4.3.1 船体所受的总纵弯矩可用静水弯矩加上波浪弯矩的方法分别确定中拱弯矩和中垂弯矩。

5.15.4.3.2 按船舶营运航区的最大有义波高，且波长等于船长的假设计算波浪弯矩。

5.15.4.3.3 对于傅汝德数 ( gLVFn = )小于 0.80的高速船，可免于校核排水状态航行时的总纵弯矩。

5.15.4.4 船体梁的剪力

5.15.4.4.1 对于L/D≥12的高速船，作为船体梁所受的垂向剪力Q在距艏垂线L/4和3L/4剖面处最大，可按

下式计算：

L
MQ B4

=
kN

式中：MB— 取5.15.4.2和5.15.4.3中所得的总纵弯矩中的最大值，kN·m。

5.15.4.4.2 对于舷侧外板和纵舱壁（如设有）为泡沫塑料芯材的夹层板的高速船，计算舷侧外板和纵舱

壁上的切应力 τ 时，上述夹层板芯材的剖面积不应计入，仅计入夹层板两面板的厚度之和。

5.15.4.5 校核总强度时的许用应力

5.15.4.5.1 船体的许用应力如下：

（1）纵向构件的拉伸许用应力 [σb ]= 0.3σnu ，σnu 为层板的极限拉伸强度，MPa；
（2）纵向构件的压缩许用应力 [σp ] = 0.3σpnu ，σpnu为层板的极限压缩强度，MPa；
（3）单板的许用剪切应力 [τ] = 0.25τu，τu 为层板的极限剪切强度，MPa；

夹层板的许用剪切应力 [τ ] = 0.5τcr ，τcr 为夹层板面板的临界剪切应力，MPa，τcr 取下列二

式计算值中的小者：

( ) 31453.0 ccfcr GEE
o

=τ MPa

ccr Gγτ 4.0= MPa

式中：Ef45°— 夹层板面板沿45°方向的压缩弹性模量，MPa；
Ec— 芯材的压缩弹性模量，MPa；
Gc— 芯材的剪切弹性模量，MPa；
γ— 见5.15.3.4.1。

5.15.4.6 船体刚度

5.15.4.6.1 船中剖面惯性矩 I 应满足下式要求：

I＞4.0 W0 L cm4

式中：W0= M/[σ ]，cm3；

M— 按5.15.4.2和5.15.4.3确定的最大总纵弯矩，N·m；

[σ]— 5.15.4.5中[σp]和[σb]的小者，MPa。
5.15.4.7 构件稳定性

5.15.4.7.1 对具有夹层结构的船体应对其承受压力的夹层面板进行稳定性校核。

5.15.4.7.2 芯材为聚氨酯（PU）泡沫塑料的夹层板的面板临界屈曲应力σcr 取以下两式计算值中小者：

σcr =0.5(E f E c G c)1/ 3 MPa

σcr = 1.39γ 0.639G c MPa

式中： E f — 面板的压缩弹性模量，MPa；
E c — 芯材的压缩弹性模量，MPa；
G c— 芯材的剪切弹性模量，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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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见5.15.3.4.1。
5.15.4.7.3 芯材为聚氯乙烯（PVC）泡沫塑料的夹层板的面板临界屈曲应力σcr 取以下两式计算值中小

者：

σcr =0.5(E f E c G c)1/ 3 MPa

σcr = 1.52γ 0.585G c MPa

式中： E f 、E c 、G c 、γ 见5.15.4.7.2。
5.15.4.7.4 以上两种夹层面板的计算压应力应不大于按5.15.4.7.2和5.15.4.7.3算得的临界屈曲应力σcr
的0.3倍，也不大于面板极限压缩强度σpnu 的0.3倍。

5.15.4.7.5 胶合板芯的夹层板的极限压缩强度σpnu 按下式计算：

σpnu = 0.15(E f E c G c)1/ 3 MPa

式中： E f 、E c 、G c 见5.15.4.7.2。
5.15.4.7.6 胶合板芯夹层板的计算压应力应不大于其极限压缩强度σpnu 的0.6倍。

第 16 节 结构防火

5.16.15.16.15.16.15.16.1 机舱机舱机舱机舱

5.16.1.1 机舱周围内壁应采用阻燃性树脂积层 3 次以上（厚度大于 3 mm），或采用等效的隔热材料敷

设。

5.16.1.2 面对机舱、厨房等高失火危险处所的 GFRP 制的燃油柜的表面，应敷设不燃性材料或将阻燃

性树脂层积 3 次以上。储存汽油燃料的燃油柜应采用金属制作。

5.16.25.16.25.16.25.16.2 厨房炉灶和取暧设备厨房炉灶和取暧设备厨房炉灶和取暧设备厨房炉灶和取暧设备

5.16.2.1 除厨房炉灶外不得使用明火。炉灶与船体结构间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隔热分隔。如采用燃油

或燃气炉灶时，其结构和布置应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厨房甲板应敷设适当厚度的不燃材料。

5.16.35.16.35.16.35.16.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5.16.4.1 内部梯道或扶梯应采用钢或其它等效材料制造。

5.16.4.2 主、辅机和厨房烟囱与船体结构之间应设有效的隔热设施。

5.16.4.3 天花板、衬档等允许采用低播焰材料，但在高温时，不应产生对人健康有害烟气及毒性产物。

5.16.4.4 采用的隔热材料和隔声材料一般应是不燃材料，且对其可能接触到的易燃液体或其蒸气应是

不可渗透的。用于隔热的泡沫塑料，应为无毒、自熄型。

5.16.4.5 如从提供浮力考虑需要用可燃材料时，应有可靠措施防止其接触到潜在火源或被易燃液体污

染后而失火。

第 17 节 船体试验

5.17.15.17.15.17.15.17.1 密性试验密性试验密性试验密性试验

5.17.1.1 船体完工后，应进行密性试验，密性试验分为灌水试验和冲水试验。

5.17.1.2 灌水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灌水试验应在船舶下水前进行;
(2) 灌水试验前，被试验的密封舱应打扫清洁，且不得刷涂油漆等影响试验的涂料；

(3) 对液舱和压载水舱应灌水至空气管顶，不设空气管时应灌水至溢流管顶部；

(4) 不作液舱用的首、尾尖舱、机舱、货舱应灌水至满载水线，有两条以上不同满载水线的船应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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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最高满载水线；

(5) 当内部没有水密舱壁时，可利用舷外水压力代替灌水试验；

(6) 灌水或浸水后保持 4 小时，应无渗漏现象。

5.17.1.3 冲水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于灌水高度部分的外板、甲板、舱壁、上层建筑端壁、甲板室围壁，以及水密舷窗、舱口盖、

孔盖、门窗等均应进行冲水试验。

(2) 冲水试验时，出水口的压力应不低于 0.2Mpa，喷嘴内径应不小于 12.5mm，喷嘴离被试验处的

距离应不大于 1.5m，水柱移动速度应不大于 0.1m/s。

5.17.25.17.25.17.25.17.2 强度试验强度试验强度试验强度试验

5.17.2.1 根据船舶的用途和建造情况，船舶检验机构可要求作结构强度试验（如承载下的应力、挠度

试验、水中投落试验或碰撞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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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舾装

第 1 节 舵设备

6.1.1 本节规定适用于普通流线型舵和单板舵，对于有特殊要求的舵（如襟翼舵），应另作考虑。

6.1.2 舵杆、舵叶、舵承等的设计、所使用的材料和连接等应符合本局的有关规定。

6.1.3 操舵装置除应满足本局的有关规定要求外，还应符合7.7的有关规定。

第 2 节 锚泊及系泊设备

6.2.16.2.16.2.16.2.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6.2.1.1 除另有规定外，每艘船舶应配备能在预期营运作业和锚泊情况下迅速和安全操作的锚泊设备。

6.2.1.2 锚及其锚链应保持连接并置于随时可用的位置。

6.2.26.2.26.2.26.2.2 锚泊及系泊设备的配备锚泊及系泊设备的配备锚泊及系泊设备的配备锚泊及系泊设备的配备

6.2.2.1 船舶的锚泊及系泊设备应根据其种类及其航行水域并根据 6.2.3.1 或 6.2.3.2 计算所得的舾装数

N，按表 6.2.4.1（1）或（2）的要求配备。

6.2.2.2 在沿海航区内航行的船舶，其锚泊设备可按舾装数 N 降低 1 档选取；在遮蔽航区内航行的船舶，

其锚泊设备可按舾装数 N 降低 2 档选取。

6.2.2.3 船长小于 20 m 的内河船舶的锚泊设备可按表 6.2.4.1（3）选取。J 级航段船舶锚泊和系泊设备

应按高于所在航区的规定配备，并应经本局同意。航行于 C 级航区的浅水船舶，可用插杆等有效方法

替代锚设备。

6.2.2.4 船长小于 8m 的船舶，经本局同意，可免设锚设备或用其他有效方法替代锚设备。

6.2.2.5 对配备 30 kg 及以上锚的船舶应设置抛锚和起锚设备。对配备 250 kg 以下锚的船舶允许使用人

力锚绞盘或人力绞盘代替锚机，但应保证有效地收放锚。

6.2.36.2.36.2.36.2.3 舾装数舾装数舾装数舾装数

6.2.3.1 海船舾装数 N 按下式计算：

N Bh
A

= + +∆2 3 2
10

/

式中：Δ— 最大吃水线下的型排水量，t；
B— 船宽，m；

h— 最大吃水线至最上层甲板室顶部的有效高度，m；

h a hi= + Σ

其中：a— 船中最大吃水线至上甲板的距离，m；

hi— 各层宽度大于 B/4 的舱室，在其中心线处计量的高度。其最低 hi要从上甲板中心线量起，

若上甲板不连续时，应由上甲板最低处平行于升高部分甲板的延伸线量起。

A— 在船长 L范围内最大吃水线以上的船体部分和上层建筑及各层宽度大于 B/4 的甲板室的侧

投形面积的总和，m2。

在计算 h和 A时，不必计及舷弧和纵倾。

凡是超过 1.5 m 高度的挡风板和舷墙，均应视为上层建筑或甲板室的一部分。

对于无甲板室但有挡风玻璃或者帆布篷帐的艇，应考虑挡风玻璃或帆布篷的投影面积。

6.2.3.2 内河船舶舾装数N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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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B+D)+0.8∑A

式中：L、B、D —分别为船长、船宽和型深，m；

∑A— 干舷甲板以上的上层建筑、甲板室等侧面投影面积之和，但不计及重叠的部分。

6.2.46.2.46.2.46.2.4 锚锚锚锚

6.2.4.1 每只首锚的质量可以与表 6.2.4.1（1）、6.2.4.1（2）所列锚质量相差±7%，但首锚的总质量应不

小于表列锚质量的总和。

6.2.4.2 普通无杆锚的锚冠质量，包括销子和转轴在内，应不小于该锚总质量的 60%。

6.2.4.3 当采用有杆的首锚时，锚重（不包括横杆）应不小于表 6.2.4.1（1）和表 6.2.4.1（2）所规定的

无杆锚质量的 80%。

6.2.4.4 当采用经认可的大抓力锚作首锚时，每只锚的质量可为表 6.2.4.1（1）和表 6.2.4.1（2）所规定

的普通无杆首锚质量的 75%。石质河底不宜使用大抓力锚。对大抓力锚的具体要求见本局有关规范的

规定。

6.2.4.5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经本局特别审查同意，可仅配备 1 只锚，但船上应存有 1 只备用锚。

6.2.4.6 有限航区船舶的首锚可采用超大抓力锚。每只超大抓力锚的质量可为表 6.2.4.1（1）和表 6.2.4.1
（2）中规定的普通无杆首锚质量的 50%。

表 6.2.4.16.2.4.16.2.4.16.2.4.1（（（（1111）））） 海船锚、锚链和锚索海船锚、锚链和锚索海船锚、锚链和锚索海船锚、锚链和锚索

舾装数 N 无杆首锚 首锚用有档锚链 系船缆索

超过 不超过
数

量

每只锚的

质量

（kg）

总长

度

（m）

直径 （mm）

根数

每根最小

长度

（m）

最小

破断负荷

（kN）
AM1 AM2

---- 10 1 16 75 8 8 2 22.5 25

10 15 1 20 75 8 8 2 25 25

15 20 1 30 80 8 8 2 25 25

20 30 1 50 90 8 8 2 30 25

30 40 2 70 90 8.5 8 2 40 30

40 50 2 90 105 9.5 8.5 2 50 30

50 60 2 120 192.5 12.5 11 2 60 30

60 70 2 140 192.5 12.5 11 2 80 30

70 80 2 160 220 14 12.5 2 100 35

80 90 2 180 220 14 12.5 2 100 37

90 100 2 210 220 16 14 2 110 37

100 110 2 240 220 16 14 2 110 40

110 120 2 270 247.5 17.5 16 2 110 40

120 130 2 300 247.5 17.5 16 2 110 45

130 140 2 340 275 19 17.5 2 120 45

140 150 2 390 275 19 17.5 2 120 50

150 175 2 480 275 22 19 2 120 55

175 205 2 570 302.5 24 20.5 2 120 60

205 240 2 660 302.5 26 22 2 120 65

240 2 780 330 28 24 3 12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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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6.2.4.16.2.4.16.2.4.1（（（（2222）））） 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

舾装数 N
艏锚 锚链 系船索直径（mm）

个数 总质量（kg） 直径（mm） 总长度（m） 钢索 纤维索

N＜30 1 15 7 50 8.5 25

30≤N＜50 1 25 7 50 8.5 25

50≤N＜75 1 40 9 75 8.5 25

75≤N＜100 1 60 11 75 8.5 25

100≤N＜125 2 100 11 75 9.3 27

125≤N＜150 2 125 12.5 100 11 29

150≤N＜175 2 150 12.5 100 11 29

175≤N＜200 2 175 14 100 11 29

200≤N＜250 2 200 14 150 13 33

注： 1. 允许用等强度的绳索（钢丝绳、纤维绳）代替锚链，但绳索与锚之间要通过一段不小于 2 m 的锚链相连；

2. 锚链长度可视作业水深适当调整。

表 6.2.4.16.2.4.16.2.4.16.2.4.1（（（（3333）船长小于）船长小于）船长小于）船长小于 20202020 mmmm的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的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的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的内河船舶的锚、锚链和锚索

航区（级） 锚重（kg） 锚链直径（mm） 锚链长（m）

A ≥30 ≥7 ≥30

B ≥20 ≥7 ≥25

C ≥10 ≥7 ≥20

6.2.56.2.56.2.56.2.5 锚链锚链锚链锚链

6.2.5.1 本节表中所列的锚链直径不大于 17.5 mm 时，可用试验负荷相等的无档锚链或破断负荷相等的

钢丝绳或纤维绳代替。

6.2.5.2 锚链在连接锚的一端应装设一个转环。

6.2.5.3 锚链的船内端应通过一个固定装置与船体结构连接。该连接结构应能在锚链舱外易于到达的地

方迅速解脱。

6.2.5.4 锚链舱内应有分隔措施，确保锚链抛出或回收时不会相互拧绞。

6.2.5.5 设置锚及锚链的船舶，船上应至少配备 1 个锚卸扣和 4 个连接卸扣或连接环作为备用。

6.2.5.6 拉伸应力小于 400 MPa 的锚链不允许用于大抓力锚。

6.2.66.2.66.2.66.2.6 代替锚链的缆索代替锚链的缆索代替锚链的缆索代替锚链的缆索

6.2.6.1 船长不小于 30 m 的船舶，可允许 1 只锚的锚链用钢索代替。

6.2.6.2 船长小于 30 m 时，两只锚的锚链均可用钢索代替。

6.2.6.3 当用钢索替代锚链时，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钢索的长度应等于相应表格规定的锚链长度的 1.5 倍，钢索的破断负荷应不小于表 6.2.4.1（1）

及表 6.2.4.1（2）规定的普通锚链的破断负荷；

（2）在锚与钢索之间应安装 1 根较短的锚链，其长度为 12.5 m 或由锚的贮存位置到锚机之间的距

离，取其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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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拖网绞车的钢索可用作锚链，其导向滑轮和导向滚筒应妥善安装和布置，以免钢索被甲板室、

上层建筑、甲板板和甲板上的设备磨损。当钢索直径不小于 18 mm 时，其导向滚筒应永久性安

装。

6.2.6.4 船长小于 24 m 的渔船，可允许采用直径不小于 20 mm 的白棕绳或合成纤维绳代替第二个锚上

的钢索，但白棕绳（或合成纤维绳）的破断负荷应不小于所规定锚链的破断负荷。船上应备有适当的设

施（如缆索绞机或绞盘、缆索卷车及带缆桩等）供船只起锚或锚泊定位使用。

6.2.6.5 当设置的锚质量不大于 60 kg 时，两只锚均可用白棕绳（或合成纤维绳）代替钢索。

6.2.76.2.76.2.76.2.7 系泊设备系泊设备系泊设备系泊设备

6.2.7.1 如船舶的 A/N大于 0.9（A和 N见 6.2.3.1 的定义）时，本节表 6.2.4.1（1）及表 6.2.4.1（2）中

所列系船索的数量建议按下列要求增加：

A/N的比值 系船索增加数量

0.9＜A/N≤1.1 1
1.1＜A/N≤1.2 2

1.2＜A/N 3

6.2.7.2 本节表所列的系船索系指 6×24 或 6×37 规格的钢丝抗拉强度不小于 1.37 kN/mm2的柔韧镀锌钢

丝绳，也可用破断负荷相同的由植物纤维或合成纤维制成的纤维绳，或钢丝与纤维芯组成的钢索。无论

破断负荷如何，纤维绳的周长应不小于 63 mm（直径应不小于 20 mm）。

6.2.7.3 缆索的破断负荷大于 736 kN 时，应采用专门设计的缆车来进行操作。

6.2.7.4 系缆桩的数量应根据船舶种类，营运条件和结构形式确定。舷墙上应开设导缆孔，孔与桩之间

须相互偏离足够的距离；如果无舷墙或舷墙较高则应设有导缆钳。

6.2.7.5 系缆桩、导缆钳等系泊设备应根据所选配的系船索尺寸或破断力选用标准尺寸。如果自行设计

系缆桩、导缆钳等系泊设备以及基座等，应按所选配系船索的破断力进行强度计算，其许用应力不大于

材料屈服极限的95%。

6.2.7.6 安装系缆桩、导缆钳处的船体结构应适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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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轮机

第 1 节 一般规定

7.1.17.1.17.1.17.1.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7.1.1.1 本章仅对与 GFRP 船舶轮机装置相关的特殊要求做出规定。未作规定的部分，应符合本局的有

关规定。

7.1.1.2 除安装舷内外机及尾挂机的船舶外，船上不得装设汽油箱。

7.1.1.3 对装设于 GFRP 船体结构上的所有机械设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因重量与螺栓的夹紧力造

成船体结构的变形。

7.1.27.1.27.1.27.1.2 振动振动振动振动

7.1.2.1 轮机装置的设计、布置和安装应考虑 GFRP 的材料特性、安装连接方式等因素，避免在常用转

速范围内因振动而产生过大的应力。

第 2 节 布置

7.2.17.2.17.2.17.2.1 空隔舱空隔舱空隔舱空隔舱

7.2.1.1 下列舱室相邻布置时，应以空隔舱或等效设施隔开：

（1）滑油舱柜与燃油舱柜；

（2）滑油舱柜与淡水舱柜；

（3）燃油舱柜与淡水舱柜。

7.2.27.2.27.2.27.2.2 轴系填料箱轴系填料箱轴系填料箱轴系填料箱

7.2.2.1 轴系通过机器处所水密舱壁处应设有水密填料箱，其设置应便于从机器处所方面压紧和更换填

料。填料箱的安装应保证水密舱壁的水密完整性。艉管的前端密封处和中间轴的轴承处，应便于接近和

维修。

7.2.37.2.37.2.37.2.3 起重设备起重设备起重设备起重设备

7.2.3.1 在机器处所内一般应备有适当的起重设备，用于拆装主、辅机械的零部件。安装起重设备区域

的船体结构应适当加强。

第 3 节 通风

7.3.17.3.17.3.17.3.1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7.3.1.1 开敞舱室：系指每1 m3净舱容至少具有0.34 m2直接开向大气的固定开孔面积的任何舱室。

7.3.27.3.27.3.27.3.2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7.3.2.1 机器处所及其控制室内应有足够的通风。

7.3.2.2 所有可能积聚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窒息性气体或蒸汽的处所均应具有良好的通风。制冷压缩

机所在的位置应有专用的抽风口。

7.3.37.3.37.3.37.3.3 安装有汽油箱的舱室通风安装有汽油箱的舱室通风安装有汽油箱的舱室通风安装有汽油箱的舱室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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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1 除开敞舱室外，装有下列任一设备的舱室，均应设有符合7.3.3.5要求的自然通风系统。

(1) 固定安装的汽油箱；

(2) 便携式汽油箱。

7.3.3.2 装有汽油箱的舱室应与其他处所分隔，并能防止油气进入其他处所。

7.3.3.3 除开敞舱室外，安装汽油箱的舱室中的电气部件应为防爆型。

7.3.3.4 便携式汽油箱的放置处应设有快速系固装置，并能在紧急情况下便于将其抛弃。

7.3.3.5 自然通风系统

7.3.3.5.1 自然通风的舱室应装设一个来自大气的进气孔或管道和一个通向大气的排气孔或管道。 进、

排气系统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排气管道的开口应位于低于舱室高度的1/3 处；

（2）进气管道开口和排气管道开口均应位于正常舱底水水位之上。

（3）进气管道开口与排气管道开口之间应尽量远离。

7.3.3.5.2 各进、排气管道的合计内横截面积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不小于3000 mm2：

A=3300 ln (V/0.14)

式中：A— 各开孔或管道的最小合计内横截面积，mm2；

V— 舱室净容积，等于舱室总容积减去舱内固定安装的部件的体积，m3；

ln— 自然对数。

7.3.47.3.47.3.47.3.4 通风筒及通风导管通风筒及通风导管通风筒及通风导管通风筒及通风导管

7.3.4.1 通风筒接管应牢固连接，并保证水密。通风筒接管口应设有风雨密关闭装置。

7.3.4.2 舱室内的通风导管，可用钢或 GFRP 材料制造，GFRP 通风导管穿过水密舱壁或甲板时，应与

舱壁或甲板有效连接，并保证舱壁的水密完整性。

第 4 节 管系

7.4.17.4.17.4.17.4.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7.4.1.1 塑料管和挠性软管应按本局接受的国家或国际标准进行设计和制造。

7.4.1.2 塑料管和软管的使用，应取得本局的认可并取得船用产品证书。

7.4.1.3 管子穿过气密或水密结构处，应采用贯通配件或座板。

7.4.1.4 海、淡水管应避免通过油舱。油管也应避免通过淡水舱。如不可避免时，应在油密隧道或套管

内通过。其他管子通过燃油舱时，管壁应加厚，且不得有可拆接头。

7.4.1.5 应避免燃油舱柜的空气管、溢流管、测量管通过居住舱室。如不可避免时，则通过该类舱室的

管子不得有可拆接头。

7.4.1.6 空隔舱和等效设施应设有适当的排水装置、空气管和测量管。

7.4.1.7 管系通常应由刚性管段组成，出于特殊考虑，可采用适合某拟定用途的，并经认可的挠性软管

替代刚性管。挠性软管的使用见7.4.7。
7.4.1.8 管系的支撑不应引起系统出现有害振动。

7.4.1.9 金属管路应由电焊或铜焊连接，或用经认可的可拆接头连接。

7.4.1.10 海、淡水管和空气管及测量管应避免通过冷藏舱室。

7.4.1.11 在玻璃钢船体内预埋管子时，预埋前应确保管系强度符合要求并进行密性试验，密性试验应

为预埋管段的整个管段，包含预埋管及其接头进行密性试验。管件为金属制品时预埋前应进行除锈、清

理和防锈处理。预埋管子应与船体粘接良好，对于热水管系的管子应有良好的隔热层。各预埋管段配件

的使用寿命应不低于船舶的设计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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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7.4.27.4.27.4.2 燃油系统燃油系统燃油系统燃油系统

7.4.2.1 一般要求

7.4.2.1.1 燃油系统的每一零部件应有足够强度，且它们的安装应使其能承受可能遇到的冲击和振动而

不会发生任何泄漏。

7.4.2.1.2 燃油系统零部件的制造材料应具有耐高温性能并经防腐蚀处理。

7.4.2.2 燃油箱

7.4.2.2.1 燃油箱结构、布置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燃油箱应紧固在牢固的座架上，且与舱壁或其它设备之间应留有一定的空隙。燃油箱不得用

于支承甲板、舱壁或其他构件。

（2）燃油箱不应位于发动机、排气管、电气设备上方，并尽可能远离上述设备。

（3）燃油箱应设有足够流通面积的透气管，透气管不得终止于因油或油气溢出而造成危险的开敞

处所。透气管管端应设有有效的关闭装置和耐腐蚀的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

（4）燃油箱应装设测量管，对容积不大于0.5 m3的燃油箱允许用液位指示器代替测量管。若使用玻

璃管液位计，则应在其可能溢油的上下端装设自闭式截止阀。

（5）燃油箱不应布置在防撞舱壁之前。

（6）燃油箱安装前应进行水压试验，灌水高度应达到至箱顶最高点以上2.5 m，试验时箱体不允许

出现变形和泄漏现象。

7.4.2.2.2 汽油箱的布置还应满足下列附加要求：

（1）汽油箱应有足够强度；

（2）汽油箱不得设置任何泄油管；

（3）汽油箱应避免阳光直射并设有防止滑移的装置。不得只采用泡沫材料固定油箱，如果泡沫材

料与油箱相接触，则应采取适当的防腐蚀措施。

（4）每一汽油箱均应设有用于确定该油箱中燃油油位或油量的装置，但不得使用玻璃管液位计。

（5）每一金属汽油箱以及可能与燃油相接触的金属部件都应可靠接地。

（6）每一汽油箱应设有单独的注油系统。注入口的布置，应保证当船舶处于静浮状态时，溢出的

燃油不得进入船舶内部。

（7）注入管的最小内径应为31.5 mm，而燃油注入软管的最小内径应为38 mm。注入管的底端应伸

至汽油箱的底部，以减少油料的冲击和与空气的摩擦。

（8）注入管若采用软管时应为耐火型，并符合本局接受的标准
①
。

（9）每一汽油箱应设有单独的透气管。透气管上应设阻火器和呼吸阀。

（10）透气管若采用软管时应为耐火型，并符合本局接受的标准
①
。

（11）任何透气部件的截面积应不小于95 mm2。

（12）透气管路的终端应尽量远离通风口。

7.4.2.3 燃油管路

7.4.2.3.1 燃油管路应适当予以夹紧和保护，以防损坏和不正常磨损。

7.4.2.3.2 燃油管路应采用无缝钢管、无缝退火铜管、铜镍合金管或等效金属管制成。

7.4.2.3.3 燃油管路采用软管时，应选用耐火燃油软管
②
，并应使用防滑金属软管夹使其固定。舷外发动

机的燃油软管可采用非耐火燃油软管。

7.4.2.3.4 刚性燃油管路之间的连接应以有效的螺纹连接、压接、锥节、铜焊或法兰连接。

7.4.2.3.5 燃油系统应永久性地安装，除小的接头和附件，以及短的软管外，所有组成部件应分别支撑。

①
如 GB/T 14652.1 小艇 燃油软管。

②
参见 ISO 7840 小艇耐油燃油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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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燃油管路当通过一段挠性软管与发动机连接时，该连接处刚性一侧金属供油管路距连接点100mm
距离内应设有支撑。

7.4.2.3.6 所有汽油供油软管应为耐火型，符合本局接受的标准
①
。

7.4.2.3.7 燃油箱日用燃油管路上应设置截止阀。且该阀可在机舱外的适当位置进行关闭。

7.4.2.3.8 燃油管路不应位于发动机、排气管、电气设备上方。如无法避免，则应予以有效防护。

7.4.37.4.37.4.37.4.3 排气系统排气系统排气系统排气系统

7.4.3.1 排气管应采用适当的绝热材料进行包裹，绝热层表面温度应不超过60℃。

7.4.3.2 排气管路的布置应避免因排气管的高温损伤船体结构。管路穿过甲板处应采用贯通件以保证风

雨密。

7.4.3.3 若排气管由舷侧或船尾引出舷外，管路穿过船体外板处应采用贯通件以保证水密。位于水线上

不足300 mm处的排气口，应设置防止海水灌入发动机内的装置，且应在排气管可能积水的最低处设放

水旋塞。

7.4.47.4.47.4.47.4.4 管路的布置和安装管路的布置和安装管路的布置和安装管路的布置和安装

7.4.4.1 管路应设适当的支撑。支撑与船体构件应用螺栓或螺钉连接。管路的布置应避免因船体变形而

使管路损坏。

7.4.4.2 管路穿过水密舱壁或甲板时，应采用具有座板和垫板的通舱贯通件。座板应采用螺栓贯穿舱壁

或甲板与座板同尺寸的垫板牢固连接，并应采取密封措施以保证舱壁或甲板的水密完整性。

7.4.57.4.57.4.57.4.5 舷旁阀的安装舷旁阀的安装舷旁阀的安装舷旁阀的安装

7.4.5.1 所有海水进口及排向舷外出口均应设有固定于海水阀箱箱壁或外板上的阀。外板上的阀亦可装

于与外板连接的短管上，短管与船体外板应进行有效粘结，保证船体的水密完整性；短管的尺寸和壁厚

应考虑其强度能够与周围船体结构强度相当，短管的壁厚应大于管路的壁厚或采用耐腐蚀材料。海水进

口及排向舷外出口的连接座板与船体外板应进行有效粘结，保证船体的水密完整性。

7.4.5.2 在靠近或低于最大载重水线的区域，穿过船体的排水口均应安装截止止回阀。阀门应尽量靠近

壳板，且便于接近或者在便于接近的位置上操纵。

7.4.67.4.67.4.67.4.6 塑料管塑料管塑料管塑料管

7.4.6.1 船上所用塑料管的设计、制造、使用和试验应符合附录D的有关规定。

7.4.6.2 船上所用塑料管应根据其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和耐温极限选取。

7.4.6.3 塑料管在船上的应用范围及其部位应按附录D中的表D.4.1 规定，并满足表中规定的防火要求。

7.4.6.4 塑料管一般不用于介质温度高于60℃或低于0℃的管系。

7.4.77.4.77.4.77.4.7 软管软管软管软管

7.4.7.1 挠性软管通常指带有为安装而预制的端部配件的金属或非金属的短软管。

7.4.7.2 船上所用挠性软管的设计、制造、使用和试验应符合附录E的有关规定。

7.4.7.3 挠性软管可用于固定管路系统和机械部件之间的固定连接，亦可用于便携式设备和管路之间的

临时连接。

第 5 节 主、辅机及轴系

7.5.17.5.17.5.17.5.1 主机的安装主机的安装主机的安装主机的安装

7.5.1.1 主机一般应安装在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钢质材料机座上。主机及其齿轮箱与机座之间应按本

①
如 GB/T 14652.1 小艇 燃油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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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7.5.1.3 规定用铰制螺栓进行定位。主机和齿轮箱应尽可能采用公共机座。

7.5.1.2 主机及齿轮箱与机座之间应设有可靠的定位装置。

7.5.1.3 主机及其齿轮箱与机座之间的垫片应用钢或铸铁制造；垫片需进行拂配；如采用环氧树脂，浇

铸垫片工艺须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应用不少于螺栓总数15％（但各不少于2只）的铰制螺栓将主机及

其齿轮箱与机座牢固连接。螺栓应采取有效的防松措施。带弹性支脚的机器安装按其机器出厂的规定要

求进行连接。

7.5.1.4 主机垫片采用树脂浇注时，浇铸料应符合2.2.5的要求。浇注前应保持机座底板平面和基座面板

平面清洁。浇注时，需同时浇注两块环氧树脂垫片50 mm×50 mm×50 mm试样。待环氧树脂四十八小时

硬化后，取样检查环氧树脂垫片的硬度，其巴氏硬度不得低于35。
7.5.1.5 主机及齿轮箱的安装应避免损伤船体结构，如不可避免时，应对损伤部位进行补强。

7.5.1.6 公共机座与基座间应保持紧密接触，若存在空隙，应用树脂腻子填充。

7.5.27.5.27.5.27.5.2 舷外挂机的特殊要求舷外挂机的特殊要求舷外挂机的特殊要求舷外挂机的特殊要求

7.5.2.1 舷外挂机应用贯穿螺栓或等效设施可靠地固定在艇的艉封板上。

7.5.2.2 安装舷外挂机的艉阱应有足够的尺寸，以便舷外挂机能根据运转工况的需要，左右、上下摆动。

7.5.2.3 舷外挂机的操纵电缆和燃油软管如穿过船体结构，应有效密封。

7.5.2.4 总功率小于 40 kW 的舷外挂机，其转速和转向，可用单手柄操纵。总功率为 40 kW 及以上的

舷外挂机，应在船首设置手轮操纵台。

7.5.37.5.37.5.37.5.3 辅机的安装辅机的安装辅机的安装辅机的安装

7.5.3.1 发电机组的原动机及空气压缩机等往复式辅助机械的基座，其结构应适当加强，使具有足够的

刚度。机座应设有有效的定位，以免在运转中产生位移。

7.5.3.2 直接传动的发电机与柴油机、卧式辅助机械与电动机之间一般应采用弹性连接。若采用刚性连

接时，则宜安装在公共机座上。

7.5.47.5.47.5.47.5.4 艉管艉管艉管艉管

7.5.4.1 艉管、艉管螺母与艉柱的结合面应保持良好密封以防止海水浸入。

7.5.4.2 艉管可采用以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混合物等作为密封填充材料充满夯实，永久性固定，但艉管

的管壁厚度应具有与船舶使用寿命相适应的腐蚀余量，艉管的螺母应有有效的防松措施。

7.5.57.5.57.5.57.5.5 锚机和渔捞机械的安装锚机和渔捞机械的安装锚机和渔捞机械的安装锚机和渔捞机械的安装

7.5.5.1 锚机和渔捞机械设备应安装在整体机座上。基座与经加强的甲板之间应采用螺栓牢固连接，并

应保持甲板的水密完整性。螺栓的连接强度应能保证承受作用于锚机和渔捞机械上的负荷。

第 6 节 冷藏装置、消防

7.6.1 GFRP 渔船的冷藏装置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受压容器和压力管系的焊接，受压容器和主

要机械设备所用金属材料的制造、试验和检查，应符合《钢质海洋渔船建造规范》的规定。

7.6.2 GFRP 渔船的防火措施除满足第五章第 16 节的要求外，灭火系统等其他消防要求，应符合渔船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

第 7 节 操舵装置

7.7.1 操舵装置应能确保航行时对船舶的操纵是可靠的。

7.7.2 动力操纵的操舵装置应设有两个动力源(舵桨一体式装置除外)。对于单一动力源的动力操舵装

置，应设有独立于动力源的人力辅助操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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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如果主操舵装置具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动力设备，则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免设辅助操舵装置：

（1） 当任一台动力设备不工作时，主操舵装置的工作仍能使本局满意；

（2） 主操舵装置的管系或一台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时，能采用隔离的方法，使操舵能力得以保

持或迅速恢复。

7.7.4 舷外挂机或舷内外机的方向控制装置可免设辅助操舵装置。

7.7.5 操舵的位置应使操舵的人员具有良好的航行了望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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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电气设备

第 1 节 一般规定

8.1.18.1.18.1.18.1.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8.1.1.1 本章仅对与 GFRP 船舶电气设备相关的特殊要求做出规定。未作规定的部分，应符合本局的有

关规定。

8.1.28.1.28.1.28.1.2 安装要求安装要求安装要求安装要求

8.1.2.1 工作时能产生高温的电气设备（例如起动电阻、充电电阻、电热器具等）的安装，应使其邻近

的设备和船体构件不致受其热量的影响而损伤。

8.1.2.2 在船舶建造过程中应预置安装电气设备的底脚或支承件，并应在 GFRP 充分固化后再安装电气

设备。

8.1.2.3 贯穿夹层板或扶强材等构件敷设电缆时，应在夹层板或扶强材等构件中预埋具有一定机械强度

的套管。

8.1.2.4 贯穿或掩埋在泡沫塑料里的电缆，应加装足够强度的阻燃套管，以便于移动和更换。

8.1.2.5 电缆贯穿水密舱壁及甲板时，应有效地保证不损坏其强度及水密性。

8.1.2.6 电缆贯穿有防火完整性要求的舱壁及甲板时，应有效保证不损坏其防火完整性。

8.1.2.7 电缆贯穿构件时的开孔，不应损坏参与总纵强度的构件的强度。开孔位置应尽可能靠近构件的

根部，开孔的高度应不超过构件高度的 1/3。开孔处应设置足够强度的套管，并用树脂和纤维将套管与

船体构件牢固粘接，套管长度应不小于构件的开孔长度。

第 2 节 接地与避雷装置

8.2.18.2.18.2.18.2.1 设备的接地设备的接地设备的接地设备的接地

8.2.1.1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金属部件、电缆金属护套及安装电缆的金属

管子或管道，均应可靠接地，但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除外：

（1）工作电压不超过 50 V 的设备（对交流电，此电压为均方根值，且不应使用自耦变压器取得此

项电压）；

（2）由专用安全隔离变压器只对一个电气设备供电，且电压不超过 250 V；

（3）具有双重绝缘的电气设备。

8.2.1.2 电气设备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应采用专用导体接地，其导体应采用铜质或导电良好的材料制成，且

应有防机械损伤和防蚀措施。采用铜质接地导体的截面积 Q 与电气设备电源线或相关的载流导

体截面积 S 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 S≤2.5 mm2 时，Q=S，但不小于 1.5 mm2；

当 2.5 mm2＜S≤120 mm2 时，Q=0.5S，但不小于 4 mm2；

当 S＞120 mm2 时，Q=70 mm2；

（2）非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应以附设在软电缆（线）中的连续接地线，并通过插头和插座接地，

其接地线的截面积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 S≤16 mm2 时，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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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16 mm2时，Q=0.5S，但不小于 16 mm2。

8.2.1.3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及带电部件以外的所有可接近金属部件应采用连接导体联在一起，以形成

一个连续和完整的接地系统。

8.2.1.4 对于中线接地的配电系统，中线不得作为设备的接地线。

8.2.28.2.28.2.28.2.2 金属构件的接地金属构件的接地金属构件的接地金属构件的接地

8.2.2.1 下列金属构件应按要求进行可靠接地：

（1）金属制作的舱、柜（如：燃油舱、柜，淡水舱、柜，润滑油柜，海水柜）及甲板机械、金属

索具等；

（2）GFRP 制作的不构成船体结构的油舱、水舱、油柜、水柜等，其舱、柜上安装的阀、人孔盖等

金属部件和金属管路，应在电气上做有效的连接；

（3）能释放静电的金属管应在全长上保持电气连接的连续性；

8.2.2.2 用作释放静电而将船上的金属部件相互连接的导体，应为截面积不小于 5 mm2 铜导体。

8.2.2.3 当电气设备和防止静电的接地导线连接在同一个接地板时，其连接线和接地螺栓均应独立地分

开设置。

8.2.38.2.38.2.38.2.3 接地扳接地扳接地扳接地扳

8.2.3.1 接地板应采用面积不小于 0.1 m2、厚度不小于 3 mm 的铜板；当金属舵板或不锈钢海底阀箱与

海水接触的有效面积足够时，允许代替接地板。

8.2.3.2 接地板应固定在船舶各种状态下都能浸在水中的外板上，并在接地板的适当位置设有相同材质

的贯穿船体外板的接地螺栓，且应保证水密。

8.2.3.3 应选用与接地板相同材质的螺钉或螺栓，均匀分布地将接地扳固定在船壳外板上，且外表面应

光滑平整。

8.2.3.4 接地板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的靠近中频/高频无线电装置的安装位置。

8.2.3.5 接地板不应涂敷绝缘涂料，应具有有效的电化学防腐保护措施，并定期进行表面清理保证与海

水有效的接触面积。

8.2.48.2.48.2.48.2.4 接地螺栓接地螺栓接地螺栓接地螺栓

8.2.4.1 接地螺栓直径应不小于 10 mm ，且扭紧螺母后剩余螺栓长度应不小于螺栓直径的 1/2，并应有

防松动措施。

8.2.58.2.58.2.58.2.5 避雷装置避雷装置避雷装置避雷装置

8.2.5.1 避雷装置包括避雷针、引下线和接地板。

8.2.5.2 避雷针应以直径不小于 12 mm 的铜棒制成，避雷针顶端应至少高出桅顶（或桅顶电气设备）

150 mm。

8.2.5.3 引下线应用连续的且截面积不小于 70 mm2的铜排或铜索与接地板作可靠的连接。

8.2.5.4 引下线应尽可能直线敷设，若必须弯曲，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引下线直径的 10 倍。使用的引

下线固定件，应用铜质或其它耐腐蚀材料制成，且用齿状接触形式，并应有效地紧固，不得采用软焊接

头。

8.2.5.5 避雷装置应设独立的接地板，并应与电气设备接地板之间至少有 1 m 的距离。对船长小于 15 m
且正常航行时主要动力设备不依靠电力供电的船舶，其电气设备接地和避雷装置接地可共用一块接地

板。

8.2.5.6 从避雷针到接地板的总电阻不应超过 0.02 Ω。

8.2.68.2.68.2.68.2.6 无线电设备的接地无线电设备的接地无线电设备的接地无线电设备的接地

8.2.6.1 无线电设备应设置接地装置，并应设置独立的接地铜排，每一无线电设备的接地应独立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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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与接地铜排连接。

8.2.6.2 接地铜排应设独立的接地线，并以最短的线路与接地板进行可靠电气连接（其总接地电阻应不

超过 0.02 Ω）。

8.2.6.3 无线电设备使用截面积不小于 5 mm2 的软编织铜线与接地铜排作可靠电气连接。

8.2.6.4 无线电设备的接地板可独立设置或与 8.2.3 所述的接地板共用，但应设置独立的接地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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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修 补

第 1 节 通则
9.1.1 本章规定了建造过程中出现的缺陷的修补要求。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因碰撞或其他强作用力产生

的积层板损坏的修补。

9.1.2 所有修补工作应当遵照 3.2.10 关于二次胶接的规定。

9.1.3 修补所使用的材料应能达到原积层板的强度性能。修理厂应制定切实可行的修补工艺文件，详细

说明修补区域、使用的材料（树脂、增强材料、芯材等）以及修补程序等，并提交船舶检验机构审查。

第 2 节 材 料

9.2.19.2.19.2.19.2.1 树脂树脂树脂树脂

9.2.1.1 通常，间苯二酸聚酯树脂，乙烯基酯树脂或环氧树脂等可用于所有的修补。若根据生产商建议

采用其他类型树脂，应予特别考虑。在所有情况下，造船企业应向现场验船师证明所使用的树脂适用于

被修补船舶原积层板的胶接。

9.2.29.2.29.2.29.2.2 纤维增强材料纤维增强材料纤维增强材料纤维增强材料

9.2.2.1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使用建造时使用的纤维增强材料进行修补。如果采用替代的增强材料，这

些材料应在品种和规格上与被修补区域的材料近似。不同种类的纤维不能用于修补，除非它们是原积层

板中的一部分。

第 3 节 单层板的修补程序

9.3.19.3.19.3.19.3.1 损伤评估损伤评估损伤评估损伤评估

9.3.1.1 可通过外观检查、探伤或敲击声音来发现损伤。可通过以下方式找到损伤的部位：

（1）表面涂层粉化、开裂或者磨损；

（2）结构或支撑构件变形；

（3）异常出现或存在水迹、油迹或者锈迹；

（4）结构出现水泡或者鼓泡，摸起来较软；

（5）表面和深层裂纹，开裂和纤维裸露；

（6）擦伤的划痕；

（7）结合面剥离。

9.3.1.2 船体上的损坏区域应完全暴露出来。为了对可疑区域进行检查，必要时可要求拆除绝缘体、机

械或设备。拆除之前应征得各有关方的同意。

9.3.1.3 若在积层板或芯材上发现水迹，该区域应用淡水进行清洗并至少经 48 h 的干燥，直到积层板及

芯材上水的含量低于 0.5%（质量）时才能继续以后的工作。

9.3.29.3.29.3.29.3.2 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

9.3.2.1 未穿透的损坏

9.3.2.1.1 对于积层板厚度方向上的部分损坏，损坏部分先用砂轮机片除，再用细砂纸进行形状整理。

其形状要求见图 9.3.2.1（1）。
9.3.2.2 穿透性的损坏

9.3.2.2.1 对于贯穿积层板厚度的损坏，损坏区域应进行切除。铺敷表面应按照 9.3.2.1.1 和图 9.3.2.1（1）

或（2）的要求进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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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边嵌补

（2）双面嵌补

图 9.3.2.19.3.2.19.3.2.19.3.2.1 嵌补接合面的处理

9.3.39.3.39.3.39.3.3 铺敷工序铺敷工序铺敷工序铺敷工序

9.3.3.1 一般规定

9.3.3.1.1 整个修补过程应按照 3.2.10 规定的二次胶接方法进行。通常情况下，铺敷层的第一层应最小，

其他层依次增大，如图 9.3.3.1 所示。每一个连续铺层在铺敷时都应稍微比上一层大并进行平整。在使

用小的铺层时应特别注意，因为有可能会在胶接线处产生树脂堆积。铺敷时纤维方向应与原积层板纤维

方向一致。采用其他方法时应经过特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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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接头

图 9.3.3.19.3.3.19.3.3.19.3.3.1 修补工序

9.3.3.2 搭接要求

9.3.3.2.1 当增强材料为纤维布时，相邻片间应进行搭接。其他的增强材料可以对接。连续铺层的端接

缝应与其下面的铺层错开 150 mm。长度方向的边接缝也应错开 150 mm。铺层搭接部分应至少 25 mm
宽。见图 9.3.3.2.1。

图 9.3.3.2.19.3.3.2.19.3.3.2.19.3.3.2.1 铺层搭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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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9.3.49.3.49.3.4 铺敷过程铺敷过程铺敷过程铺敷过程

9.3.4.1 在所有情况下，作为表面的第一铺层均应采用短切原丝毡，覆盖整个接触的表面，并应全部用

树脂浸透。铺敷程序应遵照 3.2.7 的要求执行。如果损伤部位需要仰糊时，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湿的

增强材料掉落。可接受的积层板修补方式见图 9.3.4.1（1）～（8）。

图 9.3.4.19.3.4.19.3.4.19.3.4.1（1111） 未穿透的损坏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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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19.3.4.19.3.4.19.3.4.1（2222） 双面嵌补

注：无托板一面的增补铺层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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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19.3.4.19.3.4.19.3.4.1（3333） 从一面嵌补————————另一面加衬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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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19.3.4.19.3.4.19.3.4.1（4444） 利用损坏部分做衬垫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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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19.3.4.19.3.4.19.3.4.1（5555） 用薄积层板做衬垫的单面嵌补



85

图 9.3.4.19.3.4.19.3.4.19.3.4.1（6666） 安装衬垫 从一面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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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19.3.4.19.3.4.19.3.4.1（7777） 螺栓孔损坏部位的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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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4.19.3.4.19.3.4.19.3.4.1（8888） 阶梯式角材损坏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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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夹层板的修补程序

9.4.19.4.19.4.19.4.1 损伤评估损伤评估损伤评估损伤评估

9.4.1.1 9.3.1 中所述的方法可应用于夹层板。但是，损伤的范围可能远远超出可见损伤的区域。

9.4.29.4.29.4.29.4.2 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积层板损坏部分的清除

9.4.2.1 通常情况下，9.3.2 中的要求适用于夹层板。被切割的范围可能会越来越大，从外层向内层拓展。

9.4.39.4.39.4.39.4.3 铺敷程序和步骤铺敷程序和步骤铺敷程序和步骤铺敷程序和步骤

9.4.3.1 通常情况下，夹层板的表面应满足 9.3.3 和 9.3.4 的要求。新的芯材应与被替换的原芯材在型式

和密度上相似。新芯材应比原芯材稍薄一点，以满足修补积层板增加的厚度。铺敷程序见 3.2.8 的规定。

第 5 节 检验

9.5.19.5.19.5.19.5.1 检验检验检验检验

9.5.1.1 修补完工刷胶衣前，应对修补区域进行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积层板中没有气孔、凹陷、裂纹、龟裂、分层或混入杂质；

（2）无明显的树脂变色或过热现象；

（3）无未浸透的增强材料，即积层板无泛白现象；

（4）增强材料无褶皱，没有超过 12 mm 的空隙。

9.5.1.2 修补的表面应光滑，与周围的表面相吻合。

9.5.1.3 固化度应与要求的巴氏硬度相差在 10%以内，见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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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A GFRP 船舶船体结构构造细则

A.1A.1A.1A.1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A.1.1 本附录推荐了在实践中已被证实的各种有效的连接形式。设计和建造单位可以在保证强度和连

接目的的条件下，提出其他连接形式，但应经本局同意。

A.2A.2A.2A.2 甲板与舷侧板的连接甲板与舷侧板的连接甲板与舷侧板的连接甲板与舷侧板的连接

A.2.1 甲板与舷侧板的连接除应保证结构的完整性以承受总纵弯矩之外，还应能承受由甲板局部载荷

造成的角变形。

A.2.2 舷侧结构节点型式

A.2.2.1 舷侧结构节点型式见图 A2.2.1（1）及 图 A2.2.1（2）。

图 A.2.2.1（1） 垂直式舷侧结构 图 A.2.2.1（2） 外飘式舷侧结构

A.2.3 甲板与舷侧的连接

A.2.3.1 甲板放置在内边舷材之上，周围缝隙用玻璃纤维和树脂腻子填充，见图 A.2.3.1。
A.2.3.2 甲板与内边舷材用螺栓连接。

A.2.3.3 甲板上边缘与船舷用玻璃丝布加糊，并覆盖螺栓及填料。

A.2.3.4 甲板下边缘用玻璃丝布将内边舷材包敷在甲板和外板上。

A.2.3.5 对于船长小于 15m 的船舶，甲板可用折边与外板连接，见图 A.2.3.5（1）、A.2.3.5（2），其折

边宽取 90 mm～180 mm。

A.2.4 护舷材与舷侧的连接

A.2.4.1 采用特种塑料（微发泡型）护舷材时，见图 A.2.4.1：
（1）固定螺栓处做成凹圆孔；

（2）用螺栓将护舷材与内边舷材连接固定；

（3）螺帽周边及上方用树脂腻子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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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2 采用木质护舷材时，见图 A.2.4.2：
（1）用螺栓将其与内边舷材连接固定；

（2）螺栓外部用树脂腻子填充，然后用玻璃丝布将整个护舷材包敷于船外板上。

图 A.2.3.1 甲板与舷侧对接

图 A.2.3.5（2） 甲板外折边节点图

图 A.2.4.2 木质护舷材结构图

图 A.2.3.5（1） 甲板内折边节点图

图 A.2.4.1 特种塑料护舷材结构图

A.3A.3A.3A.3 骨架构件之间的连接骨架构件之间的连接骨架构件之间的连接骨架构件之间的连接

A.3.1 骨架构件之间的连接（如横梁与肋骨的连接）可采用机械连接和胶接两种方式。

A.3.2 骨架构件之间的连接可分有肘板型和无肘板型两种。为了增加角部连接的刚性，一般应采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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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板的骨架构件连接形式。

A.3.3 预制肘板的组装见图 A.3.3（1）所示；

预制骨材按对接规定组装的连接方式，见图 A.3.3（2）所示；

帽型骨材现场糊制有肘板角连接的方式，见图 A.3.3（3）所示；

帽型骨材现场糊制无肘板角连接的方式，见图 A.3.3（4）所示，去除甲板后，其节点连接如图 A.3.3
（5）所示。

图 A.3.3 （1） 图 A.3.3 （2）

图 A.3.3（3） 图 A.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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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3 （5）

A.3.4 骨架交叉结构节点型式

A.3.4.1 等高骨架交叉

A.3.4.1.1 等高骨架交叉结构节点型式见图 A.3.4.1.1。

图 A.3.4.1.1 等高骨架交叉结构节点图

A.3.4.1.2 等高骨架交叉结构的连接：

（1）用包敷法将纵横骨材分别固定在船板上，先纵向后横向的方式将芯材连续糊制在船板上。

（2）骨架交叉部位的上方及四周用玻璃丝布铺层加强。

A.3.4.2 不等高骨架交叉

A.3.4.2.1 不等高骨架交叉结构节点型式见图 A.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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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4.2.1 不等高骨架交叉结构节点图

A.3.4.2.2 不等高骨架交叉结构的连接：

（1）将交叉部位横向芯材上端、纵向芯材下端开口，开口高度等于横向芯材高度之半。

（2）将带开口的芯材交叉放置，开口缝隙用树脂腻子填充。

（3）在横材与纵材连接部位的上方沿横材横跨纵材用铺层加强，交叉部位的四角用玻璃丝布铺层

予以加强。

A.4A.4A.4A.4 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A.4.1 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处为船体受总纵弯曲变形时的刚性点，为减少其连接刚性而使其在小变

形时的应力分布较均匀，对横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建议采用图 A.4.1（1）至 A.4.1（3）的连接方式。

A.4.2 对纵舱壁与船底板的连接采用图 A.4.2（1）和 A.4.2（2）的连接方式。

A.4.3 对甲板室围壁与甲板的连接采用图 A.4.3 的连接方式。

图 A.4.1（1）单板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图 A.4.1（3）

图 A.4.1（2）复合材料舱壁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图 A.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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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2（1） 图 A.4.3

A.5A.5A.5A.5 水密舱壁与骨材的连接水密舱壁与骨材的连接水密舱壁与骨材的连接水密舱壁与骨材的连接

A.5.1 为了保证水密舱壁在破舱情况下保持水密，对穿过舱壁的连续骨材本身在水密舱壁处也应是水

密的。

A.5.2 图 A.5.2（1）、A.5.2（2）、A.5.2（3）显示了装有水密内隔板的帽型骨材的装配方法。水密舱壁

与帽型骨材连接应是将带有隔板的帽型骨材预制件先在船体外板上装好，然后再进行舱壁定位。

图 A.5.2（1）

图 A.5.2（2）

图 A.5.2（3）

A.6A.6A.6A.6 舭龙骨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舭龙骨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舭龙骨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舭龙骨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A.6.1 舭龙骨连接节点型式

A.6.1.1 舭龙骨连接节点型式见图 A.6.1.1（1）、A.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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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6.1.1（1） 图 A.6.1.1（2）

A.6.2 舭龙骨连接

A.6.2.1 整体式舭龙骨与船体外板一体糊制成型，其结构分为折角型和收缩型（见图 A.6.1.1（1）、A.6.1.1
（2）。图 A.6.1.1（1）适用于 L≤10m 的船舶，图 A.6.1.1（2）适用于 L≤20m 的船舶。

A.6.2.2 组合式梯形芯材舭龙骨的连接方法见图 A.6.2.2。

图 A.6.2.2 图 A.6.2.5

A.6.2.3 采用帽型泡沫塑料或木材芯材时，将芯材包敷于舭龙骨处，其铺层厚略小于船壳外板厚度。

A.6.2.4 糊制舭龙骨之前，船舭部用砂纸打磨，使其表面粗糙。

A.6.2.5 组合式舭龙骨可采用木板与泡沫塑料混合芯材的结构型式（见图 A.6.2.5）。

A.7A.7A.7A.7 轴支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轴支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轴支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轴支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A.7.1 轴支架与船体外板用螺栓连接（见图 A.7.1），连接处用树脂腻子填充，然后用玻璃丝布加糊。

图 A.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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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A.8A.8A.8 基座结构基座结构基座结构基座结构

A.8.1 机座应安装在专门设计的基座纵桁的构架上，并保证其具有良好的刚性，图 A.8.1、A.8.2（1）～
A.8.2（5）给出了几种实用的基座结构形式。

A.8.2 基座结构也可以采用在 GFRP 构件上或木基座上加装金属帽的结构，见图 A.8.2（1）～（5）所

示，其中 A.8.2（3）所示的型式适用于高速船。安装金属帽的螺栓处可以使用木质芯材。

图 A.8.1 图 A.8.2（1）

图 A.8.2（2） 图 A.8.2（3）

图 A.8.2（4） 图 A.8.2（5）

A.9A.9A.9A.9 穿过船体外板的金属构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穿过船体外板的金属构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穿过船体外板的金属构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穿过船体外板的金属构件与船体外板的连接

A.9.1 在金属构件穿过船体外板的部位，特别是如舵杆、轴系等位于水线以下的和有可能受到振动影

响的部位，通常应采用增加外板厚度或增设扶强构件的方法予以加强。对由金属构件引起垂直于外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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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力，应用增设的构件承受。图 A.9.1 是一个金属构件穿过船体外板的一个实例。先将一块板与穿过

层板的金属构件焊在一起，然后装配到位，在层板的另一面套上一个垫环，用螺栓夹紧。

A.9.2 所有的连接界面应精心加工，并符合装配要求。同时应选择适应金属和 GFRP 的树脂（也可加

入增强材料），以保证连接后的强度和水密性。

图 A.9.1

A.10A.10A.10A.10 支柱支柱支柱支柱

A.10.1 GFRP 船舶可以使用金属支柱。金属支柱及其连接板在 GFRP 上的安装，应制定工艺措施，并

报船舶检验机构审查。

A.10.2 安装金属支柱时，支柱上下端与复合材料连接的金属板必须先与支柱焊接成一个整体，不允许

先装金属板再焊上金属支柱，见图 A.10.2（1）和 A.10.2（2）所示。

图 A.10.2（1） 图 A.10.2（2）

A.10.3 当采用管子套管子来调整支柱长度时，应尽量在金属支柱一端进行调整。调好定位尺寸后，卸

下焊毕后再安装，见图 A.10.3 所示。

图 A.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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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A.11A.11A.11 方龙骨的结构及连接节点方龙骨的结构及连接节点方龙骨的结构及连接节点方龙骨的结构及连接节点

A.11.1 方龙骨的结构型式及连接节点见图 A.11.1。

图 A.11.1 方龙骨结构节点图

A.11.2 方龙骨的成型方法

A.11.2.1 方龙骨应与船壳一体糊制成型。

A.11.2.2 方龙骨内填充沙、碎石子加聚酯树脂，也可以加钢筋加强。

A.11.2.3 方龙骨上方用铺层封闭并与外板内表面连接。

A.12A.12A.12A.12 舱口节点结构舱口节点结构舱口节点结构舱口节点结构

A.12.1 将舱口斜牙的芯材包敷于甲板和纵、横骨架上（见图 A.12.1）。
A.12.2 芯材用泡沫塑料或木材。

A.12.3 舱口斜牙与内口舱盖相接部分加铺橡胶。

A.12.4 舱口结构也可以用图 A.12.4 的连接方法。

图 A.12.4
图 A.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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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钢质管形支柱许用负荷表

直径

（mm）

厚度

（mm）

剖面积

（cm2）

惯性半径

（cm）

支柱有效长度（m）

≤2 2～3 3～4 4～5

支柱许用负荷（kN）

63.5

4 7.48 2.11 55.9 37.3

5 9.19 2.08 67.7 45.1

6 10.8 2.04 78.5 51.0

76

4 9.04 2.55 74.5 56.9 38.3

5 11.2 2.51 91.2 68.7 46.1

7 15.2 2.45 122.6 91.2 58.8

89

4 10.7 3.01 95.1 76.5 57.9 40.2

6 15.6 2.94 137.3 109.8 83.4 55.9

8 20.4 2.88 177.5 141.2 104.9 67.7

108

4 13.1 3.68 123.6 105.9 87.3 69.6

6 19.2 3.61 181.4 154.0 126.5 100.0

8 25.1 3.54 235.4 199.1 162.8 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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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本规范参考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1] GB/T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2] GB/T3961 纤维增强塑料术语

[3] GB/T8237 纤维增强塑料用液体不饱和聚酯树脂

[4] GB/T7193.1 不饱和聚酯树脂 粘度测定方法

[5] GB/T7193.2 不饱和聚酯树脂 烃值测定方法

[6] GB/T7193.3 不饱和聚酯树脂 固体含量测定方法

[7] GB/T7193.4 不饱和聚酯树脂 80℃下反应活性测定方法

[8] GB/T7193.5 不饱和聚酯树脂 80℃热稳定性测定方法

[9] GB/T7193.6 不饱和聚酯树脂 25℃凝胶时间测定方法

[10] GB/T7194 不饱和聚酯树脂浇铸体耐碱性测定方法

[11] GB/T8238 不饱和聚酯树脂液体和浇铸体折光率的测定

[12] GB/T2567 树脂浇铸体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13] GB/T2568 树脂浇铸体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14] GB/T2569 树脂浇铸体压缩性能试验方法

[15] GB/T2570 树脂浇铸体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16] GB/T257l 树脂浇铸体冲击试验方法

[17] GB4726 树脂浇铸体扭转试验方法

[18] GB/T4202 玻璃纤维产品代号

[19] GB/Tl446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20] GB/T1447 纤维增强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21] GB/Tl448 纤维增强塑料压缩性能试验方法

[22] GB/T1449 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23] GB/Tl450.1 纤维增强塑料层间剪切强度试验方法

[24] GB/Tl450.2 纤维增强塑料冲压式剪切强度试验方法

[25] GB/Tl45l 纤维增强塑料简支梁式冲击韧性试验方法

[26] GB/T1462 纤维增强塑料吸水性试验方法

[27] GB/Tl463 纤维增强塑料密度和相对密度试验方法

[28] GB/T2572 纤维增强塑料平均线膨胀系数试验方法

[29] GB/T2573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大气暴露试验方法

[30] GB/T2574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湿热试验方法

[31] GB/T2575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耐水性试验方法

[32] GB/T2576 纤维增强塑料树脂不可溶分含量试验方法

[33] GB/T2577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树脂含量试验方法

[34] GB/T3139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导热系数试验方法

[35] GB/T3140 纤维增强塑料平均比热容试验方法

[36] GB/T3854 增强塑料巴柯尔硬度试验方法

[37] GB/T3355 纤维增强塑料纵横剪切试验方法

[38] GB/T3857 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塑料耐化学药品性能试验方法

[39] GB/T7559 纤维增强塑料层板螺栓连接挤压强度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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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GB/T18374 增强材料术语及定义

[41] GB/T17470 玻璃纤维短切原丝毡和连续原丝毡

[42] GB/T1452 夹层结构平拉强度试验方法

[43] GB/T1453 夹层结构或芯子平压性能试验方法

[44] GB/T1454 夹层结构侧压性能试验方法

[45] GB/T1456 夹层结构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46] GB/T1457 夹层结构滚筒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47] GB/T1464 夹层结构或芯子密度试验方法

[48] GB6059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板材和蜂窝夹层结构弯曲蠕变试验方法

[49] GB/T5350 纤维增强热固性塑料管轴向压缩性能试验方法

[50] GB/T5351 纤维增强热固性塑料管短时水压失效压力试验方法

[51] GB/T6011 纤维增强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炽热棒法

[52] JC/T767 纺织玻璃纤维术语及定义

[53] SC/T8065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船船体结构节点

[54] SC/T8120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渔船修理工艺及质量要求



102

附录 D 船用塑料管的生产与应用

D.1D.1D.1D.1 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术语与定义

D.1.1 塑料：系指经增强或未经增强的热塑性材料或热固塑性材料两种，诸如聚氯乙烯——PVC与纤

维增强塑料——GFRP。
D.1.2 管子//// 管系：系指由塑料制成的管子、附件、管子接头、连接方法以及要求符合性能标准的任何

内外衬，护层与涂层。

D.1.3 接头：系指使用粘接剂、层压、焊接等连接管路。

D.1.4 附件：系指用塑料制成的弯头、肘形弯管、组装分支管。

D.1.5 标定压力：系指本附录D.3.1 要求的最大许用工作压力。

D.1.6 设计压力：系指工作条件下可能遇到的最大工作压力或系统中任何安全阀或压力释放装置的最

高设定压力（如装有这种装置）。

D.1.7 耐火性：系指管子遇到火灾时，在一预先设定的时间内保持其强度与完整性（能够起到其应起

的作用）的能力。

D.2D.2D.2D.2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D.2.1 本附录适用于船用塑料管/ 管系。

D.2.2 本附录不适用于挠性管、软管以及金属管系中使用的机械连接法兰。

D.2.3 由热塑性材料（如聚乙烯、聚丙烯、聚丁烯）制成并在非必需的系统中服务的管系应满足本局

接受的标准和本符录D.5和D.6的要求。

D.3D.3D.3D.3 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一般要求

管子的技术要求应按照本局接受的国家或国际标准。此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D.3.1 强度

（1）管子强度是在标准条件下, 将管子试样以液压试验的爆破压力来确定：大气压等于0.1 MPa，
相对湿度 30%，环境与充装液体的温度298 K（25℃）；

（2）附件与接头的强度应不小于管子的强度；

（3）标定压力应根据下列条件确定：

① 内压

内压 Pn int 应取下列较小者：

Pn int≤ Psth /4 或 Pn int ≤ Plth /2.5

式中：Psth— 短期液压试验的爆破压力，MPa；
Plth— 长期液压试验的爆破压力（100000 h），MPa；
② 外压

外压 Pn ext ≤ Pcol /3
式中：Pcol— 管子破损压力，MPa；

（4）破损压力应不小于0.3 MPa；
（5）最大工作外压是管内真空与管子外部液体水头的总和；

（6）最大许用工作压力应根据制造厂建议的最大许用工作温度确定。

D.3.2 轴向强度

（1）由于压力、重量和其他负荷引起的纵向应力的总和应不超过纵向的许用应力。

（2）对纤维增强塑料管，其纵向应力之和，应不超过由标定内压作用下引起的标定周向应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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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见本附录D.3.1）。

D.3.3 耐冲击性

（1）塑料管和接头应具有按照本局接受的国家和国际标准规定的最低耐冲击性。

（2）试验后, 试样应进行其2.5 倍的设计压力且不少于1 h 的液压试验。

D.3.4 温度

（1）决定工作压力的许用工作温度应遵循制造厂的建议，但在每一种情况下，许用工作温度应低

于管子材料的最低受热变形温度至少20℃（按ISO 75 方法A 或等效标准确定）。

（2）最低受热变形温度应不低于80℃。

D.4D.4D.4D.4 根据用途和根据用途和根据用途和根据用途和////或使用的部位对管子或使用的部位对管子或使用的部位对管子或使用的部位对管子////管系的要求管系的要求管系的要求管系的要求

D.4.1 耐火性

（1）对船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管子和其连接附件应符合IMO A.753（18）决议（如适用）附件1或2
的最低耐火要求。

（2）根据管系保持其强度与完整性的能力，共有3 种不同等级的管系耐火性：

① I 级： 管子如通过IMO A.753（18）决议附件1 规定的耐火试验，并在干燥情况下，经过至

少1h 的耐火试验而不损坏其完整性，可被视为符合I 级（L1）耐火标准。

② II 级：管子如通过IMO A.753（18）决议附件1 规定的在干燥情况下，经过至少30 min的耐

火试验，可被视为符合Ⅱ级（L2）耐火标准。

③ III 级：管子如通过IMO A.753（18）决议附件2 规定的在湿式情况下，经过至少30 min的耐

火试验，可被视为符合III 级（L3）耐火标准。

（3）根据管子的耐火性能，允许其应用的部位和系统见表D.4.1。
D.4.2 播焰性

（1）除安装在开敞甲板和舱柜、隔离舱、管隧及导管内的管子外，所有管子的表面低播焰性的性

能应不超过IMO A.653（16）决议规定的平均值。

（2）IMO A.653（16）决议的程序中规定表面播焰性的特性，并考虑对曲线型管子表面的修整，见

IMO A.753（18）的附件3。
D.4.3 防火涂层

当管子和附件的防火涂层为达到所要求的耐火标准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① 一般制造厂发货时，管子应有保护涂层；

② 涂层的耐火性在受到盐水、油或舱底污水作用时应不会降低，涂层对管子可能接触的产品有

抵抗性；

③ 考虑防火涂层时，应考虑到热膨胀、抗振性和伸缩性；

④ 防火涂层应具有足够的抗冲击特性，以保持其完整性。

D.4.4 导电性

为确保导电性，管子和附件的电阻应不超过1×105 Ω/m。

D.5D.5D.5D.5 制造过程中制造过程中制造过程中制造过程中,,,, 材料的认可和质量控制材料的认可和质量控制材料的认可和质量控制材料的认可和质量控制

D.5.1 管子和附件的样品应按本局接受的标准
①
进行短期和长期的设计强度、耐火和表面低播焰性、电

阻（导电管子）和抗冲击性试验。

D.5.2 管子和附件的代表性试样样品的选取应使本局满意。

D.5.3 制造厂应具有符合ISO 9000 系列标准或等效的质量体系。该体系应有必要的要素所组成，以便

确保管子和附件的制造具有持久和统一的机械和物理性能。

D.5.4 每一管子和附件应由制造厂以不小于1.5 倍的标定压力进行液压试验。

①
如国际船级社协会统一要求(IACS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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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5 管子和附件应有永久性的识别标志。识别标志应包括额定压力、制造管子和附件所依据的设计

标准以及制造管子和附件所用的材料。

D.5.6 如制造厂没有符合ISO 9000 系列或等效的经认可的质量体系，管子和附件应按本局接受的标准
①

进行试验，并且每批管子均应使验船师满意。

①
如国际船级社协会统一要求(IACS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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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1D.4.1D.4.1D.4.1 耐火要求

管系

部 位

A B C D E F G

A类机器

处所

其他机器

处所和泵

舱

燃油舱
压载

水舱

隔离舱、

空舱、

管隧和导

管

居住处和

服务处，

控制室

开敞

甲板

1 2 3 4 5 6 7 8 9
可燃液体（ 闪点＞ 60℃ ）

1 燃油管 ×⑧ ×⑧ O O O L1 L1
2 润滑油管 × × NA NA O L1 L1
3 液压油管 × × O O O L1 L1
海水

①

4 舱底水总管及支管 L1④ L1④ O O O NA L1
5 消防总管及水雾管 L1 L1 NA O O × L1
6 自动喷水系统 L1 L1 NA O O L3 L3
7 压载系统 L3 L3 O O O L2 L2
8 冷却水 L3 L3 NA O O NA L2
淡水

9 冷却水 L3 L3 NA O O O L2
卫生/泄水/排水

10 甲板泄水（内部） L1② L1② O O O O O
11 卫生泄水（内部） O O O O O O O
12 排水孔和排水（舷外） O①⑤ O①⑤ O O O O①

⑤ O
测深/ 空气

13 水舱/ 干燥处所 O O O O O O O
14 油舱（闪点＞ 60℃ ） × × O O⑦ O × ×
其他

15 控制用空气管 L1③ L1③ O O O L1③ L1③

16 日用空气管 O O O O O O O
17 盐水管 O O NA NA O O O
18 辅助低压蒸汽管（≤ 0.7MPa） L2 L2 O O O O⑥ O⑥

注：L1— 干燥状态耐火试验（IMO A.753（18）决议 附件1），60 min；
L2— 干燥状态耐火试验（IMO A.753（18）决议 附件1），30 min；
L3— 注水状态耐火试验（IMO A.753（18）决议 附件2），30 min；
O — 不要求耐火试验；

NA— 不适用；

×— 熔点大于925℃的金属材料；

① 当使用非金属管子时，应在船舶舷侧设置遥控控制阀（该阀应从安装阀的处所以外进行控制）；

② 对于仅供有关处所用的泄水管，可以用“O”替代“L1”；
③ 当法定要求或本规则不要求具备控制功能时，可以用“O”替代“L1”；
④ 对客船，“×”应替代“L1”；
⑤ 用于1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第13 条规定的位置1 和位置2 处的露天甲板的排水管，应为“×”， 如在其上端

装有防止向下注水的关闭装置且能从干舷甲板进行操作时，可以例外；

⑥ 用于燃油舱加热和船舶气笛等重要管路时，“×”应替代“O”；
⑦ 对于符合MARPOL73/78 附则I 第13F 条3（f）款的油轮，“NA”应替代“O”。
⑧ 当船长大于24m时，熔点大于925℃的金属材料；当船长小于或等于24m时，如采用燃油软管，应满足本规范第

七章第4节7.4.2.3.3条的要求。

部位定义：

A— A 类机器处所，系指SOLAS①
公约第II—2/3.19 条定义的A 类机器处所；

B— 其他机器处所和泵舱，系指A 类机器处所和泵舱以外的处所，包括推进机械，锅炉、蒸汽机和内燃机，发电机

和主要电动机，泵、加油站，冷藏装置，防摇装置，通风机和空调装置，以及类似处所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

通道；

C— 燃油舱，系指所有用于装载液体燃油（不包括货油）的处所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①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74 年 SOLAS 公约及 1981 年和 1983 年修正案( 综合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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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压载水舱，系指所有供压载水用的处所及通往这些处所的围壁通道；

E— 隔离舱、空舱等，系指两个相邻舱室的舱壁之间的空处所；

F— 起居、服务处所，系指SOLAS①
公约第II-2/3.10、3.12 及3.22 条定义的居住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

G— 开敞甲板，系指SOLAS①
公约第II-2/26.2.2（5）定义的开敞甲板处所。

D.6D.6D.6D.6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D.6.1 支架

（1）船上系统中管架的选择和间距应取决于许用应力和最大挠度。支架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管子

制造厂所推荐的距离。选择管架和间距应考虑管子尺寸、管材的机械和物理性能、管子和管内

液体的质量以及该系统可能遇到的外压、工作温度、热膨胀影响、外力引起的负荷、冲击力、

水锤现象、振动、系统能经受流体流动的最大加速度, 并应考虑到综合负荷。

（2）每一支架的全宽范围上应均匀承担管子及其内部介质的荷重。管子与支架相接触时，应采取

措施以减小管子磨损。

（3）管系中的重部件，如阀和膨胀接头应作单独支撑。

D.6.2 膨胀

（1）每一管路均应有适当的措施，以允许塑料管和钢结构之间的相对运动，还应考虑：

① 热膨胀系数不同；

② 船壳及其结构变形。

（2）当计算热膨胀时，应考虑系统的工作温度和组装时的温度。

D.6.3 外部负荷

（1）安装管路时，应允许有适当的临时集中负荷。这种允许包括至少在任何大于100 mm 公称外径

的管子上，在其跨度中间以100 kg 负荷（人）而产生的压强。

（2）除按本附录D.3.1 规定，所有管路（包括端部开口的管路）的最小壁厚已有足够的坚固性外，

根据船上的实际工作条件本局可要求适当增加管子的最小壁厚。

（3）必要时，管子应设有避免机械损伤的防护措施。

D.6.4 连接强度

（1）连接强度应不低于其所安装的管系强度。

（2）管子可采用粘接剂粘接、焊接、法兰或其他接头方法进行组装。

（3）采用组装接头时，粘接剂应能确保管子和附件之间在其使用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保持永久密

封。

（4）接头的紧密性应达到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

D.6.5 导电管的安装

（1）对于管系中流体的导电率小于1000 pS/m 时，如精加工产品和蒸溜液应采用导电管。

（2）如管路穿过危险区，无论其输送何种液体，塑料管路均应是导电的。管系中的任何一点接地

电阻应不超过1×106 Ω。管子和附件最好导电相同。具有导电层的管子和附件可以防止因火花

引起损坏管壁的可能性。应有良好的接地。

（3）安装完成后，接地电阻应进行校验。接地导线应能便于检查。

D.6.6 防火涂层的应用

（1）管子液压试验完成后，如需满足本附录D.4.3 的耐火要求时，应在接头上涂上防火涂层。

（2）涂防火涂层应根据制造厂推荐的在各种特定情况下采用经认可的工艺规程。

D.6.7 穿过分隔

（1）如塑料管穿过A 或B 级分隔，应采取措施以确保耐火性不受损坏。这些措施应按修整的A.754
（18）决议关于A、B 和C 级舱壁防火试验程序的建议进行试验。

（2）当塑料管穿过水密舱壁或甲板时，舱壁或甲板的水密完整性应被保持。

（3）如舱壁或甲板也为防火分隔，则烧毁的塑料管可能引起舱内液体流入，应在舱壁或甲板上安

装一个能在干舷甲板上进行操纵的金属关闭阀。

D.6.8 安装的控制

（1）安装应按制造厂的指南进行。

（2）开工之前连接工艺应经批准。

（3）船上管路安装之前，应按本局接受的标准
①
进行试验和检测。

①
如国际船级社协会统一要求(IACS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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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任该项工作的人员应有相应的资格和使本局满意的证明。

（5）粘接工序包括：

① 所用材料;
② 工具和定位器；

③ 接头准备要求；

④ 塑化温度；

⑤ 尺寸要求和公差；

⑥ 组装完工试验的接受标准。

（6）在粘接工序中任何改变而引起接头的物理和机械性能改变时，该工序应重新认可。

D.6.9 粘接工序质量试验

（1）试验组装件应根据认可的粘接工序进行组装，并且至少由一个管与管接头和一个管与附件接

头组成。

（2）当试验组装件固化后，为安全，组装件应进行其2.5倍的设计压力且不少于1 h 的液压试验。

接头不允许出现泄漏或裂开。试验时，接头应保持其纵向和轴向都受力。

（3）选取试验组装件的管子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 连接的最大尺寸为200 mm 公称外径或更小时，试验组装件应取最大尺寸的管子连接。

② 当连接的最大管子大于200 mm 公称外径时，则试验组装件的尺寸应选取200 mm 或最大管

径的25%，取其较大的尺寸。

（4）当进行操作鉴定时，每一个粘接器和每一个粘接人员应按上述规定的尺寸和数量装配试验组

装件。

D.6.10 船上安装后的试验

（1）重要用途的管系应进行压力试验，试验压力应不小于1.5倍的设计压力或0.4 MPa，取其中大者。

（2）非重要用途的管系应在工作状态下检查泄漏。

（3）对于要求导电的管路，应检查接地并抽验电阻。

D.7D.7D.7D.7 塑料管的试验说明塑料管的试验说明塑料管的试验说明塑料管的试验说明

D.7.1 一般要求

1.7包含了塑料管型式认可的要求。该要求适用于刚性管子、管接头和附件。

D.7.2 资料

塑料管、附件和接头应提交下列资料供备查和批准：

（1）总的信息资料：

① 管子和附件的尺寸；

② 最大内部和外部工作压力；

③ 工作温度范围；

④ 拟使用和安装的位置；

⑤ 耐火性；

⑥ 导电性；

⑦ 拟服务的流体；

⑧ 流速限制；

⑨ 使用寿命；

⑩ 安装说明；

⑾ 标记说明。

（2）图纸和支持资料：

① 已进行的试验证书和报告；

② 相关标准的详述；

③ 所有相关的设计图纸、目录、数据、计算和功能说明；

④ 标明管子、附件和管接头的完整详细的组装图。

（3）材料：

① 树脂的类型；

② 增强聚酯树脂管使用的引发剂和加速剂或增强环氧树脂管使用的固化剂的种类和混合比例；

③ 列举在纤维缠绕的工艺中使用到的所有增强材料，如果参考代码不能表明增强材料的单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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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含量或纤维的粗细，那么应该有一个详细的描述；

④ 如果适用的话，列举在制造中使用的表面涂层或热塑性内衬的详细信息；

⑤ 固化/后固化条件。使用树脂/增强剂比例固化和后固化的温度和时间；

⑥ 缠绕角方向。

D.7.3 试验

应按本附录的要求进行型式认可，试验证明管子、附件和接头的符合性。

管子、接头和附件应按本局接受的标准
①
的要求进行试验。

①
如 IACS Rec.86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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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挠性软管

E.1E.1E.1E.1 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E.1.1 挠性软管组件
①
：系指通常带有管端安装配件的金属或非金属短软管。

E.2E.2E.2E.2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E.2.1 本附录适用于固定管系和机械部件之间固定连接的金属或非金属挠性软管。本附录也可适用于临

时连接的挠性软管或可携式设备使用的软管。

E.2.2 符合本附录要求的挠性软管组件，可用于燃油、滑油、液压和热油系统，淡水和海水冷却系统，

压缩空气系统，舱底和压载系统以及III级蒸汽管路系统。挠性软管不应用于高压燃油喷射系统。

E.2.3 本附录不适用于拟用于固定式灭火系统的软管。

E.3E.3E.3E.3 设计和建造设计和建造设计和建造设计和建造

E.3.1 由橡胶材料制成并拟用于舱底、压载、压缩空气、燃油、滑油、液压及热油系统的挠性软管，内

部应有单层或多层紧密编织的完整的金属丝编织层，或其他合适材料制成的加强层。

由塑料材料制成并拟用于上述同样系统的挠性软管，如聚四氟乙烯或尼龙，其内部不能通过紧密编

织的完整的金属丝编织层来加强，应尽可能使用合适材料制成的加强层。

如橡胶或塑料的挠性软管用于燃烧器的供油管路，则这些软管除设有上述加强层外，还应设有金属

编织的外部保护层。用于蒸汽系统的挠性软管应由金属材料制成。
E.3.2 挠性软管应备有符合制造厂说明书要求的管端配件，且该管端配件应为按本附录要求经本局产品

认可的。非法兰的管端接头应视使用情况符合机械接头的相关要求，且每一类型的软管/ 配件组合体应

经原型试验，试验标准与软管所需的针对压力和脉冲试验的标准相同。

E.3.3 软管夹或类似的端部配件不应用于蒸汽、可燃介质、起动空气系统或破损后可能导致进水的海水

系统管系中的挠性软管。

软管夹可用于工作压力小于0.5 MPa 的其他管系中，但在每一端部连接处应设有两个软管夹。

E.3.4 用于工作中预期发生脉冲压力和/ 或高振动烈度的挠性软管组件，应设计成能承受所预期的最大

脉冲压力和由于振动产生的力。本附录E.5 要求的试验应考虑到最大的预期工作压力，振动频率和由于

安装产生的力。

E.3.5 下列非金属挠性软管组件，应为耐火型
②
的。

（1）用于可燃介质

（2）用于故障可能导致进水的海水管系中

E.3.6 挠性软管组件的选择应视具体的服务要求，考虑使用的环境条件、在工作压力和工作温度下与液

体的相容性。

E.4E.4E.4E.4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E.4.1 一般情况下，挠性软管的长度应尽可能的短，该长度应限制在仅为固定的机械/ 设备或系统和可

能存在相对运动的部件或系统之间的连接提供必需的相对移动。

E.4.2 挠性软管组件不应用于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可能受到扭转变形（扭曲）的位置。

E.4.3 尽管可以在E.2.2 所述的管系中使用挠性软管，但在这些管系中应尽可能少的使用挠性软管，且

其使用应符合E.2.1的要求。

E.4.4 用于可燃液体管系中的挠性软管应远离热表面。如无法避免，则位于热表面附近的上述挠性软管，

应采用屏板或其他类似的保护措施，以免由于软管破损而泄漏的可燃液体接触热表面而导致火灾。

E.4.5 挠性软管应安装在具有足够照明和易于到达察看之处。

E.4.6 挠性软管组件的使用和安装应符合制造厂说明书的使用和安装要求，并应特别注意下列几点：

（1）定位；

（2）连接端的支撑（如必要）；

（3）避免可能引起软管摩擦和磨损的接触；

（4）最小的弯曲半径。

①
挠性软管应按公认的国家或国际标准进行设计和制造。

②
其耐火性能应按 ISO 15540 和 ISO 15541 要求的试验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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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E.5E.5E.5 试验试验试验试验

E.5.1 挠性软管组件应经原型试验。挠性软管的原型试验程序应符合其适用标准的要求，并应提交审批。

E.5.2 按不同的使用要求，不同公称直径的软管类型以及管端附件，应分别按适用标准
①
的要求进行压

力、爆破、脉冲阻力和耐火性能的试验。

E.5.3 所有挠性软管组件应按适用标准
②
的要求经原型爆破试验，以证明其能够承受不小于4 倍设计压

力的爆破压力而不会破损或泄漏。试验中在4 倍最大工作压力时无需有任何持续时间。

E.6E.6E.6E.6 标记标记标记标记

E.6.1 挠性软管应作如下永久性标记：

（1）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

（2）制造日期（月/年）；

（3）软管类型；

（4）公称直径；

（5）压力等级；

（6）温度等级。

如挠性软管组件中的各部件来自于不同制造商，则这些部件均应作清晰的标记并可追溯原型试验的

证明。

①
具体适用标准如下：

� (1) ISO 6802 －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件－无弯曲液压脉冲试验

� (2) ISO 6803 －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件－有弯曲液压脉冲试验

� (3) ISO 15540 －船舶和造船技术－软管组件耐火性能－试验方法

� (4) ISO 15541 －船舶和造船技术－软管组件耐火性能－试验台要求

� (5) ISO 10380 －管道工程－槽形金属软管和软管组件。
②
如 EN 或 SAE 中的非金属软管爆破试验，要求将压力增加至软管组件爆破，在 4 倍最大工作压力时无需任何压力持续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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